e ok BN S b A

114+ & & F 7% % 16765%
2ot ARESE O RRFRET
7. 4 LR®
PR HA TR AR ERE > ARAEE e S 2 RII3ER
EFF % 2212% FARII4E57 29p % - 24 (=&
L d s R R RF12E AR M F %19962% - 52154655 « 5309
3THL ~ ‘%33425%%) » e F I AR AT

a2
P W o
2
- SR g R RS (TARY ) RRARER P

FARMEAC 2 BAFEFTHRT B LR ’#‘l}i’ﬁ%}ﬁj“ﬂt %
AR o F o ARGEAC RS B B BT o ik H E3FE0 R B 2
Pens el AR * ARz 18 a;ﬁuﬁx P 20
EAnAR e (T o LR E AR W r]m%ﬁ”* A E TP
BAfe B 0 F i A FTRs i a2 AR 2 F AR TR 0 TR
B112#47 26 0 19537 » g 3"*;}*#%»%”3:5_25] B &
HEE(R - EE Hﬁﬁiﬁ Eh M d BRBRT T R
P BBEAG 2 RALLAHE S REFETH A B
FEBAR2ZIBFS (e e’z pﬁ’FL‘c—Tg T AR R

%) HBEFSEEILFEVA S TF A 2 AR
g xR (27T) p g RE- FRALY 000000
OCM@%%é%&@ﬂHUMw@w@%’a-ﬂb(m)516
FF404 3% > 235 1 BROO® OOR0005L: @7 5 mixs
SP AP IR o d AR Y PEE R T EIA A (R

L) i & 028D R WAk R RETEE )
OO OOBALE v — FH#HEBETF 2 p RAGHEE
nREMESINF > A RXBEIIRAZBET S BT SE R

‘“\

Sy %@i%ﬁ’W"@ﬁ$4?Tﬁwﬁ L o
PGTHEEBEARL L LG R 2 pRABRITH

%— 7



i

8 M E4Y 28P 16FF TR 352 & P 8P > s b @
FEN %z 417 5.000-00000000000000%5 2. Fcixte = (T
FARLFHE ) ~ 2 3E 4277 5000-00000000000000
B2 dcin bR ¢ (TALE AT HIE ) o BN et & T T
xpf.‘:?ﬁufgf'& » M Ae it AR 2 3E R 70 FEEACM & AT 2
Ao i B E AR ot & 9T 2 AR > R Aok
F PTIR 2 4?%F’_L*QF'“J‘I%\“‘1‘TZ"£/4*E p(HP 2R AR
%lmﬁSQ185&%&M%$9%Hbﬁ&§£~4§?%®¢ﬁ*
AREAFTHEE SIS AHFH BB R AR H s
Iott R T T RT AR R SRT R RS A R4 ) o w%ﬁ4
BAEFI0EFLIIE (wE) ~ 7 %3391F % liEL %TE’v;r
KPR EE A2 R30EF1E (F6) ~ (BE) Eg
iz %195 1sE2 FIet e B2 3E -
PR ERREERDLTL ”'f”#%ﬂ» [ WA
fo TR AR B B ’ﬂz )@Ff\f E- HlA- s A FEFINE X154
%28 %%h%%hﬁapmv°*¢%ﬂ$4PMZMML»
FlaE R %ﬁi—’%‘?)j&%ﬁ;f FEITR O OREFETE I

MEP 22302 o FIM o BT HIALFZPLPETT B R
mﬁfi;miyﬁﬁﬁﬁwﬁima wﬁﬂzﬁlgf%ié
A k2 FEEP MR NEP L 22 BAGLREZ IR
1A

jRARE Ty B wE o A A REITZ R p SRS
0 2|k i (BB it lllE R 5 3 55008520

”
i
®

r N\

o

DR A RE AR W TR B - fT e B B N
o @G (IR v A PR i A RE - B
PSR S AR AR Rt S QB TR R
AW AT SRR EARLRT BRI AZE
e Eap gt AR E AR AR 2 AR
EEHFEHR B AEL P e R A LINEHE & 48
B A 237 A5 MHDZLINEHZ &2 BB~ 42
A EHFE N ZLINES e RBP4~ DA HLE B



i

I

N

=)

T O 2 Messenger¥tis & &8 B ~ LINE¥ 2 & &2 B S
6)3; 1+ OOOOOOOO113&4% 3p S Frirz @EY 3
%\ﬁ?£%§%+ﬁmﬁﬁ%,Hj®mn” SN S
113240 8p & EAFHIEE+ ¥ 3 ~ ERT R ELER
(B wauiFHcitE = ~ 2 FALFHE S 20 KA KT
Akpmi s 581 8%
Wik Bl RH 5 R LS BT R AEE
FRREEAFIAGETHLIHFE > Ry P Rlesss
HEFRAEEZ PR B A B YYTRE A PR
BoOMNUGIE T RARNAcPREFLTH AT HRES
ﬁthwfrq\fdo»mjmrﬁg » BTIAR R B PV s Ay B R - =X
Em’7ﬁ$§@ﬁﬁﬁ%$5%‘@&%?ﬁ4’47
FoiE p AR A BET LY PREECEE 2 @2;3% oA ey
7;7 =7y /”“%E. 7 F *“’fgf'm/mit.l&i’ B o w By v #F
SRRV T {z@i&ﬁ’“%*“”¢”~%@4%4’
bl Ef_ﬁé RAGE AN AR EF
A
A A AT1284 7 26 P 19PF3F > Ad;  Bhig 923 2 B
H 4, %&MWF\@Ry 2
A RBIYERFALZE T % i
BLE A 2 AR A Rt Y
Ayt O0000000 » ¥ ##p R A BHET A MFUE R
oo At (27) P 16404 2% > 2351 5xOO% OOK.00
052 BT s AP A4k B > d 24 ¢ 9576
THEIEAF (PEIEL) 53k &7 28p FFFF > it
ﬂﬁm&%%W”““%OOﬂOOPEFﬁ’~F%ﬁ“
“h 2 pARAIBHEE BB P ESINY - A £ BLUFE 42
G I i 2 ¢ﬁi§wﬂ’%$ﬁ%@ﬁb¥ﬁ"Fhér%ﬁi
TR P 2 o FRREITE R BB 2 e s R
2 pRAGES ?ﬁiw » TR EA47 28D 16T A R e E
18P o AFuAR Y PENEAR TR S 3 AT R

N

<

IR

7~

—~ I
=
L
<k
ki
F F
RO
g
p\
T o oI

N

N'

b
i
mj



= TNt A AT 2SR BRPE R 0 et AT 2 3F R
U0 PEECACM A TR 20 A o i H BT AR N rNt & AT
L v WA AC A PTOT 20 & B D At & T A R 2
pO(H P R AFHARITTI2ED Y 18P 8FFD9 A 3F A B 21D
B 43 3L 2 ARAEREFHETE S INL > F AT
PR ARFJAN His o' 2 T TR E ST EE S
RAAR) Bl 7 EATEFAEAR ~FRE ~ 3B
Eampzmit (E5- 5%516F &5 - 51F 1 %1k~
B EXZFIRIF2F F o) FBATHRIT AL ENNE
FEH%»W# (gél 513227 ) ad¥¥vE; Fr 34
2z @ELE BB (F5- %87 2 %87
?gﬁr& iﬁ»ﬁ—zzi& Lv* B2 324117 # 884f0 2 B |
E-FI3FAFIBEFd) " HMTAZTEHKHIZ
SRR (FSe 5127 ) » 27 A B RN EFEK
B~ FLINES S8R (E5- 592 %97 F o) >
LAk R N2 v R B | FPLINES 3 & -8 [
(BE-FBFLI%I9F F o) » 23 A E 8 mKk N2 837
HEBM R RLINEH 240> 34 (BE= %218 2 %39F
Fwm) AT AZEHRFN2ZE750EBNF FLINEH R &
HEB (X 572107 ) » XEFERFRPF LDF
(THAEE F417) 112852 31p A2 FH 45 500000000
005 3 T 4 i 2= P& 52.000-000000000000005LE = 2 B = F 4L
A s Pl (B5- 5112137 - REX - 5202217 ) >
ARERFERGFIZ2ET 17p A2 43 %$000000000050 0 F
Bz B eI HEEREA (BE- $13210F ) » XEH
FHF112#87 22p X EHF4F 5000000000050 5 F 4 2
FEERA (W2 - %43245F > B %392 41F ) » REF ¥
1122102 3p A EFE 43 5000000000050 30 F 4 2 38
EREA (HE- %992 101F ) » XEF EHF112&8117 15
PAAEE AT 5000000000053 i mE B A (5 -
1272 129F ) » X ¥ E8F T E ll13#127 26p it

~

$mR



4% % 00000000005 & T 4 *t 2 7 5.00000000000000 %15 =
2EPm (REEHTIE83F ) » ARH LRF114£37

4p X EWE4F 5000000000053 (REESITIE ) > 2 ig
BPERERGFF R (THIEFELF) 112£676P
,.ggfi4-avOOOOOOOOOO%iuug_ﬁﬁ:T*E%iOOO 00000000000000
PG B FHE P (EE- $14F 2 FI8E F
o) 0 TP EAFIIZ2AT? 20p 2 EAF 500000000005
HERHLE A RATHE (BE5- $17121T) - uﬁﬁa ¥
1127107 12p 2 45 % 00000000005 &0 T 4 ¥+
“[Piznt (B %5- %1032105F ) » 2 %s’fﬂﬁllélﬁS’?
2 3 41F % 00000000005 3 Fww g2 B w2 T (R
FE %1692 1751 ) » ;1 OOOOO00O0OO113#4 " 3p
A =3 %000000000050 3 Tz a2 2% 2 p 2R A G
EA %ﬁ‘é‘ ~ B TEBL ;1 TR (% - %2531 261
g),@erv\jm\ﬂLBﬁ48B$@(@)3%0
00000000005 3 4 2= * 5.00000000002 35 & % 4% ~ ¢
T GE AR RMEATY CRBEES B D ﬁ‘w‘h el
TR A~ L RArhdE (§5- ¥2632301F ) £y v
o PR ETAELH ARG ITENRASTFLELD o
AR 2R RFISEFIE C R2ERT A DR
L (M) oAl (&2 masel) —f-
» A F ¥ e B ﬁ,{g\"% it 2 REsE A Nk ’}#

=)

-

\¢ ‘j{.%j

_:,_

H%ijl\'—’

A
FEEZARIEF o TV RIS AL A
» iﬁﬂéfﬁﬁér%viﬁ TR 0 T AR

4

TREHEGY | ARB oG e T Bl R E

t"l—rgﬁ quﬁ;r.J & I'jﬁ,qdJ Hzg4 515 brrm‘ﬁ'% -Mr;ﬁ |'4
TR gFs A THFA T 5 lﬂ%&J’Wbb*Eﬁ7
EZ o rﬂg'/’\?’JE\“rﬂﬁ‘—ﬂaJ ’fg’iﬂf"?vi &iﬁi#ﬁ”ﬁ’
e, mE At pnaies TRHEF4 ATyt
2 533 ARG B o D LT LA EFTP IR 0 {f kIR
75 A adpEs s B8 bldciT 5 &é’ﬁ?}igﬁ’éﬁ EADTAR-

-]



BT ARR 0 LR TEH AL B A R RS > e 2
(BB i2lll& A &b F 545285 - $ 34055241 5 4
BB) o X M2 $1SIENQW 2 F FE T kR 0 ¥ 9 1415 ¥ 298 2
PW@ﬁ%p%M?HEQa&m;fwiér% 935 A

Hgd oa g d2@F A8 57 Twa, 2 FE8d2
"R, R E mﬁﬁ J%‘;&H”ﬁéri‘z

7
-~
] \/’_‘_ A
FE —n%gﬁfi—i '\‘o,ﬁ’ﬂ

y 4
Z f
TG T, R REARYEAFEFLL TR R -
AEEEAE o 2 EaEF R AT AN DA TR R
ﬂ’u FralR R 5 e R B RE 7 SRR
TECFMAERE AN RFER > FHERERT
AERPRE S 2 B A E A ARE 2 B o TP EE S N
g@u;mwé;gl,ﬁgig’ﬁ%%;’u%ﬁéﬁ
LA ®A”P~¢@wﬁ% DE N LR
r/{}l,ﬂ’}r P4 RNALE KA 5;-& v iEm A G AR L
39N '__é"':f-J BTk 4 m A paes g RN B
ERAPRE P aE 2 M E R BB 5@5@3
P FAF 2 RBITH AT - B ¥ 2 AR
Fraira vy FIBr et L2 cvilopd ~ AR B0 &

A2, E@L”ﬁ REYITE REH Do Rt S pRABEE
FRRTEEAFTEEIEE TS n FEE TSR 2 LR
Fe  REwERP > PEREFIFLET RS E TR
FRESA7T N EHFZEIRETRY PRE IR S 0 1% £ RIR
SYCEITHRAOT  DRAET S L L e h s 2 4
FAIOTAGEFRL L AR 0 > LREAML T Fe g
Wﬁﬁy$ﬁiﬁﬁﬁiélﬁiﬁi’mﬁﬁijﬁ:

w®
St
mi



LINEft e -2 Bl 2 8 (A% 5312497 ) » w2tk a
Vpo RBA BRI BERT AN FASARA D A7 R
ﬁﬁ’uwm@@ﬁA’ﬂa@{£Wiﬁ§&ﬁ@%°%ﬁ
7RI E R EJP HRERANEGo lgnjp B gl
:‘;,bm, r’_@ wz& ;ﬁ; ;34 ’fjﬁ?«'lﬁﬁ—ﬁ“%ﬁﬁ%ﬁ ) T :_} E‘nﬁj\
m%ﬁﬁm’wuﬁﬂgﬁﬁﬁﬁ£&¥°$WW{fi%
B fen s P 7 SRR o B 5 AP R s o e b
%@ﬁﬂiﬁw%ﬁ’ﬂﬂgﬁko%&ﬁmﬁﬁ’wﬁ%
FEBExErr Bene FIAAG AT 26 B MR R
ALPUP RS R - Ap A T z@,w
i FRF LG > ARG R O B A RE
AR RFELT AE e bR PP FEEGAL
THE RS R T G 0 AT BRL LB RS
(§%- %17 ~ %1382 1397 ) - A2 dwrig e i (dpif 3
W AR L EFE TR DER LB R FDLG R -
B4t G A TR £ A 4 R EE S 2 g
Wwiﬁ#49@ﬁﬁﬁﬁ%@-,ngﬂmﬁwwﬁ

& > ‘f%éi‘*"“" BB PR IE  fe fred sty A dR ik AR A

,1

\Q\

B~ FERFFAT - wRESAERI T T TG
BB 14 %ﬁﬁwwﬁ¢&MWﬁbﬁw’ﬂ€p42bﬁw
LS e G - BERAGEFE - RIGEm LB

FooARw G EIE A ’qﬁxﬁﬂﬁﬁ’g—l—**ﬁ@ﬂ—jﬁ&% ) 18
7o BFEEIAPRPREZ pHFHEFFRE DL BPFREN
IR TR S RIS T B PR g A AAN R
BEFEET S ’"Lr'l-ﬁ“\'ﬁ ;1 AT B s R ANL EAE

1:«&,4,\;\,? §3fL mﬁ';x 1};1_5./%';!?\??‘;{' /i»‘m—/ﬁ"iﬁ 4
R BR R A GRS f‘ﬁ%?: P+ SRS ERT ST

—im’n’i’gﬂ{fé?ﬁaéaé%éﬁ’ ;\. ~,F Q\O;‘\Zkﬂ/l—\frlgfg

'}_‘%*i;‘%*:'% BpRAEREE FRLTHEIEMNT T £33 pHik
W RED R SRR g e .

(&iwwﬂkﬁépﬁ iR ABEE?) § LEG

CASS



ﬂpgﬁﬁm&mﬁfagfﬁéﬁw
Wil sif - HRF L AR
® TR ﬁ*m“*%¢“’“%ﬁ#ﬁ\%ﬂp—%i%§
B LINEFSAL T2 & | > 2402 P%P
,L&@ o 2\ ,cbl;\.&“lﬁ' % 'g_;}n@t
£w kB o> FRpFIG N frlgfg,ﬁ‘,&ju W e s 4‘;\4 2 e T iz
E AT HREETSEE (432 $27228F)
BIvr>t g FREfL 0 N7 SRR L o i L e 2
o NG N RS C PRERELAR DA o 112840 24
AIrp REFHE - (F 4222 R gwifFET
rﬁﬁ%@é%@éﬂ%ﬁvﬁﬁ%O’@%—Tjiwfﬂé
FATRERARL G & FETRRARE T FEE
ﬁﬁiﬁ’““‘ﬁﬁ i g e (R ¢ G RE
L7Rp BB RAR N EPREI RPATED) i H
oo (B 14223p Rifex %D T-3, ~ T-5%+
AERREHRTL 0 SR ERIEL?) FIZETHAT
ﬁﬁ%%£H§’£?4w’1$%§’r%iﬂh’—%
F-F Ao & EANENT o > N e R I (B iRt
$red? A7 T-F, - T-3+ ~r1£%g%?
oy~ TREFSEIE-R > FRPREEAR T €
P- AR E T U ALY

(3
N
A
>“~ >“~ =4 4o (R
ot
S~

§—\
¢_)\
1}1‘\
—
N
IRy
L
P
*p

4
FRRA o B R SRS ;bf:w@;fra i+ B —5kF - @ o
5 - B e ;bgé’%r FREE+ H o WP iTE UL g4
fBPRE o A G [ qulm&u’@ s

T (B EPAREHEERELLFE EEF?
Bi% A 8 i o g > Ay 7 ff’lﬁ y AN } TTifg ~ L
W A RS AR A i R R p R
Fentig o A ¢ RS DT o F RIS DY g A

N—

k

$N\R



ﬁ_—\-}\.gﬁ;“m (Fv : ;f GRER = RN

155

s At BB AR S o (B IJFE%E&%“‘ ’
TR REREGET ML ) 0 RE T \
TEREIAGL 0 N R G EIE B PR ARG FIS R
A Rih A R LR R ) o Bk A
f: ﬁé?—iﬂ—l)'m“'ﬂla\% B & maedt ?) BE G RF RAE
SRR > B PA BEY P R T R IRIAE
{’* WaEE o (B 2REs? nimdrs T2 E‘#{W
* ﬁﬂ/”’ ”Ll"/*\*‘i g ’ﬁﬁﬂ’f;/gh/&’iﬂ PR & ?> d’F‘

-%"\

AP RE S AN A E R PEAY e (B2
%a&ﬂ%%“ﬁ“F%Uﬁu%%ﬁmﬁﬁﬁﬁﬁ“@
LR TR R TR LAY APER 0 B EL B LG

A

ﬁJ’ﬁ% %ﬁrﬁmmﬁmj’@mm@?)%%
 FRFRARALER BT S PiRE £5]- £
’%Fﬁm&Fﬁéf% THERRLW > AR
1A g5 AR AR T S o *\ AL~ RE
R IR K A Wi Vg?‘/f—"]"z,éf»@ o (K T HEET 2y
RABZE AL WA s P g R A GHERITE A E (S
fs TFBQ.?{—‘.iﬁ'g‘ﬁ%F’ L+ mv% VADIEAREA IR T L SR i 3
HEAET (S Ak LBy eE i\a» 7 BAR A %@re
L A A g&w&‘ B G Nt o ARG TIRE AR
%éﬁﬁ%éﬁkﬁﬁna’¢&@”f¢—ﬁwpqﬂwta4
ﬁﬁ%&%ﬁ"“%y/ﬁ WW%J’%@wﬁﬁg?
LINER ez B %% o (R D jiefz © 3 (R 8% m 2 v8 7 ) %
%3z (}%vgy*a %2083 260F ) - fs%“r;y_& BVt B 2
o T HT RIS A KRR 2 EE S FI AR S
SR R N R AR L ;gﬁ%A?r

m}E‘FnP/\ 5”1‘513_/3?"'%&' ‘véﬁ'@%i P ER SR FE S B

JFFT\

\

NS

\TP« *U Tg&

AR



Kif s BIUTS AR ELAE S ERF  p ARG
éﬁ\f‘ﬁa =21 ,‘j—t » A OH R MR 2 ,’;}é;;[;ﬁg_ik?r j\ﬁjg.&
AR e —fuﬁ* % iR o BYURRIEE S LINES R
e i RS £T]- S8 BB IYT o 5
P L R f B BT
- HRAHBETH - T EABYYTE 7 P EELINEZ
Ol B T O S T 0 g BTk R B
RIEA BRI BREZE Fitp 7 ENEP AL P ol G 3
LA S AE ERT ~ pRLEE mﬁw 23
+ T UPRE S S (TLHED O PSS I EE S Y
R P 2Rz AT URRE o Y uﬁ:jé\i»*};
B2 F oo Bl A B YU 2 [GPEAE " weilun 1005 (9??
TH)ETY, () PHEHEE® (§5- %3313
TE ) » @A BYUTH I 2o 8 24 e P LINES 8 & 403 )
(1% %3394141 ) o2 He Y, « T3ps, RLINE#
EEE RS S I iy > R B4R P googlemap® K
(%= %1432 163F ) % ’i":;ih:»?a}t'* ¥ 2 LINE# 22 % 4%
BE P EEPRLP TR G ?PELEELN ZEREIN
HREF P RAEBE S FRTEIE A E I UPHE
=D L\Wzﬁﬁm%m»]&:ﬁér"%% HEE S 2
VUBRA o B A UyER A a2 v B2 E oo
HEARTERBERTANERA D A e YT iR ¢
FEFFM G # g Ad - B 21122347
o2ty e- BaFIPNEs- B9 2R PiREL
AR R RE S o TS e > N AT AR o BV
R I ’ffu; NiF 2 I o AR IEE LT G S ’3“”7‘}"‘

-
i
-

A

gl

/w,

~

-



Ry i&iﬁ—fﬁ;”;\: (S-S AT A
/]B;E%'”‘é%" P EGEE %%W;’%&c”;\:g@
AR ygE L o A 2 eI
B 2 ’ﬁéﬁg‘ﬁﬂﬁﬁ*ﬁ%ﬁ B3 otk TS BN i
£ (B 5- $136F ) o M = sov ML 1 APRBYYUTE

.
4
=
=
3
~m

mHAE o AREIREET TR P BRE > TG RIIR
i KPP EESL PRI RAGHEY #*5 S R ACE Rl
2 G A REIRL ek S kB s T3y

o=

BV R - T avig 0 FlL A Bk Rp o FuE 4
“ffﬂ Toip 0 R R SR AR ERPFYREE  REZEE
“'“*sf“%”’f?ﬁﬁ@%%“* c F AHIEFRT G B E ?}t’* S EE A
THUES AL S RLRAR RRI P
RoChE 23 A A B IR (4 gé\1:§54m , £m
SRR3R o AR R 4T iRl g o+ o lg_-k?f‘g»\ﬁ'*ﬁ
L HEF (EE- % 39@) R EFLIFEAAPYA
351 iﬁ‘ NN E R J I fg;j,h;%,%#&ﬁ g\?;ﬁtﬁ U AR A o5
R S IEFLF SR B8 B S FE E LR
bt o I *\,]* LB TR AN BT AR AR R A RER
ERELE FM G PFraipinig f\fjﬁ—ii)ﬁq’—‘%’ féfjﬁﬁi%&?’
AERFEFrX > AU T g b B A A R R AT e R
BEERE AT T LR
A R AT RE X FRAT - (B BEABREER 4
P e+ > AL R R LR IrmeEd £ gk
e iR EAATE D) ?Kfﬁﬁb"mff*ﬁgd‘u}” A AL ET
e i“ﬁﬁ&?%*’mfgrfi— w2 BAERY B?f\% g & R
e+ > REAFELAREIGES )1 T 8 kB YR
Eoﬁ%WW&@oﬁm%@ﬁMﬁTw“@wﬁi£W%
A Aol amg 2 A w s A %G e A2 g AR
TRFPEFLYEFILARE AT oFILe 8 8B
T, A3 Q};@]ﬁ/ N ;{,}tﬁ ﬁ/rﬂ%ﬂg i B mm,?ar- » FL i T B A 3§
FAG AR B e B A AT § AT B LT AR

N

At

N

o

Ec

P

Pz
o

N

)

b foby TFB ¥ hr‘;-r_,

*& o
_*‘%
\

#+t—8



P ,éfj*u’* pracen 3Ly 1Tk PSR 0 A B IRE & RN
R4k IR PR LA Frig o AT o gxri‘g’ i
PEEFES o (F IR REEFHRER S £7]5 0
g92) A2 o (B TRBIVYIFIZAAL - FEERE
HE 2 & &Egm%ﬁoymmpaﬂﬂﬁ%%iﬁﬁo
(B nR B el 54 B EEFEL AR R E > A
© K ff%ﬁ]ﬁ;gﬂ:&ﬁ»*& 2k 9) Afsg R a3 e %
&“jﬁﬁ’%wﬁ—%%ﬁ%ﬁo%mﬁﬁﬁﬁﬁﬁ%%
fWW%#%%»ﬂﬁmﬂﬁ§2@im?Hfﬁéﬁ o (B :
BB IVTEAL DR iR 2 A AR Y § P ? ) B
AT RGN PG > B EARE Al T AEL 2 FSY
EELELT O FEFEALPRAFF AL 2R TER A PE PR
FAPLALARELR £ PR RK e £ BB
Fiptkm e o AL AL AR AR
FLB B AT 6 ik £ R (
B ) o REMRER A AL
WAk o 112847 26p AP & B - 4205 Ry o M2 3
SFE o WRET £- BRI REEARE - BRI PREZ
R B ERBYIEFL Do R AR e RTE
SRR et e (B PERLEHRLARY
%aﬁzﬁxj”4%?)%%A¢?§,@%@ba,ﬁ
Lot P Arrt A e (B AT R AR L L KK
o R ERARN S SRS PAET R D) 2P LAR
AREIRES - = RN uﬁﬁﬂﬁifﬂdéﬁﬁt’ﬁ
PR EFW? ) AL P AT o B?&@]ﬁ;,j&;w“'f\li%ﬁ
BV R ALREAKEETE (RESF2212223F ) - 4%
AR R BRGE R B RO AR 2w g
-0 R R-EADFRARKCEMRETETRME  BE
Br G Btz ZdEp 2 ENEPRLP o3 FLH
AP SRERF P RAEE S FRTEIEARTE

—E"’L?" (]‘j‘ E] ?fﬁ:&fir]jg ’.” ’ £ E} V%‘ I'}"E ’f’ ’ ]} ]E_;a, ;FEZAE’\E% ~ /70&‘

-—\

i

(

#t+=R



2RI ERY o
GEA WAL BRI R R AN ERA D § AR
&1 BB PO W SRR EIREAR > AR B
FAOFEILER TS AL R EAD B I AR A 0 A
AR EME - AR BT SRS (- %137
F)  $EFEABYIFIENRSEOTLEE ) TP REE
ot (R PRI > RBTANG TR RERIEER
BT UK ) o RET THIARTHOFRAR NE Y
fﬁ&ﬁ*ﬁ PET R ABRE 0 Fl BAcAT * B 3
§ SRV | o R ALY A S e 7
o 5ot 7)) R Gk BAE e PR
%a%w5@$?Ewkwvga% FUA A * s o
<m:r@:@ﬁmamaﬁrﬂéﬁam%“ﬁm’%u
N EERPYEFAT UERE ) V) E BRARE A
B Ay A E R P EAY hEZ (RELF265
F) o BEuRy sy B RFALEREE SE S RIES
A ABTE S TR REIE AT B E Jfﬁ%}gﬁ\}\l%'*:%ﬁﬁ“’m
SR E - A S 5}?——“%?}3;4 ¥ H 1‘511& i it g %&ﬁ?fﬁ«mﬁ' g
By~ S RFRGET HLAFER F 0 Bl Y PR

Parm s g Rt ALEE S R TR A
£ o X

LU i
A PR, W R ER A TR I
2% o blirde i b AR s IR R L LR Y g
22N R ZA ”‘:’p}ﬁ/\‘fg/ %"’t"pﬁ_/kﬁbl'mfgr»1<*m£ ﬂ“ P\?'ﬁ
B> MEHEABRTS  BYYUFHEE ALY (B2 %117 >
REX%28F) L EFAPLETRLFRBME G P
%'ﬁ»‘* A EP R L L2 B GEFREERIGUIRT 2
REAGE AP GRS A R EFTET Y R

ENRIL S I O B SR

G R R s p R ABEE FR TR B
éibﬂi“’@gibiﬁﬁﬁﬁﬁaﬂﬁ’gégﬁﬁ
oA TR L A e B R LR XEF R ERAL



F et o PG ARPBHREE R NEREEREER
oo ErIF PRED Y PHEE GRS > LR RY P
FREER TAEBEEARE O ARIWEZER ALY
WoORRPEG L REETH TESHL . 2 E FRE
Prardashg kiR Eatw VRS2 FOREY G N
Ak A BHY RHIE S A KT AP MR E L g
HEs R gumaEfiles qdp RO ERARL S B

i
B2
Yotk S LGS A e BIVFRER A BRT &Y 7
etk 2 g A g et A IRFRESTFEFP R (R
FEF2TL238F ~ %247TF ) > e AR A &
HEFEFLINNSZ 2 &8 Bl rr > 1F/2% >4 23p 3 » B
%vm;&—»@ AN B R A 2@‘3 Kﬁ{‘\:ﬁahﬁj g m< mm}%—vwﬂ fi%ﬂ- r ;3
Pirend o) 3% (H¥2 %43F ) > T AH{E 7 kY 7%
e tE S @# Y > PSS F R ATE A AR b
LSRR VR Rk S T AR
BooFER o N pARAGEFT S L ra»lﬁﬁﬁt%\%##‘?'
&&ﬁ@“‘ﬁﬁiﬂ’$@*Uéﬁﬁ%ﬁﬁﬁfkﬁ#
Mé~%@%ﬁ\@ﬁﬁé&@@%Aﬁﬁawﬁ%@Ag
PARLE S B R E eI BAMETRAD > A R
200 PRR AR P B aph c I RAREEREE LR
7%%wﬁﬁﬁ9n‘ﬁﬁh b ALY PEEEIE S o 8
LR GRS R EL A S EEE ARG
AR S WSl Sl '”'3”’?75‘ FoCREIREREE
LA s A s TR E S FEIFLE A RIFZ IR E TR Y
UPREA RN EATHRCNNE S 2 T AT IR Y 0 F U
AF ~ PR AT & b’“rr‘r 2 AlERM 2L v E e wta
Tpo B ORAGHIALE AR AT FIE a2 Jle R E R
' ’zit
DBEETAG > §a112E50 9p gL b
e 2 12p ¢ A p AALAGBHEZ B4 T ’1}‘*’)5
CERFS T 2 s EAATII3# 120 120 §5 2 = F % 000000000

$+ma



O%{,ulv%""l‘“f’]"zl e hrd BLA N A 35«? BN e AL
3 Ve ;m}‘ﬂll?ﬂilzﬂ 10p i%a PRF % 000000000052 &
Torrvffe P REF AT B8 p RAEEA LY FE (BT
¥ %67269F ~%T1ZT73F » 85— 524532 247F ) ¥+
B SUEAIEE %*"ﬁ?%ﬂi‘ﬂ HHEBTERYI T v AR
AR PEFPERvy AL HEEE2TZ (A3 E525F) 2 &
A PUTRE E Ly B E $4”“Aﬁﬁnﬁpﬁﬁrﬂp
BEREE RANE A BT AR AL ﬁuuir’
FHRPREIFEETEIEF (L5 - %84F
THEAESFEET P RABE T
BREER S TRLBEIIFRREETH O BR AR R
o HWyRR R A RE BEVRE D AGARL IR T
AFEHAFETRBFT T B LTI 25k
6. L Bz L2 &gz i ApFinf - 112£57 19p A& 3 204
AR PR A I LT ik 2 L ET B3 o A A TR
gﬂrw»%,;ﬂfgyu&ﬂnﬁéﬁﬁ Rl 3 DARERE S FRR
TApARAEREEKEE S U A TR A

4 P

ﬁT

) o A FHEE
T AL G
SR

o

’

RS FEOR O FIME SRR gRd w2 FET AN
75 R A&z@«fﬁ; PR e gL F » ANekk 2
SR P MR 1 R LG G E K
BrigiEd A+ o Ao R {1 kR BB b
T RRDES By F AR (W - 9527
F2T229F " ®EX-%1FF o) » TEAREHFEHAGFII2E
T217p S~ P £87 22p S HAk L /e 7 *112#57 22P ¥
ﬁ#@ab»?*ﬁﬁﬁwé%?i%i@#(ﬁé—%m
2157 ~ %433 457 ) » 2 AREN112#57 22 FF R 2 4
B FCRERE YT A}}‘%v:‘_' A Rﬂﬁ%iiﬁi%fiéﬁﬂgﬁ“ﬁ%?
# (B%5- $5TF) - 7 LAV @ion TS P Eq 7

PR PR iE %’%%%ﬁr*ﬂ?ﬁ%ifﬁ

A
Zel
2 7G4 P (F5 8 AF % L F Pk & R 4T etk 2

7

R

‘1:
P
ERBMAE S ML AR H R B R R

T

%+zRA



2AGEAUTER S > U EEH TR R TEA
EriEzZ A et o, T2E TAM o FHMEL AR T
PE I AFLEFL T A BE ARSI AR A R
FEHAE PR TR 2 F R i o P HO BT &
HREBIEREFLRITLF AR TR RFIFLHA 2
B d ez Bk dd o A EFH AR Z A AETLR o
A RFFREUARLIGEETREFHFHE R HEM 2
AEBRHTR > @A Bk I 8 e % BFLINESH:2
RERFPN AT (HRE T-%F-FA, o PEErBER
HUGETHEE TS SRR TRRMRL G EEA A
@W@ﬁﬁﬁﬁ%%%iﬁwﬁ’Lf% TR S PER AR m
ngjgfg{ﬁ?ﬂkﬂ@wfr L BT IR LE S L R
BPEREGEMAFEET M “go#é’$4%'ﬁ*ﬁﬁﬁ
g Ko EFRpa O 2 Y PR A2 LINEfH 2 e -2 B &
¥ 3

& (*e ¥ 2497 ) o T HEA AR R 122‘?:@ A
PR (R D RBEIYT TS - HEEEL?2) AN
;&;%*ipi‘ N B AT BT (B AI-F o H A A7
P R R LE R R ARG TSN
S RPREEILG AR R Ed ATy
B Re A5 PR BYUATNE 2 LG LB
%ﬁ% SR LF O AT E R PLL AN G
GEFEFLIFE 3 AEFRFEARP > BAPHFT I
P oER ALK o fi%*’%@p Ay EPAK 3 L AR fhenf B
2F EARBBEIOES S (K GARTST BLE
Lﬁpqﬁ&mmﬁﬁﬁﬁ9)ﬂﬁo@ SR @
o NF B Fieg xﬁﬁ*‘é Vig 7 Graand s 8 B 7|2
¥Rk S DR P I rj te = HE B oo +\rr1§}$*'mfgf”
eI e s {g@g?ﬁ%éﬂ‘;m’ ANBEIUTF - KRS PF o
o i il iAo ive (B IRIAEFHFEEA
REIBBRHGEART) ARG £ wiFF e R
BUGRRT G R RA R e 0 2 157 3] 8 LB



LRI TSP 2L KRET

B0 MR i o F L E PO
=

e A d b IG5 % a5 By
R LT REY 2 H R AN G PR
FAT AT IE R T HPRBEYFRTELAE S S £
TAEF (EE- F1HI176F » 85 %97 ~ 512
F) O BALEAAFRWYTHEEEA BRI ST S50 B A
PR RFAG TS VEMREZ B B W HE 4
Fo2@migd 57— Fh- AT RAEKM ¢ T
o REAGE BARE G 2R ARPUTE AHE LS

#

2o WERBRBET IR o a7 REA BIUTH BT B
2
f

Ty 3 R R EULINEZ Bei B o e X A B LR TRIL
LT ERAAETEEN VA RS EFEE K ¥
ﬁE@%*“* A FEE RaRiRE T TR 2 A

dofe FlEA PRES BV M Ga AN EHRTFIRAE

oS R e BEERIE TR -m%*'%rf i

B 3% % r“fﬁ¢¢¢7¢ﬁﬂwiﬂﬁ s TaEepE& )~ T -

¥, ~ T-5%+ <$F-<dé¢:%39a> » BRIV L TR

AR R M éﬁ“aﬁﬁ%wbwwﬁ%ﬁa,ﬁﬂ

Mo BRI o IFEAFREFRY D 4P B AR
B

GIF A B A BRI R S R
</'§2}3 5517351 ) ’ r’vak LL }—,"39‘";, fk”‘Tf // %Eﬂﬁﬁiﬁﬁ
Fig‘}t/_;ﬁi /—\:l».,--li; @“'E‘G}iiﬁﬁ’imﬁl‘%?‘ﬁ%fﬂ

LR R AR B YR AR AT R
FHP LRI PR BT UEA BV E &
B EFLINEHZ &8 RPN 7° (H®2 T-%+-F
oo HREF BERRY GEERBET S LR
#Fﬁ%ﬂméfﬂﬁ?ﬁﬁkﬁ?’%ﬁ@?ﬁiﬁﬂx
AR P s TR GRE M A e B MR T R o
SER AT > AR NIRA TR 2B 0 4 LUEP AL
FEHCPRA A FTEt g 2 B AR L A AR



BB A R TR  FRBER TS > 23
Loaftip i s dhe 70 BB WEP 0 B ARR & %25
Ir oo

brm@d 2 P
(—)F”"F.&ﬂ

*ﬁ — F E;%“XI'( ®#’
B?J—&)&)&ﬂ.,—‘q i}g"{ﬁj

ER e A ELZE S EIRF
LREBY FRALTH > RlAeF L
ﬂ?“¢4%ﬂ*‘”? $’%@ﬁﬁiﬁhﬁn%§g
PR o W RPER A BRAF TR Y 2 P ELILE S B Y
AR R AR kAL ’*7’%& Eok S miﬁﬁfﬁﬂ%
WE‘Amﬁé’njipﬁF%ifiﬁw“KE7¢F ﬂ:’ﬁiﬁf
AEF o O R B 3”%?*@ A R
AU VR RABERFEFE LRI AF Y i%é%r’#\
LHET WAL REARE A ﬂﬁﬂ%ﬂ’é
YR F T R A BIYTL M ? AR RS R
LHEREF > ETF G QP HRFE B IALINE S
R o BYHEAT TR RABHE CETHRERE-
7 1
A B

-\
PN

,c\«

T
=8 1—3\4:_

NS

.ﬁ,\

=\
\_.
&>

V%*\

—\

!

N

T T AIHES &8 ek iy £y
SR IEFL O S R ﬁ#vﬁﬁ4ﬁ%”*’
@Aﬁ?%iﬁ,ﬁﬁAﬁm&\&db i ,n%bﬁ
FRET o PRpARBET £5]- £ 28 > LR éi‘éﬁvlﬁ

Mo B e TR A R LT - L2887 F o
SERCEE S VNI S ’%iH?%$“'
HE 2N EEERE {¢Aﬁm&*ﬁl G ooom
BERIEEHRPE PRIRERBETHRITIRE > TR
4 ﬁpg}««gyﬁg_lv&:Lh?ﬁ;f;-’ﬂyzn%?*/@ﬁ?&’f”
@ ka2 51122887 16p ~112&127 20P e BRE 74T 34 B
Pz ik o 112#57 22p Eagphz it > RE113#127 55
T B A HE BEEE P RABGEEFER
%FAi@ﬁ’ﬁééﬁ%—ﬁz@oxﬁﬁéﬁﬁ%%ﬁ
M2 LINESt2 e &b - At rmy & L7 PR p A o

N

=

’:ﬁ\

-~

N T

q

%+ N\E



Bo X ok WP PR E 2 EBEE TR AR
FPaymF I, 2 4 o B R T ifiﬁ'lﬁ‘é#”f%‘ﬁi
2RI EF L BRSNS RF Y EFE R AEN T T
; Y pEp A @R 3R PIARE TRES A F
22 e @A BV S %S A3]1128127 20P &
i’%iﬂ»gé@& PEeT A PRt > T2 4R n‘u’“’fﬁz 2 R
@ﬁ@%@z%&’ﬁuﬂpbﬁéﬁ 87
A EEZ R PTG 2 e iﬁ';’?;za
HEMFENGD & RFAFGPEEIAER
FEAMEF SH112#107 18p ~112&122 20p ~1134’14‘9 17
Jf?bfi’%:iz& [ PEFZ i 0 2 RE114E47 18P gﬂﬂfﬁi
oo TR - R2 %&Wﬁté‘iuﬁa NS -
R YYrerde I H B R FLINESH 32 & &
P R LR GER Y jg;:;;agv [ERE
PR ko AR GARLZBEPLEL Fe R X R R
Fe-sdEze PAB A~ ES 0 Tﬁ?" 1 & " i
FpFBES BV OALEAR T ST 2
WA AR AT LA o
TR A A AT FT B R B M o BB 2 R
fi‘;ﬁ" ™ R e R SR L S EiE 2 Y
:#:L%%o
B R g 2w
Toikgd o 2 Y 7R 2 LINEH R S &2 B > i e &
LINEF B ac? a2 pM FrBEs d~my (A
$3TZA1F ) » > - BREHZF AL AREEIAGH > FH R
WAEAT o JEEH S R RF R AT %#‘ﬁﬁw”
FEHLRIEAT o A s ¥ mREFHEmGHR L Y
FAZREHFTFIE AT L% Y PRfciz bk
= f%;‘;\g%;efjtﬁsgj SR Z R E R oﬁ_iﬁ ,jﬁ;%gg‘%’

qm

|
J
Iy
ey

_W

[

N

LR YU g A M EAPREY R R BERT S
FRTHEFAT Y RRLATATH 5 'rﬂﬁ*'%r"%

F+HLR



B BN GALE PRI R A2 A o - A
A2 SR B PUT4 T R f G
PEEARBTEIEAE R gg;,a*; iw
>4
° 3
TR

A2 GRATT OV g g A

MY YRR R ARG TR

FABRET B2

Fee PR g ML AKRIED PXz ApM TR uz

MG Y PRER A L HIRGEFRR o e R

Fﬁ@ P R BEYUTA TR FEREY PR RABERT 2 R
BIRHF R BT AL SRR B AR SRR W

rEF == WELEHER

2.7 4 E%WEFF B & @il 0 2 B oo 2 iR FPLINE
HEe BB 2 ANEPAREP w3 FRLETLH2 &

Av\%b fﬁfi“lﬁ CpRAEE ﬁﬁ%ﬁiéé?ﬁfﬂ‘*f%ﬁ{“ RS AR

S TLED PSS T IRE S > BEES 2 R
ZLA T URRE o ALY NPER A B P R F o T EA
FE et B R 5 R IBAAPR 0 A ’ﬁ?»

F«ﬂ /

(

- ’K?&“{’?f ’Eﬁ;f'ﬁ’ ll:};}:r‘ﬁi )Hg]%_i,glj
iﬁi%__” E!E}Iﬁii’i gﬁ%#‘-é A il/{ }ﬁﬂgﬁﬁ;"" F]g J‘\'_"£ F ?F‘ EL

RRGEAE AN A S E I I R A f‘i’??ﬁ'??ﬁ‘k *

LY PR S o BNPR g bR 2 1 IE S RSB RA ,;t,é—%gi
PRIERY 53 ko o PR g F MEA BIYTS
Tﬁzgﬂ%l—"&LINE*ﬁ’i SR RIRD -8 - %+, 0 FAE

”“"*7‘3" ‘“é7 }‘ﬁff' A E_d’u VYA g;d;"" AR B ECAN [
l-‘?‘—"l; ) E] 7’%& )&?ﬁ\ f‘/'?}é—é—?gf —+ Z_ Zpa y © Fl’i;,r‘rE] m—p Ei3
;*%;’m* BATEARB-R ~ Fletieg 2 s loe 2 0 BN
% 19
=

S%E’#ﬁ;’*f“HZﬁSHIBB 1122127 20p ¥ 2% 7% F 34
Fprz deit » 112#05% 22p g2 ieif » RE1I3E1275

2L pE it o ¥ H GBS L RABBRESF D
fam@ﬁ’@m—ﬁzré@’fs ¥ B OELF ikt e
R ERETRERIAFE LA R P RAEE
LBV ﬁ“F DRSS O Y PRERERT S 3 lﬁ:ﬁﬁﬁm“
te s B (TLIFHB BRI ERY 5 RERET

\



TR FRERY F R AL G R 2ZEP 0 ¢ R
TR Y VAR AR H Bl s p R EE
FrELER A 2GR TR R A - R dpdE R
A7y 0 P AT R o
it > RAGRGET TR LER > 42 Lisdd @
Poa A ER i ARE R EPREF - PR g
E AT PRAR R R AR 0 R 2 A B o
Wt it f@fpuji' WiE % 368iF » Hiddrd v o
ARERBTIFFRALF  REBTHEZRAI 7 RET
H i ﬁhUif—%ﬂ (7 B o
? = EN 3 114 = 12 ’ 24 2
TNEFe R FHERE T OPAE
= T ST K
= F EEh
MR AFEPE R AR R
BRT 4o7 RA 2 JJ—)@-fMJ C W PES "‘ZOB SN 25 S M-
TR AR o FE A IRR20P P AT B
md 3, fﬁ_f,%;‘%ﬂqi—‘éii%%"];‘é %90 % IIEV#*FNJ‘HJ
A HE
Lf ek
o E Y I V- 12 : 24 P
G-k =R O Sl PEN I
BERE A el
FARGEREA 0 B FRRAS Y - FOT R A A3
2 32d > UTHEHE R
-~ ERERER 2R LA R
SN HAEF PR
ER i R
1% 353302 $3TTHED $ 3790 ~ $303F ¥ 12 wag ke
2.H2 5 A 2o



LA/ | GEHPER | 3EE T 5 A R AR | AR S
g A
2% A B |112# 10 |15 & LINE|D 1125 15|Dhg ~  |[DiwiE =
AW |7 A o oBcH| p 15 P26 4

B AW F @58 ~ |@Qzigtk~

A T |@12&5 0 17
f* Sftimo| B 10 ¥ 22 4
L
B R

v OE 1 =

2 o

43 A4F (1124227 2|35 i LINE[1124#57 15p | 255,000 | A &tk =

“x |p O3 g R 14PE9 A 3 ~
v oW
Ea A
i+ Sftimo
L )
R R
G U

LA |112# 40 |3 8 LINE|@O112#5* 16/ D55~ (O~ 2 i
Rih | A W odc Rg| P 9RE25 4 3F g =
v % @112 5 1655 ~
ES - P OpE2T A 3F
§* Sftimo|®@ 11257 16|@3% ~

R K T pI0F42 A
A = N @B @B
TEA - |@O112#50 1|5F & ~ 4| A ¥iE S
3 o 8p 859 F ~

A 2F

x4 |112#22 1|% & LINE|D112# 5% 16|MD58 ~ |2 gtk =
2 E4 |95 o ogc #| p9REL0AiF

v 3 B |@112&5 0 16|28 ~
E - P QpEL2 4 3F
i Sftimo
L/gk I -
A=

RN




(\ER)

v g F
=
L2 3 roERps= ke 3 &2 083 5112006410852 %
[&%- ]

2.7 FRHERLRESI AR ET LW F 5112002805545

]
CRTAYH FCRPE R R LM A R AT E A3 511244225925 %

3. 37
[#%5=]

4. R FORPE R R A B AT EE 213 % 11244002135 %
[(¥%2 )

5.@%%%%%%%112;&@' %199628% - [ % -]

6.4t a > RAFII2ER 3 51996255 = [ %]

7.%5%%;;@1@%113&@4;'& $92125% [ % %]

8. ia st s nlldER &1 375 1676555 [~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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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上訴字第1676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江采玲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2212號中華民國114年5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9962號、第21546號、第30937號、第3342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江采玲（下稱被告）依其智識經驗，能預見提供自己之個人證件資料予他人使用，常與財產犯罪密切相關，可能被詐欺犯罪集團所利用，以遂其等詐欺犯罪之目的，亦可能遭他人使用為財產犯罪之工具，藉以取得贓款及掩飾犯行，逃避檢警人員追緝，因而幫助他人從事詐欺取財犯罪，竟仍基於幫助詐欺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2年4月26日19時許，在彰化縣埔心鄉兒童公園，與其夫楊灃澤(原名楊豐澤，所涉詐欺等罪嫌，由檢察官另案偵辦中)，將渠等所有之國民身分證、健保卡等資料，交予康凱智居間介紹之賴韋綸（現已改名為賴廷瑋，以下仍稱賴韋綸），賴韋綸再轉交給同行前往、綽號「西瓜」之余國彬；被告又於翌（27）日，與楊灃澤一同親往彰化○○○○○○○○，申辦自然人憑證並予以開通使用，及於同（27）日16時40分許，在彰化縣○○市○○路000號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員林中正門市，由被告申辦行動電話預付卡（門號詳卷）後，於同年月28日某時許，在被告及楊灃澤斯時位於彰化縣○○市○○路租屋處，一同將渠等所有之自然人憑證及前開門號SIM卡，交予受康凱智仲介之賴韋綸，賴韋綸再轉交予詐欺集團某成員，作為申辦被告名下數位帳戶之用。嗣該詐欺集團取得被告之身分證、健保卡及自然人憑證等資料後，旋於同年4月28日16時7分許及同年月8日，持以線上申辦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之數位帳戶（下稱永豐銀行數位帳戶）、王道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之數位帳戶（下稱王道銀行數位帳戶），並於如附表所示之詐騙時間，以如附表所示之詐騙方式，詐欺如附表所示之人，使其等陷於錯誤，於如附表所示之匯款時間，匯款如附表所示之金額至如附表所示被告帳戶內（其中告訴人黃耀楣於112年5月18日8時59分許分別匯款5萬元、4萬元至被告之永豐銀行數位帳戶部分，尚未遭詐欺集團成員提領外，其他如附表所示詐欺贓款業經詐欺集團成員提領）。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嫌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008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為被告涉犯幫助詐欺取財罪、幫助洗錢罪等罪嫌，無非係以：⑴被告於偵查時之供述；⑵證人楊灃澤、康凱智、賴韋綸、余國彬於偵查時之陳述；⑶證人即告訴人康香蘭、賴俊安、黃耀楣於警詢時之指訴，證人即被害人李嘉彬於警詢時之指述；⑷告訴人康香蘭、賴俊安提出之中國信託存款存摺封面影本與交易明細內頁影本，LINE對話紀錄截圖影本，告訴人黃耀楣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影本，被害人李嘉彬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影本；⑸證人楊灃澤、康凱智提出之Messenger對話紀錄截圖、LINE對話紀錄截圖；⑹彰化○○○○○○○○113年4月3日函暨所附之憑證申請書、憑證繳費暨開卡確認存根聯；⑺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113年4月8日函暨所附預付卡申請書、健保卡與身分證件；⑻永豐銀行數位帳戶、王道銀行數位帳戶之申設基本資料及往來明細表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其有將國民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行動電話預付卡交予賴韋綸之情事，然堅詞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及幫助洗錢之犯意，辯稱：當初康凱智說要幫我們辦貸款，所以請賴韋綸來跟我和楊灃澤拿資料，我因為楊灃澤與康凱智是很好的遠親關係，所以相信康凱智，我也是第一次辦貸款，不知道為何辦貸款需要自然人憑證跟預付卡，也不知道自然人憑證可以申辦數位帳戶，過2至3天後，我上網查貸款流程，覺得康凱智的流程很奇怪，有向康凱智討回證件，但康凱智不願意歸還，我就先將身分證、健保卡掛失，並重辦自然人憑證，請判決我無罪等語。
五、經查：　
　㈠被告於112年4月26日19時許，在彰化縣埔心鄉兒童公園，與其夫楊灃澤，將渠等所有之國民身分證、健保卡等資料，交予康凱智居間介紹之賴韋綸，賴韋綸再轉交給同行前往、綽號「西瓜」之余國彬；被告又於翌（27）日，與楊灃澤一同親往彰化○○○○○○○○，申辦自然人憑證並予以開通使用，及於同（27）日16時40分許，在彰化縣○○市○○路000號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員林中正門市，由被告申辦行動電話預付卡（門號詳卷）後，於同年月28日某時許，在被告及楊灃澤斯時位於彰化縣○○市○○路租屋處，一同將渠等所有之自然人憑證及前開門號SIM卡，交予受康凱智仲介之賴韋綸，賴韋綸再轉交予詐欺集團某成員，作為申辦被告名下數位帳戶之用。嗣該詐欺集團取得被告之身分證、健保卡及自然人憑證等資料後，旋於同年4月28日16時7分許及同年月8日，持以線上申辦永豐銀行數位帳戶、王道銀行數位帳戶，並於如附表所示之詐騙時間，以如附表所示之詐騙方式，詐欺如附表所示之人，使其等陷於錯誤，於如附表所示之匯款時間，匯款如附表所示之金額至如附表所示被告帳戶內（其中告訴人黃耀楣於112年5月18日8時59分許分別匯款5萬元、4萬元至被告之永豐銀行數位帳戶部分，尚未遭詐欺集團成員提領外，其他如附表所示詐欺贓款業經詐欺集團成員提領）等情，有證人即告訴人康香蘭、賴俊安、黃耀楣於警詢時之陳述（警卷一第5至6頁，警卷二第1頁至第1頁反面，警卷三第1頁至第2頁反面），證人即被害人李嘉彬於警詢時之陳述（警卷四第1至2頁）在卷可憑；且有告訴人康香蘭提出之轉帳交易紀錄截圖（警卷一第8頁至第8頁反面），告訴人賴俊安提出之中國信託銀行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警卷二第13頁至第15頁反面），被害人李嘉彬提出之轉帳交易紀錄截圖（警卷四第12頁），告訴人康香蘭提出之與詐欺集團成員間LINE對話紀錄截圖（警卷一第9頁至第9頁反面），告訴人賴俊安提出之與詐欺集團成員間LINE對話紀錄截圖（警卷二第18頁至第19頁反面），告訴人黃耀楣提出之與詐欺集團成員間LINE對話紀錄文字檔（警卷三第21頁至第39頁反面），被害人李嘉彬提出之與詐欺集團成員間LINE對話紀錄截圖（警卷四第7至10頁），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豐商業銀行）112年5月31日永豐商銀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檢附之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警卷一第11至13頁，同警卷二第20至21頁），永豐商業銀行112年7月17日永豐商銀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檢附之開戶影像及證件影本（偵卷一第13至15頁），永豐商業銀行112年8月22日永豐商銀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檢附之證件影本（偵卷一第43至45頁，同第39至41頁），永豐商業銀行112年10月3日永豐商銀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檢附之證件影本（偵卷一第99至101頁），永豐商業銀行112年11月15日永豐商銀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檢附之證件影本（偵卷一第127至129頁），永豐商業銀行作業處113年12月26日作心詢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檢附之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交易明細（原審卷第79至83頁），永豐商業銀行114年3月4日永豐商銀字第0000000000號函（原審卷第177頁），王道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王道商業銀行）112年6月6日王道銀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檢附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警卷一第14頁至第18頁反面），王道商業銀行112年7月25日王道銀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檢附之開戶基本資料（偵卷一第17至21頁），王道商業銀行112年10月12日王道銀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檢附之開戶IP位址（偵卷一第103至105頁），王道商業銀行114年3月3日王道銀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檢附之開戶證件資料（原審卷第169至175頁），彰化○○○○○○○○113年4月3日員戶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檢附之被告與楊灃澤之自然人憑證申請書、憑證繳費暨開卡確認存根聯（偵卷一第253至261頁），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113年4月8日遠傳（發）字第00000000000號函暨檢附之門號0000000000之儲值紀錄、預付卡申請書、行動寬頻服務契約、證件影本、遠傳行動上網通聯報表、上網歴程查詢（偵卷一第263至301頁）等附卷可稽，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堪信上開部分事實為真正。
　㈡按刑法上之故意，依第13條第1項、第2項規定，分為直接故意（或稱確定故意）與間接故意（或稱不確定故意）二種。惟不論何者，均具備對於犯罪構成要件之認識及實現犯罪構成要件之意欲等要素。亦即間接故意或不確定故意，仍以行為人主觀上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有所認識，並基此認識而「容任其發生」為必要。故意包括「知」與「意」的要素，所謂「明知」或「預見」其發生，均屬知的要素；所謂「有意使其發生」或「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則均屬於意的要素。不論「明知」或「預見」，均指行為人在主觀上有所認識，只是基於此認識進而「使其發生」或「容任其發生」之強弱程度有別。至判斷行為人是否明知或預見，更須依據行為人的智識、經驗，例如行為人的社會年齡、生活經驗、教育程度，以及行為時的認知與精神狀態等，綜合判斷推論（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528號、第345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第13條第2項之不確定故意，與第14條第2項之有認識過失有別：不確定故意係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此發生不違背本意，存有「認識」及容任發生之「意欲」要素；有認識過失則係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雖然預見可能發生，卻具有確定其不會發生之信念，亦即祇有「認識」，但欠缺希望或容任發生之「意欲」要素。兩者要件不同，法律效果有異，不可不辨，且過失行為之處罰，以有特別規定者為限。以詐欺集團猖獗盛行，經政府大力宣導、媒體大幅報導，人民多有提高警覺，詐欺集團取得人頭帳戶之管道或機會從而越發不易，為能取得帳戶，詐欺集團以精細計畫及分工，能言善道，鼓舌如簧，以各種名目誘騙、詐得個人證件、金融機構帳戶或提款卡及密碼，甚且設局利用智識能力或社會經驗不足者，進而出面領款轉交，陷入「車手」或「收水」角色而不自知，自不得僅以應徵工作或辦理貸款者乃出於任意性交付個人證件、金融帳戶存摺、提款卡及密碼等資料，而徒以所謂一般通常之人標準，率爾認定所為必有幫助或參與詐欺取財、洗錢等認知及故意。
　㈢本案尚難認被告有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直接故意或不確定故意：　　　
　　被告雖有依康凱智要求將其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及行動電話預付卡等均交與賴韋綸，而容任賴韋綸使用之客觀行為，然依前開說明，仍需被告有預見賴韋綸或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可能會持該等證件資料申辦金融帳戶，以該金融帳戶收受詐騙款項，並掩飾隱匿該等款項之去向與所在，且其發生至少並不違背被告之本意，方足認定被告有幫助詐欺取財與幫助洗錢之直接故意或不確定故意，而得成立上開二罪。查：
　⒈被告辯稱其當時有貸款的需求，業據被告提出其申辦貸款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為憑（本院卷第31至49頁），尚非全然無據。依證人康凱智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起初陳稱：我不認識被告，但知道這個人，因為她是我朋友楊灃澤的配偶。我根本不認識余國彬，是賴韋綸跟我講的。這是賴韋綸口頭跟我說的，只要給憑證及證件，就可以辦理貸款賺錢，因為貸款是不用還的，所以我才會這樣跟楊灃澤說。余國彬是賴韋綸聯繫的，我真的不認識他。因為我跟楊灃澤比較好，加上他曾經跟我說過他缺錢，我才會問他。我問楊灃澤時，他就知道這個貸款是不用還的。因為我後來有去他員林租屋處講。我先跟楊灃澤確認他說要去埔心一趟，我才跟賴韋綸說，叫他過去跟楊灃澤見面，余國彬我沒有聯絡他，因為不認識。我不知道楊灃澤是否知道這名義上辦理貸款，實際應該是「租」帳戶，但賴韋綸知道，我並沒有跟被告聯絡過等語 （偵卷一第1頁、第138至139頁）。我不知道他們（指賴韋綸、余國彬）去拿證件資料的過程，以及同行的人有誰。一開始賴韋綸跟我聯絡時，是叫我找人來提供帳戶及證件給他們作為博弈公司娛樂城的收款帳戶，這部分我沒有跟他收錢，但後來實際當面聯絡的時候，他卻叫我找人提供自然人憑證、行動電話預付卡，存簿跟身分證就不用了，所以我就照他講的LINE給楊灃澤叫他配合提供，才會有4月22至23日的對話紀錄，後面有一個截圖是楊灃澤把一張IG的訊息給我看，裡面有講到西瓜，就是余國彬，胖子就是賴韋綸，後面有一個群組是我跟楊灃澤及自稱楊灃澤哥哥的人，他們要我處理楊灃澤帳戶涉嫌詐欺的事情，因為他們說當初是我介紹楊灃澤給賴韋綸，所以要我負責，所以最後要我去簽本票，這部分我有去彰化的警察局報案。楊灃澤從頭到尾都知道他所提供的自然人憑證及行動電話預付卡是要透過賴韋綸賣出去的，但售價是他們自己談的，我不清楚。我本身不知道楊灃澤出售自然人憑證及行動電話預付卡會被另外拿去辦帳戶，楊灃澤自己跟賴韋綸談的時候知不知道我也不清楚。（問：從頭到尾你有跟被告見過面或聯絡過？）有見過面，因為當時楊灃澤的租屋處在我租屋處附近，但沒有就這個事情跟她講過，楊灃澤是怎麼跟被告說要拿自然人憑證及行動電話預付卡的我也不清楚，我所提供的資料中有一個手機截圖，LINE暱稱「依薰」，是被告跟她朋友間的對話紀錄，楊灃澤傳給我，叫我跟賴韋綸講把被告朋友「依薰」身分證件拿回來還，那時候我才知道楊灃澤把他自己、被告及叫「依薰」朋友的資料給賴韋綸等語（偵卷二第27至28頁）。證人康凱智於原審時證稱：我不認識被告，認識被告的先生楊灃澤。我沒有介紹被告、楊灃澤給辦貸款的人。112年4月左右我和楊灃澤常聯絡。（問：4月22日你為何會向楊灃澤表示「你找時間去辦自然憑證，讓你賺錢，應急一下」？）因為當初楊灃澤跟我說他沒有錢，賴韋綸跟我說他有可以打娛樂城的東西，問我看誰有需要，叫他去打。（問：你請楊灃澤去辦自然人憑證是要介紹楊灃澤去做什麼事情？）打娛樂城。（問：4月23日你為何又提到「一萬」、「一張卡」、「不要農會都可以」，為何會提到這些？）因為賴韋綸表示娛樂城需要出金，要用卡片，不要農會，如果要代打，一張卡一萬元。要怎麼出金我不知道，我沒有用過。（問：你於對話紀錄中表示「一萬」、「一張卡」、「不要農會都可以」、「跟冠綸那邊一樣」，為何楊灃澤會詢問「會犯法嗎？」，之後你說「不會」、「第一禮拜試車可以錢先給你」、「第二禮拜開始用，錢會先給你不會像之前用完才給你」、楊灃澤說「卡、身份證、健保卡、簿子給你就好」，你說「簿子不用」。這段話在講什麼？）一樣是在講娛樂城的部分，賴韋綸跟我說先試用他們的卡片，一張卡一萬元，第一個禮拜他們先試用那張卡片，他們先打可以先把錢領出來給楊灃澤。我不知道「試車」是什麼意思，賴韋綸就叫我這樣打。（問：為什麼還要楊灃澤提供身分證、健保卡？）應該是要確認身分的吧，我也不知道，我沒有玩過、沒用過，我不知道娛樂城的流程是怎樣。我不知道需要自然人憑證的用途，我不會去問過多的東西。需要提款卡的用途是娛樂城出金用，後面跟我說綁戶頭。（問：為何後來又講到SIM卡？）應該是娛樂城帳戶要電話號碼認證，但我也不確定，因為我沒有玩過。後來是賴韋綸找楊灃澤拿東西，是拿自然人憑證、卡片、身份證、健保卡。賴韋綸拿到上開證件後，如何處理我不知道。（問：上開筆錄中，檢察官詢問你「為何你跟楊灃澤說憑證可以賺錢」，你表示「這是賴韋綸口頭跟我說，只要給憑證跟證件就能辦理貸款賺錢，因為貸款是不用還的，我才會這樣跟揚灃澤說」，與你剛才說是用於娛樂城的部分不同，為何如此？）賴韋綸後來有跟我講，說他跟楊灃澤講好，他們兩個要用貸款，但賴韋綸是跟我講是用娛樂城。（問：上開筆錄中你為何表示「因為貸款是不用還的，所以我才會這樣跟楊灃澤講可以賺錢」？）賴韋綸跟我說貸款不用還錢，我也不知道他們怎麼用的。（問：上開筆錄中檢察官詢問「所以你在聯絡楊灃澤時就知道他跟 江采玲的證件資料名義上是辦貸款，實際上應該是賣帳戶」，你的回答說「應該是租的」，這是何意？）我不知道，楊灃澤跟我說是借帳戶給賴韋綸，楊灃澤有拿到一筆錢，加上楊灃澤有跟我借帳戶說賴韋綸要匯錢給他，所以我才是會認為是將帳戶租給賴韋綸。我沒有跟被告、楊灃澤、賴韋綸、余國彬去酒吧喝酒吃飯過。（問：楊灃澤有去辦自然人憑證，被告說是你叫他們去辦自然人憑證跟預付卡後，他們交給賴韋綸跟預付卡的嗎？）我沒有叫他們去辦，賴韋綸跟我講了後，我就傳訊息給楊灃澤，我沒有跟被告講過這些事情，我不會跟被告傳訊息或講話。我沒有叫楊灃澤、被告去補辦自然人憑證，自然人憑證只有一開始在LINE上面有跟楊灃澤講過，之後我就沒再跟他們講了，我跟他們只會用LINE跟微信聯絡。（問：微信只有你跟楊灃澤而已嗎？）對等語（原審卷第258至265頁）。綜合證人康凱智上開陳述及證述，賴韋綸叫康凱智找人來提供帳戶及證件，作為博弈公司娛樂城的收款帳戶使用，提供帳戶及證件之人可以賺錢。康凱智即介紹楊灃澤與賴韋綸聯繫，提供帳戶及證件，但後來賴韋綸改為叫康凱智找人提供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行動電話預付卡，不用提供帳戶，用途改稱是用來辦貸款使用，但是貸款不用還。康凱智照賴韋綸講的LINE給楊灃澤叫他配合提供，楊灃澤有拿到一筆錢。惟康凱智不知道為何被告的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行動電話預付卡也會一併交付給賴韋綸。且證人康凱智只有跟楊灃澤以LINE及微信聯絡，但從未與被告聯絡，沒有跟被告講過上開事情。則證人康凱智上開陳述及證述自不足以證明被告明知或有預見其所交付之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行動電話預付卡等是用以辦帳戶，作為博弈公司娛樂城的收款帳戶使用，提供帳戶及證件之人可以賺錢，或是用以辦貸款而貸款不用還之事。則證人康凱智提出之IG暱稱「weilun_1005」（賴韋綸）與「Y」（楊灃澤）間對話紀錄截圖（偵卷二第33至37頁），證人康凱智提出之其與楊灃澤間LINE對話紀錄截圖（偵卷二第39至141頁），及其與「Y」、「子勛」間LINE群組對話紀錄、簡訊、借據、超商集福門市googlemap截圖（偵卷二第143至163頁）等，均非與被告間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自亦不足以證明被告明知或有預見其所交付之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行動電話預付卡等是用以辦帳戶，作為博弈公司娛樂城的收款帳戶使用，提供帳戶及證件之人可以賺錢，或是用以辦貸款而貸款不用還之事。
　⒉證人賴韋綸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陳稱：我和康凱智是國高中學長學弟關係。他曾經叫我去找一個人，在112年3、4月間，去彰化埔心一個公園那邊找一個男生楊灃澤，楊灃澤是我國中同校學弟，所以我也認識他，只是沒有很熟。康凱智沒有說理由，就請我過去找他，我跟楊灃澤見到面後，我就跟他聊天，沒有做其他事情。我或康凱智或我們的朋友沒有在幫親朋好友辦理貸款。我跟楊灃澤見面除了聊天外，沒有跟他或他的親友取得任何帳戶或證件等資料等語（偵卷一第111至112頁）。嗣則改口陳稱：被告的證件不是經過我交給康凱智，我沒有拿到，是他上面的余國彬，就是我去找楊灃澤當天，我有在場看到，現場就是我們四人，在彰化埔心公園，當天是余國彬約康凱智，他也有約我，康凱智就叫我過去，結果他沒有去，余國彬他是收簿手，被告及楊灃澤是由康凱智以飛機通訊軟體聯絡過去，帳戶收購多少錢我不知道等語（偵卷一第136頁）。繼而又改口陳稱：我跟康凱智當面講過，余國彬那邊是可以收帳戶賺錢，並沒有提到貸款，是後來跟楊灃澤他們要以自然人憑證申辦帳戶要如何操作，也有告訴楊灃澤及被告，如果後來死車的話，可以以此理由報案，康凱智是一定知道，因為我有跟他說明，楊灃澤、被告我就不知道，但是後面余國彬有直接跟楊灃澤、被告及康凱智加飛機軟體聯絡。當天楊灃澤確實有把他及被告的證件資料交給我，但是我上車就交給余國彬，余國彬有跟我們說代收帳戶3萬元，我有跟康凱智說之後會分1萬5千元，余國彬給楊灃澤3萬元，被告的部分好像1萬5千元，但好像錢都沒有給等語（偵卷一第139頁）。後再改稱：當天我們約在彰化埔心的某公園，楊灃澤騎機車載被告過來，我當天什麼都不知道就到彰化埔心，這地點是楊灃澤跟康凱智約的，楊灃澤看到我就開口問我說最近在幹嘛，我跟楊灃澤本來是同學校學長學弟關係，聊完近況後我就去上廁所，他就直接跟余國彬聊天，所以我不知道他們在聊什麼，我上完廁所回來後，他們就聊完了，楊灃澤就再跟我聊了一下，之後楊灃澤就說他要去買晚餐，大家就走了。（問：你前次開庭表示余國彬是收簿手，被告跟楊灃澤是康凱智聯絡過去要賣帳戶的，你怎麼知道？）那時康凱智都會先問我有什麼工作可以做，我就跟康凱智講說去密余國彬，當時我不知道余國彬在收簿子，只是我覺得余國彬那邊有很多工作，後來是康凱智自己跟余國彬接洽。接洽完後康凱智就問我說你知道余國彬是在收簿子的嗎？我回他說我不太清楚。我之所以會知道被告跟楊灃澤是賣簿子給余國彬，是因為公園見面後幾個禮拜，我跟余國彬、被告、楊灃澤還有康凱智，我們五個人還有見面吃飯，他們四個人吃飯中有講到，他們為了怕被抓，以後就用貸款的方式當作他們被騙，被告跟楊灃澤要做對話紀錄，至於要跟誰做對話紀錄我不知道，所以我才會知道他們是要賣帳戶。（問：被告跟楊灃澤因為提供帳戶拿到多少錢？）我不知道。（問：你跟康凱智因為被告、楊灃澤提供帳戶有無獲得任何好處?）都沒有，我們純粹轉手介紹。（問：你跟康凱智在介紹被告、楊灃澤給余國彬的時候，是已經明知余國彬是收取帳戶的人？）我後面跟他們出去吃完飯後才知道，康凱智一開始就知道。康凱智跟被告或楊灃澤他們很常聯繫，在埔心那邊公園見面前見面後都有。（問：為何康凱智證稱，你都知道這帳戶是用租或用賣的？）康凱智打電話給我的時候，他跟我說他在忙，叫我過去公園找楊灃澤拿東西，楊灃澤先跟我閒聊，我上完廁所要走時，楊灃澤才把牛皮紙袋拿給我，拿給我只有跟我說要記得拿給康凱智這樣而已，我拿到牛皮紙袋後我沒有打開來看，我回台南就跟康凱智說叫他快過來拿等語（偵卷二第8頁、第10頁）。於原審時則證稱：我不認識被告，開庭的時候才有見過被告。112年4月26日我跟余國彬一起到彰化縣埔心鄉兒童公園後，楊灃澤有拿一個信封袋給余國彬。現場有楊灃澤及被告，被告應該是陪楊灃澤去的。被告在彰化縣埔心鄉兒童公園沒做什麼，站在旁邊。（問：楊灃澤拿信封袋給余國彬時，雙方有沒有說什麼？）當時我在旁邊，但時間已久，我忘記他們在聊什麼。（問：你之前表示你拿到牛皮紙袋以後，你再拿給余國彬，為何與今日所述不同？）之前是余國彬叫我這樣講的。（問：為什麼余國彬要叫你這樣陳述，為什麼不能老實說？）我也不知道，當時余國彬就叫我這樣講，可能是要讓我承擔等語（原審卷第221至223頁）。查證人賴韋綸上開陳述及證述，每次說法均不相同，且前後矛盾不一，莫衷一是，可信度極低，難以採信與事實相符，則證人賴韋綸上開陳述及證述自不足以證明被告明知或有預見其所交付之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行動電話預付卡等是用以申辦數位帳戶，或販賣帳戶，以作為詐欺取財、洗錢之犯罪工具使用。　　
　⒊證人即被告配偶楊灃澤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陳稱：當時我缺錢才跟康凱智聯繫，他說有認識貸款代辦人員，叫我把準備好的資料交給賴韋綸，我主要是找康凱智幫我辦貸款，我跟被告的證件資料是一起交給賴韋綸等語（偵卷一第137頁）。參諸證人康凱智上開於原審時所為證述，亦明確證稱：（問：上開筆錄中，檢察官詢問你「為何你跟楊灃澤說憑證可以賺錢」，你表示「這是賴韋綸口頭跟我說，只要給憑證跟證件就能辦理貸款賺錢，因為貸款是不用還的，我才會這樣跟楊灃澤說」，與你剛才說是用於娛樂城的部分不同，為何如此？）賴韋綸後來有跟我講，說他跟楊灃澤講好，他們兩個要用貸款，但賴韋綸跟我講是用娛樂城。（問：上開筆錄中你為何表示「因為貸款是不用還的，所以我才會這樣跟楊灃澤講可以賺錢」？）賴韋綸跟我說貸款不用還錢，我也不知道他們怎麼用的等語（原審卷第265頁）。堪認賴韋綸確有與楊灃澤談妥提供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行動電話預付卡等是為了辦貸款使用等情。則本件實不能排除被告係因其夫楊灃澤之轉述或聽聞楊灃澤與康凱智、或楊灃澤與賴韋綸之談話內容，因而認知係為申辦貸款而交付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行動電話預付卡等。又一般人申辦貸款，必當提供個人資料供對方受理貸款之申請，例如提供身分證、健保卡等身分證明文件，用以證明個人身分，而證人楊灃澤與證人康凱智係遠親及國中同學關係，此經證人賴韋綸、康凱智證述在卷（偵卷二第11頁，原審卷第258頁），被告與證人楊灃澤間復為配偶關係，則被告基於與楊灃澤間夫妻之信賴關係及楊灃澤與康凱智間之故舊親誼，相信提供身分證、健保卡等資料可用以申辦貸款，尚難認為不符常情而不可信。
　⒋況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及行動電話預付卡雖屬個人重要身分證件，但其本身並無收付款項之功能，無法直接用於向如附表所示之人收受其等受詐款項，並隱匿該等款項之去向與所在。且現在金融機構雖開放大眾得提供雙證件影像，並以讀卡機驗證後，申辦數位存款帳戶，但若無申辦該等帳戶經驗，亦非金融從業人員者，未必知悉該等帳戶之申設，只要持有上開證件資料，即得辦理，完全毋需證件上所載本人出面驗證。依本案卷存事證，尚無法得知被告曾有以自然人憑證申設數位帳戶或有從事金融相關職業之經驗，且賴韋綸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其雖有交付自然人憑證遭開通多個數位帳戶之經驗，然僅曾向康凱智說過自然人憑證可供申辦數位帳戶用途，未曾向被告或楊灃澤提過此情等語明確（原審卷第237至238頁、第247頁），復依據康凱智所提出其與楊灃澤間LINE對話紀錄截圖所示，楊灃澤於4月23日曾向康凱智詢問「啊自然人憑證是幹嘛的」，經康凱智回覆稱「證明你的身分的」等語（偵卷二第43頁），亦未提及可供申辦數位帳戶使用，則被告主觀上是否知悉或預見其所提供之身分證、健保卡等文件，可供申設數位存款帳戶用以收付款項，實非無疑。況且自然人憑證功能繁多，除向金融機構申設數位帳戶、報稅等外，尚得用以向財政部稅務入口網查調財產、所得資料、向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調閱個人信用報告等，其中眾多用途均涉及個人財信資料查詢，而與被告所稱申辦貸款之目的密切相關。至國人提供雙證件以供申辦業務時身分驗證者所在多有，本不限於申辦金融帳戶。從而，被告辯稱其係因誤信提供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行動電話預付卡等可用以申辦貸款，方提供上開證件資料予他人，並未知悉，亦無預見他人將持該等證件資料用以申辦本案永豐銀行數位帳戶及王道銀行數位帳戶，用以掩飾、隱匿如附表所示之人遭詐款贓款之去向及所在，尚非無據，自無從遽認被告主觀上確有幫助詐欺及幫助洗錢之直接故意或不確定故意存在。
　⒌再者，被告交付上開證件資料後，曾於112年5月9日掛失身分證、同年月12日申請廢止自然人憑證及掛失健保卡，此有彰化縣彰化戶政事務所113年12月12日彰戶三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所附申請紀錄表影本、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南區業務組113年12月10日健保南服字第0000000000號書函暨所附晶片健保卡製卡紀錄、自然人憑證廢止申請書（原審卷第67至69頁、第71至73頁，偵卷一第245至247頁）附卷可憑，參以證人賴韋綸於原審時亦證述其知悉康凱智有向余國彬詢問何時可取回被告證件等語（原審卷第255頁），又證人康凱智雖否認有取得被告證件資料及其後有遭被告索討證件資料等情，然其於偵查中檢察官詢問時亦陳稱：楊灃澤確有追問被告證件下落等情（偵卷一第84頁）。是被告辯稱其交付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行動電話預付卡後，因察覺異狀，即要求康凱智歸還上開證件資料，惟未能順利索回，其即辦理證件掛失等語，應可採信，足信被告主觀上並未容任其證件資料持續陷於可供他人恣意利用之情狀。
　⒍再觀之被告於警詢及偵查時供稱：112年5月19日我要去郵局領錢時才發現我名下的帳戶都被警示，查詢才發現我資料被冒用開戶，我就到派出所報案，我也有到永豐銀行，行員說這是自然人憑證數位開戶，所以不能銷戶，行員給我看當初的開戶資料，發現開戶地點在高雄市鳳山區，且門號不是我的，自然人憑證也不在我這，我怕對方會再登入我的帳戶，所以我當時有更改聯絡電話及工作地點，之後就會有登入紀錄傳送至我的電子郵件，我和我先生楊灃澤後來都有對康凱智、賴韋綸提出詐欺、偽造文書告訴等語（偵卷一第52頁、第27至29頁，警卷一第1頁反面），並經永豐商業銀行112年7月17日函、同年8月22日函覆被告確實有於112年5月22日持新換發之身分證件臨櫃辦理基本資料變更無誤（偵卷一第13至15頁、第43至45頁），且有被告於112年5月22日報案之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立人派出所受理案件證明單附卷可證（偵卷一第57頁）。可見被告於得知名下帳戶遭警示且遭人冒用證件申辦數位帳戶後，即聯繫銀行辦理資料變更且前往警察機關報案，堪認被告主觀上對於提供上開個人證件資料之行為，可能作為他人可用以盜辦本案永豐銀行數位帳戶及王道銀行數位帳戶，以實行詐欺犯行及掩飾、隱匿詐欺不法所得之去向之用乙節，並非毫不關切，益徵被告主觀上並不知悉且未預見其行為可能屬他人遂行詐欺犯行及掩飾、隱匿詐欺不法犯罪所得去向之幫助犯罪角色，且其主觀上並無縱使其上開行為將作為實行詐欺犯行及掩飾、隱匿詐欺不法所得去向之幫助犯罪角色，亦不違反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
　⒎至檢察官雖以被告交付證件資料及預付卡均與貸款無關，且未填寫貸款資料，證人康凱智所提出其與楊灃澤間LINE對話紀錄截圖內容中更提及「一張卡一萬元」，楊灃澤亦傳送貸款申請書資料給賴韋綸，與證人賴韋綸所證被告有與證人余國彬製作貸款對話紀錄等情相符，主張被告所稱為辦貸款而交付證件資料僅是藉口，被告應可預見對方支付代價收取證件資料係與財產犯罪有關等語。然查，被告辯稱其當時有貸款的需求，業據被告提出其申辦貸款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為憑（本院卷第31至49頁），另證人余國彬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陳稱：（問：認識康凱智、賴韋綸、楊灃澤等人？）我只認識賴韋綸，是在夜市認識的，認識不到一年。其他兩人不認識，只有在彰化員林見過楊灃澤，那天我跟賴韋綸出去，賴韋綸說他跟楊灃澤約見面，請我開車載他過去，我不知道他們見面是為了什麼事。康凱智我不認識，也沒有見過，有聽過賴韋綸講過這個名字，我不知道他們是什麼關係。賴韋綸與楊灃澤見面時，有介紹楊灃澤給我認識，但我們私下沒有任何往來。與康凱智也沒有任何往來。不是在員林的某個公園，是在某個廟旁的巷子，（問：你或賴韋綸有跟楊灃澤之間有交付任何的金融帳戶？）沒有。賴韋綸講的話不實在。我當時把車子停在路邊，跟賴韋綸認識的其他兩個男性都站在車邊聊天，並沒有交付帳戶的事情。我知道康凱智有在收本子是聽賴韋綸講的，我認識康凱智第一次碰面時，有聽他講他好像在做徵信社的工作。（問：剛才賴韋綸稱牛皮紙袋上車後交給你，意見？）我沒有拿，但賴韋綸當天有跟康凱智講電話，但誰打給誰我不知道，之後不到一兩個小時我們就解散。（問：你的意思是賴韋綸把牛皮紙袋拿下車？）他有無拿什麼上車或下車，我不知道，因為當時公園是暗的，我都在車上，我只有聽到賴韋綸在電話裡跟康凱智說他要拿東西給康凱智，至於其他什麼我都不清楚，時間過太久了。我不知道賴韋綸跟康凱智私底下講什麼，為何會扯到我等語（偵卷一第175至176頁，偵卷二第9頁、第12頁），顯見證人余國彬所述與證人康凱智、賴韋綸前開所述完全不符，況證人賴韋綸前開陳述及證述，每次說法均不相同，且前後矛盾不一，莫衷一是，可信度極低，已認定如前，則證人賴韋綸稱被告有與證人余國彬製作貸款對話紀錄云云，尚難信確與事實相符。而依證人康凱智前開所述，康凱智只有跟楊灃澤以LINE及微信聯絡，但從未與被告聯絡，沒有跟被告講過前開事情。另查，被告案發時年僅20歲，並無任何貸款經驗，未必清楚知悉貸款流程及所需資料，且其如何因證人楊灃澤與康凱智間之關係而基於貸款原因交付證件，已說明如前，難認違乎常情。況康凱智與楊灃澤對話時雖提及「你找時間去辦自然憑證」、「讓你賺錢」、「一萬」、「一張卡」等情（偵卷二第39頁），然此對話係存於楊灃澤與康凱智間，尚難逕認被告就此有所知悉並參與其中而為其不利之認定。至證人楊灃澤雖曾於5月4日傳送貸款範例予證人康凱智，證人康凱智並請託楊灃澤代為轉傳微信（偵卷二第55至73頁），然此與賴韋綸所稱係在余國彬手機上見聞被告製作貸款對話訊息一情仍有差距，況此貸款範例之交流亦僅存於證人楊灃澤與康凱智間，被告是否知情並涉入其中，尚乏證據認定。則檢察官以證人康凱智所提出其與楊灃澤間LINE對話紀錄截圖內容中更提及「一張卡一萬元」，楊灃澤有傳送貸款申請書資料給賴韋綸，主張被告辯稱為辦貸款而交付證件資料僅是藉口，被告應可預見對方支付代價收取證件資料係與財產犯罪有關等語，即非可採。
六、綜上所述，本案依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主觀上有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直接故意或不確定故意，自不能遽以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等罪責相繩，公訴意旨所指被告前揭犯行，要屬不能證明，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七、上訴理由及說明：
　㈠上訴意旨：
　　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①被告除交付他人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外，並無填寫欲申請貸款之資料，則如何辦理貸款？且被告除上述證件資料外，尚申辦並交付1張行動電話預付卡。倘係辦貸款，應是留下使用之門號供對方聯繫，則該預付卡顯然不是要供被告與代辦人聯繫用，然該預付卡應與貸款無關，是被告辯稱交付證件是要辦貸款等語，尚難信為真實。②被告供稱證人康凱智曾允諾會支付其與證人楊灃澤申辦自然人憑證規費與行動電話預付卡費用，但事後卻未交付等語。倘被告認為交付證件、預付卡是要辦理貸款，為何申辦之費用要由證人康凱智支付？是被告辯稱為辦貸款而交付證件等語，與事實不符。③自楊灃澤與康凱智LINE的對話紀錄中，康凱智表示「辦自然人憑證、讓你賺錢應急一下」，可見交付身分證件是要換錢，楊灃澤雖稱康凱智是指要幫其辦貸款，但證人康凱智證稱其並未幫人辦貸款或介紹他人辦貸款等語，與證人楊灃澤之證述已有差異，且貸款與賺錢不同，辦貸款雖可拿到一筆金錢，但同時也會增加債務，與一般所說「賺錢」是指單純拿到一筆金錢不同，且兩人稍後之對話中提到「一萬、一張卡」，顯見確實是要以交付證件之方式獲得金錢，是證人楊灃澤所述不可採信。而證件資料並無經濟價值，但被告提供證件資料即可賺錢，可見其主觀上對於拿取其證件之人將可能做不法使用應有認知。④依被告於112年8月16日、112年12月20日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之供述，112年5月22日警詢時之供述，原審113年12月5日審判時之供述，被告對於其係將證件、自然人憑證等物品交給何人之過程，前後已有不一致之處。又依被告於鈞院所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顯示，被告確有與自稱可辦理貸款者聯繫，且向被告說明貸款事宜及收取證件資料的又是暱稱「麻吉Pay融資-小楊」之人，與原判決認定「本件實不能排除被告係因楊灃澤之轉述或聽聞楊灃澤與康凱智之談話內容，因而認知係申辦貸款而交付證件」有異，則被告所辯已有不可採信之處。⑤證人康凱智、楊灃澤二人於112年12月20日檢察事務官詢問時所為陳述，並不相符，而證人楊灃澤與被告間有較親密之關係，加以其自身亦係提供證件資料者，是證人楊灃澤之供述應有不可採信之處，當可認為證人康凱智所述是以可獲利為由要求證人楊灃澤交付證件資料為可信。⑥證人賴韋綸112年10月18日、112年12月20日、113年4月17日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之陳述，及原審114年4月18日審理時之證述，確有前後不一致之處，然就被告要以貸款為由佯裝受騙一情並無二致，且康凱智所提出其與楊灃澤間LINE對話紀錄中，亦確實有楊灃澤傳送疑似空白貸款調查文件之訊息予康凱智之紀錄，倘本件係被告與楊灃澤共同向他人貸款，應由貸與方傳送空白貸款調查文件予借貸方才是，何以會由楊灃澤自行傳送予康凱智，顯見證人賴韋綸所述並非全屬無據，被告於交付相關文件、憑證與預付卡之初，已明知目的並非為了貸款，被告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故意而交付證件資料，應可認定。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
　㈡對上訴意旨之說明：
　⒈依被告所提出其申辦貸款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內，被告已在LINE上填寫欲申請貸款之相關資料傳送予東元融資（本院卷第37至41頁），又一般貸款實務上固然無須交付對方行動電話預付卡，惟若對方要求因辦理貸款需要借款人須提供1張行動電話預付卡，在交易常情上亦難逕行推論借款人主觀上已明知或可預見該張行動電話預付卡是要用以申辦數位帳戶，作為詐欺取財、洗錢之犯罪工具使用。再者，被告雖曾供稱康凱智曾允諾會支付其與楊灃澤申辦自然人憑證規費與行動電話預付卡費用，但事後卻未交付等語，惟康凱智既係居間介紹被告辦理貸款之人，於一般人之認知下可能獲有居間介紹之報酬，故康凱智表示要負擔被告申辦自然人憑證規費及行動電話預付卡費用，難認有何令人啓疑或不合常理之處。上訴意旨以被告未提出填寫申請貸款之相關資料，以及被告為申辦貸款而交付1張行動電話預付卡，應與貸款無關，及康凱智表示要負擔被告申辦自然人憑證規費及行動電話預付卡費用不合理，故被告辯稱交付證件是要辦貸款，尚難信為真實云云，尚難憑採。
　⒉證人康凱智上開陳述及證述，及其所提出之與楊灃澤間LINE對話紀錄截圖，不足以證明被告明知或有預見其所交付之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行動電話預付卡等是用以辦帳戶，作為博弈公司娛樂城的收款帳戶使用，提供帳戶及證件之人可以賺錢，或是用以辦貸款而貸款不用還之事。另證人賴韋綸上開陳述及證述，每次說法均不相同，且前後矛盾不一，莫衷一是，可信度極低，難以採信與事實相符，則證人賴韋綸上開陳述及證述自不足以證明被告明知或有預見其所交付之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行動電話預付卡等是用以申辦數位帳戶，或販賣帳戶，以作為詐欺取財、洗錢之犯罪工具使用，均已論述如前。上訴意旨再以證人康凱智與楊灃澤間LINE對話紀錄截圖提到「一萬、一張卡」，證人康凱智、賴韋綸之陳述及證述，欲證明被告於交付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行動電話預付卡之初，已明知目的並非為了貸款，而有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故意云云，難認有理。
　⒊末查，被告於112年8月16日、112年12月20日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之供述，112年5月22日警詢時之供述，原審113年12月5日審判時之供述，對於其係將證件、自然人憑證等物品交給何人之過程，縱有不一致之處，然此尚不足以反證被告知悉或有預見其所提供交付行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行動電話預付卡，將遭對方用以申辦永豐銀行、王道銀行數位帳戶，進而作為詐欺取財、洗錢犯罪工具使用，本案檢察官所提出之積極證據尚不足以為被告有罪之證明，已論述如前，檢察官上訴意旨主張被告對於其係將證件、自然人憑證等物品交給何人之過程，所為供述有不一致之處，指摘原判決不當，自非可採。
　⒋綜上，原判決認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證明，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其認事用法核無違誤。上訴意旨以其所持論據指摘原判決不當，難認有理，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聖豪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慧美提起上訴，檢察官林仲斌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何秀燕
　　　　　　　　　　　　　　　　　　　法　官　吳育霖
　　　　　　　　　　　　　　　　　　　法　官　鄭彩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但應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第1項各款規定限制。
被告不得上訴。
　　　　　　　　　　　　　　　　　　　書記官　蘭鈺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附表：
		編號

		告訴人/被害人

		詐騙時間

		詐騙方式

		匯款時間

		轉帳金額

		匯款帳戶



		1

		告訴人康香蘭

		112年1月中旬

		透過LINE通訊軟體向康香蘭佯稱：下載Sftimo軟體投資虛擬貨幣可獲利云云。

		①112年5月15日15時26分許
②112年5月17日10時22分許

		①5萬元


②5萬元

		①永豐帳戶


②王道帳戶



		2

		告訴人賴俊安

		112年2月2日

		透過LINE通訊軟體向賴俊安佯稱：下載Sftimo軟體投資虛擬貨幣可獲利云云。

		112年5月15日
14時9分許

		2萬5,000元

		永豐帳戶



		3

		告訴人黃耀楣

		112年4月底

		透過LINE通訊軟體向黃耀楣佯稱：下載Sftimo軟體投資虛擬貨幣可獲利云云。

		①112年5月16日9時25分許
②112年5月16日9時27分許
③112年5月16日10時42分許
④⑤112年5月18日8時59分許

		①5萬元


②5萬元


③3萬元


④⑤
5萬元、4萬元

		①～③王道帳戶








④⑤
永豐帳戶



		4

		被害人
李嘉彬

		112年2月19日

		透過LINE通訊軟體向李嘉彬佯稱：下載Sftimo軟體投資虛擬貨幣可獲利云云。

		①112年5月16日9時50分許
②112年5月16日9時52分許

		①5萬元


②2萬元

		王道帳戶









卷目
1.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中市警三分偵字第1120064108號卷【警卷一】
2.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中市警五分偵字第11200280554號卷【警卷二】
3.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新北警蘆刑字第1124422592號卷【警卷三】
4.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新北警蘆刑字第1124400213號卷【警卷四】
5.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9962號卷一【偵卷一】
6.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9962號卷二【偵卷二】
7.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2212號卷【原審卷】
8.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4年度金上訴字第1676號卷【本院卷】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上訴字第1676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江采玲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

金訴字第2212號中華民國114年5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9962號、第21546號、第309

37號、第3342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江采玲（下稱被告）依其智識經驗，能

    預見提供自己之個人證件資料予他人使用，常與財產犯罪密切

    相關，可能被詐欺犯罪集團所利用，以遂其等詐欺犯罪之目

    的，亦可能遭他人使用為財產犯罪之工具，藉以取得贓款及

    掩飾犯行，逃避檢警人員追緝，因而幫助他人從事詐欺取財

    犯罪，竟仍基於幫助詐欺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

    112年4月26日19時許，在彰化縣埔心鄉兒童公園，與其夫楊

    灃澤(原名楊豐澤，所涉詐欺等罪嫌，由檢察官另案偵辦中)

    ，將渠等所有之國民身分證、健保卡等資料，交予康凱智居

    間介紹之賴韋綸（現已改名為賴廷瑋，以下仍稱賴韋綸），

    賴韋綸再轉交給同行前往、綽號「西瓜」之余國彬；被告又

    於翌（27）日，與楊灃澤一同親往彰化○○○○○○○○，申辦自然

    人憑證並予以開通使用，及於同（27）日16時40分許，在彰

    化縣○○市○○路000號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員林中正門市，

    由被告申辦行動電話預付卡（門號詳卷）後，於同年月28日

    某時許，在被告及楊灃澤斯時位於彰化縣○○市○○路租屋處，

    一同將渠等所有之自然人憑證及前開門號SIM卡，交予受康

    凱智仲介之賴韋綸，賴韋綸再轉交予詐欺集團某成員，作為

    申辦被告名下數位帳戶之用。嗣該詐欺集團取得被告之身分

    證、健保卡及自然人憑證等資料後，旋於同年4月28日16時7

    分許及同年月8日，持以線上申辦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

    00000000000號之數位帳戶（下稱永豐銀行數位帳戶）、王

    道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之數位帳戶（下稱王道銀

    行數位帳戶），並於如附表所示之詐騙時間，以如附表所示

    之詐騙方式，詐欺如附表所示之人，使其等陷於錯誤，於如

    附表所示之匯款時間，匯款如附表所示之金額至如附表所示

    被告帳戶內（其中告訴人黃耀楣於112年5月18日8時59分許

    分別匯款5萬元、4萬元至被告之永豐銀行數位帳戶部分，尚

    未遭詐欺集團成員提領外，其他如附表所示詐欺贓款業經詐

    欺集團成員提領）。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

    ）、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嫌及刑法第30條第

    1項（前段）、（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之幫助洗

    錢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

    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

    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

    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

    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

    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

    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008號判決意

    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為被告涉犯幫助詐欺取財罪、幫助洗錢罪等罪嫌

    ，無非係以：⑴被告於偵查時之供述；⑵證人楊灃澤、康凱智

    、賴韋綸、余國彬於偵查時之陳述；⑶證人即告訴人康香蘭

    、賴俊安、黃耀楣於警詢時之指訴，證人即被害人李嘉彬於

    警詢時之指述；⑷告訴人康香蘭、賴俊安提出之中國信託存

    款存摺封面影本與交易明細內頁影本，LINE對話紀錄截圖影

    本，告訴人黃耀楣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影本，被害人李

    嘉彬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影本；⑸證人楊灃澤、康凱智

    提出之Messenger對話紀錄截圖、LINE對話紀錄截圖；⑹彰化

    ○○○○○○○○113年4月3日函暨所附之憑證申請書、憑證繳費暨

    開卡確認存根聯；⑺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113年4月8日函暨

    所附預付卡申請書、健保卡與身分證件；⑻永豐銀行數位帳

    戶、王道銀行數位帳戶之申設基本資料及往來明細表等，為

    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其有將國民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

    行動電話預付卡交予賴韋綸之情事，然堅詞否認有何幫助詐

    欺及幫助洗錢之犯意，辯稱：當初康凱智說要幫我們辦貸款

    ，所以請賴韋綸來跟我和楊灃澤拿資料，我因為楊灃澤與康

    凱智是很好的遠親關係，所以相信康凱智，我也是第一次辦

    貸款，不知道為何辦貸款需要自然人憑證跟預付卡，也不知

    道自然人憑證可以申辦數位帳戶，過2至3天後，我上網查貸

    款流程，覺得康凱智的流程很奇怪，有向康凱智討回證件，

    但康凱智不願意歸還，我就先將身分證、健保卡掛失，並重

    辦自然人憑證，請判決我無罪等語。

五、經查：　

　㈠被告於112年4月26日19時許，在彰化縣埔心鄉兒童公園，與

    其夫楊灃澤，將渠等所有之國民身分證、健保卡等資料，交

    予康凱智居間介紹之賴韋綸，賴韋綸再轉交給同行前往、綽

    號「西瓜」之余國彬；被告又於翌（27）日，與楊灃澤一同

    親往彰化○○○○○○○○，申辦自然人憑證並予以開通使用，及於

    同（27）日16時40分許，在彰化縣○○市○○路000號遠傳電信

    股份有限公司員林中正門市，由被告申辦行動電話預付卡（

    門號詳卷）後，於同年月28日某時許，在被告及楊灃澤斯時

    位於彰化縣○○市○○路租屋處，一同將渠等所有之自然人憑證

    及前開門號SIM卡，交予受康凱智仲介之賴韋綸，賴韋綸再

    轉交予詐欺集團某成員，作為申辦被告名下數位帳戶之用。

    嗣該詐欺集團取得被告之身分證、健保卡及自然人憑證等資

    料後，旋於同年4月28日16時7分許及同年月8日，持以線上

    申辦永豐銀行數位帳戶、王道銀行數位帳戶，並於如附表所

    示之詐騙時間，以如附表所示之詐騙方式，詐欺如附表所示

    之人，使其等陷於錯誤，於如附表所示之匯款時間，匯款如

    附表所示之金額至如附表所示被告帳戶內（其中告訴人黃耀

    楣於112年5月18日8時59分許分別匯款5萬元、4萬元至被告

    之永豐銀行數位帳戶部分，尚未遭詐欺集團成員提領外，其

    他如附表所示詐欺贓款業經詐欺集團成員提領）等情，有證

    人即告訴人康香蘭、賴俊安、黃耀楣於警詢時之陳述（警卷

    一第5至6頁，警卷二第1頁至第1頁反面，警卷三第1頁至第2

    頁反面），證人即被害人李嘉彬於警詢時之陳述（警卷四第

    1至2頁）在卷可憑；且有告訴人康香蘭提出之轉帳交易紀錄

    截圖（警卷一第8頁至第8頁反面），告訴人賴俊安提出之中

    國信託銀行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警卷二第13頁至第15頁反

    面），被害人李嘉彬提出之轉帳交易紀錄截圖（警卷四第12

    頁），告訴人康香蘭提出之與詐欺集團成員間LINE對話紀錄

    截圖（警卷一第9頁至第9頁反面），告訴人賴俊安提出之與

    詐欺集團成員間LINE對話紀錄截圖（警卷二第18頁至第19頁

    反面），告訴人黃耀楣提出之與詐欺集團成員間LINE對話紀

    錄文字檔（警卷三第21頁至第39頁反面），被害人李嘉彬提

    出之與詐欺集團成員間LINE對話紀錄截圖（警卷四第7至10

    頁），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豐商業銀行）11

    2年5月31日永豐商銀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檢附之帳號000-

    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警卷一第11

    至13頁，同警卷二第20至21頁），永豐商業銀行112年7月17

    日永豐商銀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檢附之開戶影像及證件影

    本（偵卷一第13至15頁），永豐商業銀行112年8月22日永豐

    商銀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檢附之證件影本（偵卷一第43至

    45頁，同第39至41頁），永豐商業銀行112年10月3日永豐商

    銀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檢附之證件影本（偵卷一第99至10

    1頁），永豐商業銀行112年11月15日永豐商銀字第00000000

    00號函暨檢附之證件影本（偵卷一第127至129頁），永豐商

    業銀行作業處113年12月26日作心詢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

    檢附之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交易明細（原審卷第79

    至83頁），永豐商業銀行114年3月4日永豐商銀字第0000000

    000號函（原審卷第177頁），王道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王道商業銀行）112年6月6日王道銀字第0000000000號

    函暨檢附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開戶資料及交易

    明細（警卷一第14頁至第18頁反面），王道商業銀行112年7

    月25日王道銀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檢附之開戶基本資料（

    偵卷一第17至21頁），王道商業銀行112年10月12日王道銀

    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檢附之開戶IP位址（偵卷一第103至1

    05頁），王道商業銀行114年3月3日王道銀字第0000000000

    號函暨檢附之開戶證件資料（原審卷第169至175頁），彰化

    ○○○○○○○○113年4月3日員戶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檢附之被

    告與楊灃澤之自然人憑證申請書、憑證繳費暨開卡確認存根

    聯（偵卷一第253至261頁），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113年4

    月8日遠傳（發）字第00000000000號函暨檢附之門號000000

    0000之儲值紀錄、預付卡申請書、行動寬頻服務契約、證件

    影本、遠傳行動上網通聯報表、上網歴程查詢（偵卷一第26

    3至301頁）等附卷可稽，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堪信上開部

    分事實為真正。

　㈡按刑法上之故意，依第13條第1項、第2項規定，分為直接故

    意（或稱確定故意）與間接故意（或稱不確定故意）二種。

    惟不論何者，均具備對於犯罪構成要件之認識及實現犯罪構

    成要件之意欲等要素。亦即間接故意或不確定故意，仍以行

    為人主觀上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有所認識，並基此認識而「

    容任其發生」為必要。故意包括「知」與「意」的要素，所

    謂「明知」或「預見」其發生，均屬知的要素；所謂「有意

    使其發生」或「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則均屬於意的要

    素。不論「明知」或「預見」，均指行為人在主觀上有所認

    識，只是基於此認識進而「使其發生」或「容任其發生」之

    強弱程度有別。至判斷行為人是否明知或預見，更須依據行

    為人的智識、經驗，例如行為人的社會年齡、生活經驗、教

    育程度，以及行為時的認知與精神狀態等，綜合判斷推論（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528號、第3455號判決意旨參照

    ）。又刑法第13條第2項之不確定故意，與第14條第2項之有

    認識過失有別：不確定故意係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

    發生，而此發生不違背本意，存有「認識」及容任發生之「

    意欲」要素；有認識過失則係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

    雖然預見可能發生，卻具有確定其不會發生之信念，亦即祇

    有「認識」，但欠缺希望或容任發生之「意欲」要素。兩者

    要件不同，法律效果有異，不可不辨，且過失行為之處罰，

    以有特別規定者為限。以詐欺集團猖獗盛行，經政府大力宣

    導、媒體大幅報導，人民多有提高警覺，詐欺集團取得人頭

    帳戶之管道或機會從而越發不易，為能取得帳戶，詐欺集團

    以精細計畫及分工，能言善道，鼓舌如簧，以各種名目誘騙

    、詐得個人證件、金融機構帳戶或提款卡及密碼，甚且設局

    利用智識能力或社會經驗不足者，進而出面領款轉交，陷入

    「車手」或「收水」角色而不自知，自不得僅以應徵工作或

    辦理貸款者乃出於任意性交付個人證件、金融帳戶存摺、提

    款卡及密碼等資料，而徒以所謂一般通常之人標準，率爾認

    定所為必有幫助或參與詐欺取財、洗錢等認知及故意。

　㈢本案尚難認被告有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直接故意或不

    確定故意：　　　

　　被告雖有依康凱智要求將其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及

    行動電話預付卡等均交與賴韋綸，而容任賴韋綸使用之客觀

    行為，然依前開說明，仍需被告有預見賴韋綸或其所屬詐欺

    集團成員可能會持該等證件資料申辦金融帳戶，以該金融帳

    戶收受詐騙款項，並掩飾隱匿該等款項之去向與所在，且其

    發生至少並不違背被告之本意，方足認定被告有幫助詐欺取

    財與幫助洗錢之直接故意或不確定故意，而得成立上開二罪

    。查：

　⒈被告辯稱其當時有貸款的需求，業據被告提出其申辦貸款之L

    INE對話紀錄截圖為憑（本院卷第31至49頁），尚非全然無

    據。依證人康凱智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起初陳稱：我不認識

    被告，但知道這個人，因為她是我朋友楊灃澤的配偶。我根

    本不認識余國彬，是賴韋綸跟我講的。這是賴韋綸口頭跟我

    說的，只要給憑證及證件，就可以辦理貸款賺錢，因為貸款

    是不用還的，所以我才會這樣跟楊灃澤說。余國彬是賴韋綸

    聯繫的，我真的不認識他。因為我跟楊灃澤比較好，加上他

    曾經跟我說過他缺錢，我才會問他。我問楊灃澤時，他就知

    道這個貸款是不用還的。因為我後來有去他員林租屋處講。

    我先跟楊灃澤確認他說要去埔心一趟，我才跟賴韋綸說，叫

    他過去跟楊灃澤見面，余國彬我沒有聯絡他，因為不認識。

    我不知道楊灃澤是否知道這名義上辦理貸款，實際應該是「

    租」帳戶，但賴韋綸知道，我並沒有跟被告聯絡過等語 （

    偵卷一第1頁、第138至139頁）。我不知道他們（指賴韋綸

    、余國彬）去拿證件資料的過程，以及同行的人有誰。一開

    始賴韋綸跟我聯絡時，是叫我找人來提供帳戶及證件給他們

    作為博弈公司娛樂城的收款帳戶，這部分我沒有跟他收錢，

    但後來實際當面聯絡的時候，他卻叫我找人提供自然人憑證

    、行動電話預付卡，存簿跟身分證就不用了，所以我就照他

    講的LINE給楊灃澤叫他配合提供，才會有4月22至23日的對

    話紀錄，後面有一個截圖是楊灃澤把一張IG的訊息給我看，

    裡面有講到西瓜，就是余國彬，胖子就是賴韋綸，後面有一

    個群組是我跟楊灃澤及自稱楊灃澤哥哥的人，他們要我處理

    楊灃澤帳戶涉嫌詐欺的事情，因為他們說當初是我介紹楊灃

    澤給賴韋綸，所以要我負責，所以最後要我去簽本票，這部

    分我有去彰化的警察局報案。楊灃澤從頭到尾都知道他所提

    供的自然人憑證及行動電話預付卡是要透過賴韋綸賣出去的

    ，但售價是他們自己談的，我不清楚。我本身不知道楊灃澤

    出售自然人憑證及行動電話預付卡會被另外拿去辦帳戶，楊

    灃澤自己跟賴韋綸談的時候知不知道我也不清楚。（問：從

    頭到尾你有跟被告見過面或聯絡過？）有見過面，因為當時

    楊灃澤的租屋處在我租屋處附近，但沒有就這個事情跟她講

    過，楊灃澤是怎麼跟被告說要拿自然人憑證及行動電話預付

    卡的我也不清楚，我所提供的資料中有一個手機截圖，LINE

    暱稱「依薰」，是被告跟她朋友間的對話紀錄，楊灃澤傳給

    我，叫我跟賴韋綸講把被告朋友「依薰」身分證件拿回來還

    ，那時候我才知道楊灃澤把他自己、被告及叫「依薰」朋友

    的資料給賴韋綸等語（偵卷二第27至28頁）。證人康凱智於

    原審時證稱：我不認識被告，認識被告的先生楊灃澤。我沒

    有介紹被告、楊灃澤給辦貸款的人。112年4月左右我和楊灃

    澤常聯絡。（問：4月22日你為何會向楊灃澤表示「你找時

    間去辦自然憑證，讓你賺錢，應急一下」？）因為當初楊灃

    澤跟我說他沒有錢，賴韋綸跟我說他有可以打娛樂城的東西

    ，問我看誰有需要，叫他去打。（問：你請楊灃澤去辦自然

    人憑證是要介紹楊灃澤去做什麼事情？）打娛樂城。（問：

    4月23日你為何又提到「一萬」、「一張卡」、「不要農會

    都可以」，為何會提到這些？）因為賴韋綸表示娛樂城需要

    出金，要用卡片，不要農會，如果要代打，一張卡一萬元。

    要怎麼出金我不知道，我沒有用過。（問：你於對話紀錄中

    表示「一萬」、「一張卡」、「不要農會都可以」、「跟冠

    綸那邊一樣」，為何楊灃澤會詢問「會犯法嗎？」，之後你

    說「不會」、「第一禮拜試車可以錢先給你」、「第二禮拜

    開始用，錢會先給你不會像之前用完才給你」、楊灃澤說「

    卡、身份證、健保卡、簿子給你就好」，你說「簿子不用」

    。這段話在講什麼？）一樣是在講娛樂城的部分，賴韋綸跟

    我說先試用他們的卡片，一張卡一萬元，第一個禮拜他們先

    試用那張卡片，他們先打可以先把錢領出來給楊灃澤。我不

    知道「試車」是什麼意思，賴韋綸就叫我這樣打。（問：為

    什麼還要楊灃澤提供身分證、健保卡？）應該是要確認身分

    的吧，我也不知道，我沒有玩過、沒用過，我不知道娛樂城

    的流程是怎樣。我不知道需要自然人憑證的用途，我不會去

    問過多的東西。需要提款卡的用途是娛樂城出金用，後面跟

    我說綁戶頭。（問：為何後來又講到SIM卡？）應該是娛樂

    城帳戶要電話號碼認證，但我也不確定，因為我沒有玩過。

    後來是賴韋綸找楊灃澤拿東西，是拿自然人憑證、卡片、身

    份證、健保卡。賴韋綸拿到上開證件後，如何處理我不知道

    。（問：上開筆錄中，檢察官詢問你「為何你跟楊灃澤說憑

    證可以賺錢」，你表示「這是賴韋綸口頭跟我說，只要給憑

    證跟證件就能辦理貸款賺錢，因為貸款是不用還的，我才會

    這樣跟揚灃澤說」，與你剛才說是用於娛樂城的部分不同，

    為何如此？）賴韋綸後來有跟我講，說他跟楊灃澤講好，他

    們兩個要用貸款，但賴韋綸是跟我講是用娛樂城。（問：上

    開筆錄中你為何表示「因為貸款是不用還的，所以我才會這

    樣跟楊灃澤講可以賺錢」？）賴韋綸跟我說貸款不用還錢，

    我也不知道他們怎麼用的。（問：上開筆錄中檢察官詢問「

    所以你在聯絡楊灃澤時就知道他跟 江采玲的證件資料名義

    上是辦貸款，實際上應該是賣帳戶」，你的回答說「應該是

    租的」，這是何意？）我不知道，楊灃澤跟我說是借帳戶給

    賴韋綸，楊灃澤有拿到一筆錢，加上楊灃澤有跟我借帳戶說

    賴韋綸要匯錢給他，所以我才是會認為是將帳戶租給賴韋綸

    。我沒有跟被告、楊灃澤、賴韋綸、余國彬去酒吧喝酒吃飯

    過。（問：楊灃澤有去辦自然人憑證，被告說是你叫他們去

    辦自然人憑證跟預付卡後，他們交給賴韋綸跟預付卡的嗎？

    ）我沒有叫他們去辦，賴韋綸跟我講了後，我就傳訊息給楊

    灃澤，我沒有跟被告講過這些事情，我不會跟被告傳訊息或

    講話。我沒有叫楊灃澤、被告去補辦自然人憑證，自然人憑

    證只有一開始在LINE上面有跟楊灃澤講過，之後我就沒再跟

    他們講了，我跟他們只會用LINE跟微信聯絡。（問：微信只

    有你跟楊灃澤而已嗎？）對等語（原審卷第258至265頁）。

    綜合證人康凱智上開陳述及證述，賴韋綸叫康凱智找人來提

    供帳戶及證件，作為博弈公司娛樂城的收款帳戶使用，提供

    帳戶及證件之人可以賺錢。康凱智即介紹楊灃澤與賴韋綸聯

    繫，提供帳戶及證件，但後來賴韋綸改為叫康凱智找人提供

    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行動電話預付卡，不用提供

    帳戶，用途改稱是用來辦貸款使用，但是貸款不用還。康凱

    智照賴韋綸講的LINE給楊灃澤叫他配合提供，楊灃澤有拿到

    一筆錢。惟康凱智不知道為何被告的身分證、健保卡、自然

    人憑證、行動電話預付卡也會一併交付給賴韋綸。且證人康

    凱智只有跟楊灃澤以LINE及微信聯絡，但從未與被告聯絡，

    沒有跟被告講過上開事情。則證人康凱智上開陳述及證述自

    不足以證明被告明知或有預見其所交付之身分證、健保卡、

    自然人憑證、行動電話預付卡等是用以辦帳戶，作為博弈公

    司娛樂城的收款帳戶使用，提供帳戶及證件之人可以賺錢，

    或是用以辦貸款而貸款不用還之事。則證人康凱智提出之IG

    暱稱「weilun_1005」（賴韋綸）與「Y」（楊灃澤）間對話

    紀錄截圖（偵卷二第33至37頁），證人康凱智提出之其與楊

    灃澤間LINE對話紀錄截圖（偵卷二第39至141頁），及其與

    「Y」、「子勛」間LINE群組對話紀錄、簡訊、借據、超商

    集福門市googlemap截圖（偵卷二第143至163頁）等，均非

    與被告間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自亦不足以證明被告明知或

    有預見其所交付之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行動電話

    預付卡等是用以辦帳戶，作為博弈公司娛樂城的收款帳戶使

    用，提供帳戶及證件之人可以賺錢，或是用以辦貸款而貸款

    不用還之事。

　⒉證人賴韋綸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陳稱：我和康凱智是國高中

    學長學弟關係。他曾經叫我去找一個人，在112年3、4月間

    ，去彰化埔心一個公園那邊找一個男生楊灃澤，楊灃澤是我

    國中同校學弟，所以我也認識他，只是沒有很熟。康凱智沒

    有說理由，就請我過去找他，我跟楊灃澤見到面後，我就跟

    他聊天，沒有做其他事情。我或康凱智或我們的朋友沒有在

    幫親朋好友辦理貸款。我跟楊灃澤見面除了聊天外，沒有跟

    他或他的親友取得任何帳戶或證件等資料等語（偵卷一第11

    1至112頁）。嗣則改口陳稱：被告的證件不是經過我交給康

    凱智，我沒有拿到，是他上面的余國彬，就是我去找楊灃澤

    當天，我有在場看到，現場就是我們四人，在彰化埔心公園

    ，當天是余國彬約康凱智，他也有約我，康凱智就叫我過去

    ，結果他沒有去，余國彬他是收簿手，被告及楊灃澤是由康

    凱智以飛機通訊軟體聯絡過去，帳戶收購多少錢我不知道等

    語（偵卷一第136頁）。繼而又改口陳稱：我跟康凱智當面

    講過，余國彬那邊是可以收帳戶賺錢，並沒有提到貸款，是

    後來跟楊灃澤他們要以自然人憑證申辦帳戶要如何操作，也

    有告訴楊灃澤及被告，如果後來死車的話，可以以此理由報

    案，康凱智是一定知道，因為我有跟他說明，楊灃澤、被告

    我就不知道，但是後面余國彬有直接跟楊灃澤、被告及康凱

    智加飛機軟體聯絡。當天楊灃澤確實有把他及被告的證件資

    料交給我，但是我上車就交給余國彬，余國彬有跟我們說代

    收帳戶3萬元，我有跟康凱智說之後會分1萬5千元，余國彬

    給楊灃澤3萬元，被告的部分好像1萬5千元，但好像錢都沒

    有給等語（偵卷一第139頁）。後再改稱：當天我們約在彰

    化埔心的某公園，楊灃澤騎機車載被告過來，我當天什麼都

    不知道就到彰化埔心，這地點是楊灃澤跟康凱智約的，楊灃

    澤看到我就開口問我說最近在幹嘛，我跟楊灃澤本來是同學

    校學長學弟關係，聊完近況後我就去上廁所，他就直接跟余

    國彬聊天，所以我不知道他們在聊什麼，我上完廁所回來後

    ，他們就聊完了，楊灃澤就再跟我聊了一下，之後楊灃澤就

    說他要去買晚餐，大家就走了。（問：你前次開庭表示余國

    彬是收簿手，被告跟楊灃澤是康凱智聯絡過去要賣帳戶的，

    你怎麼知道？）那時康凱智都會先問我有什麼工作可以做，

    我就跟康凱智講說去密余國彬，當時我不知道余國彬在收簿

    子，只是我覺得余國彬那邊有很多工作，後來是康凱智自己

    跟余國彬接洽。接洽完後康凱智就問我說你知道余國彬是在

    收簿子的嗎？我回他說我不太清楚。我之所以會知道被告跟

    楊灃澤是賣簿子給余國彬，是因為公園見面後幾個禮拜，我

    跟余國彬、被告、楊灃澤還有康凱智，我們五個人還有見面

    吃飯，他們四個人吃飯中有講到，他們為了怕被抓，以後就

    用貸款的方式當作他們被騙，被告跟楊灃澤要做對話紀錄，

    至於要跟誰做對話紀錄我不知道，所以我才會知道他們是要

    賣帳戶。（問：被告跟楊灃澤因為提供帳戶拿到多少錢？）

    我不知道。（問：你跟康凱智因為被告、楊灃澤提供帳戶有

    無獲得任何好處?）都沒有，我們純粹轉手介紹。（問：你

    跟康凱智在介紹被告、楊灃澤給余國彬的時候，是已經明知

    余國彬是收取帳戶的人？）我後面跟他們出去吃完飯後才知

    道，康凱智一開始就知道。康凱智跟被告或楊灃澤他們很常

    聯繫，在埔心那邊公園見面前見面後都有。（問：為何康凱

    智證稱，你都知道這帳戶是用租或用賣的？）康凱智打電話

    給我的時候，他跟我說他在忙，叫我過去公園找楊灃澤拿東

    西，楊灃澤先跟我閒聊，我上完廁所要走時，楊灃澤才把牛

    皮紙袋拿給我，拿給我只有跟我說要記得拿給康凱智這樣而

    已，我拿到牛皮紙袋後我沒有打開來看，我回台南就跟康凱

    智說叫他快過來拿等語（偵卷二第8頁、第10頁）。於原審

    時則證稱：我不認識被告，開庭的時候才有見過被告。112

    年4月26日我跟余國彬一起到彰化縣埔心鄉兒童公園後，楊

    灃澤有拿一個信封袋給余國彬。現場有楊灃澤及被告，被告

    應該是陪楊灃澤去的。被告在彰化縣埔心鄉兒童公園沒做什

    麼，站在旁邊。（問：楊灃澤拿信封袋給余國彬時，雙方有

    沒有說什麼？）當時我在旁邊，但時間已久，我忘記他們在

    聊什麼。（問：你之前表示你拿到牛皮紙袋以後，你再拿給

    余國彬，為何與今日所述不同？）之前是余國彬叫我這樣講

    的。（問：為什麼余國彬要叫你這樣陳述，為什麼不能老實

    說？）我也不知道，當時余國彬就叫我這樣講，可能是要讓

    我承擔等語（原審卷第221至223頁）。查證人賴韋綸上開陳

    述及證述，每次說法均不相同，且前後矛盾不一，莫衷一是

    ，可信度極低，難以採信與事實相符，則證人賴韋綸上開陳

    述及證述自不足以證明被告明知或有預見其所交付之身分證

    、健保卡、自然人憑證、行動電話預付卡等是用以申辦數位

    帳戶，或販賣帳戶，以作為詐欺取財、洗錢之犯罪工具使用

    。　　

　⒊證人即被告配偶楊灃澤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陳稱：當時我缺

    錢才跟康凱智聯繫，他說有認識貸款代辦人員，叫我把準備

    好的資料交給賴韋綸，我主要是找康凱智幫我辦貸款，我跟

    被告的證件資料是一起交給賴韋綸等語（偵卷一第137頁）

    。參諸證人康凱智上開於原審時所為證述，亦明確證稱：（

    問：上開筆錄中，檢察官詢問你「為何你跟楊灃澤說憑證可

    以賺錢」，你表示「這是賴韋綸口頭跟我說，只要給憑證跟

    證件就能辦理貸款賺錢，因為貸款是不用還的，我才會這樣

    跟楊灃澤說」，與你剛才說是用於娛樂城的部分不同，為何

    如此？）賴韋綸後來有跟我講，說他跟楊灃澤講好，他們兩

    個要用貸款，但賴韋綸跟我講是用娛樂城。（問：上開筆錄

    中你為何表示「因為貸款是不用還的，所以我才會這樣跟楊

    灃澤講可以賺錢」？）賴韋綸跟我說貸款不用還錢，我也不

    知道他們怎麼用的等語（原審卷第265頁）。堪認賴韋綸確

    有與楊灃澤談妥提供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行動電

    話預付卡等是為了辦貸款使用等情。則本件實不能排除被告

    係因其夫楊灃澤之轉述或聽聞楊灃澤與康凱智、或楊灃澤與

    賴韋綸之談話內容，因而認知係為申辦貸款而交付身分證、

    健保卡、自然人憑證、行動電話預付卡等。又一般人申辦貸

    款，必當提供個人資料供對方受理貸款之申請，例如提供身

    分證、健保卡等身分證明文件，用以證明個人身分，而證人

    楊灃澤與證人康凱智係遠親及國中同學關係，此經證人賴韋

    綸、康凱智證述在卷（偵卷二第11頁，原審卷第258頁），

    被告與證人楊灃澤間復為配偶關係，則被告基於與楊灃澤間

    夫妻之信賴關係及楊灃澤與康凱智間之故舊親誼，相信提供

    身分證、健保卡等資料可用以申辦貸款，尚難認為不符常情

    而不可信。

　⒋況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及行動電話預付卡雖屬個人

    重要身分證件，但其本身並無收付款項之功能，無法直接用

    於向如附表所示之人收受其等受詐款項，並隱匿該等款項之

    去向與所在。且現在金融機構雖開放大眾得提供雙證件影像

    ，並以讀卡機驗證後，申辦數位存款帳戶，但若無申辦該等

    帳戶經驗，亦非金融從業人員者，未必知悉該等帳戶之申設

    ，只要持有上開證件資料，即得辦理，完全毋需證件上所載

    本人出面驗證。依本案卷存事證，尚無法得知被告曾有以自

    然人憑證申設數位帳戶或有從事金融相關職業之經驗，且賴

    韋綸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其雖有交付自然人憑證遭開通多個數

    位帳戶之經驗，然僅曾向康凱智說過自然人憑證可供申辦數

    位帳戶用途，未曾向被告或楊灃澤提過此情等語明確（原審

    卷第237至238頁、第247頁），復依據康凱智所提出其與楊

    灃澤間LINE對話紀錄截圖所示，楊灃澤於4月23日曾向康凱

    智詢問「啊自然人憑證是幹嘛的」，經康凱智回覆稱「證明

    你的身分的」等語（偵卷二第43頁），亦未提及可供申辦數

    位帳戶使用，則被告主觀上是否知悉或預見其所提供之身分

    證、健保卡等文件，可供申設數位存款帳戶用以收付款項，

    實非無疑。況且自然人憑證功能繁多，除向金融機構申設數

    位帳戶、報稅等外，尚得用以向財政部稅務入口網查調財產

    、所得資料、向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調閱個人信用報

    告等，其中眾多用途均涉及個人財信資料查詢，而與被告所

    稱申辦貸款之目的密切相關。至國人提供雙證件以供申辦業

    務時身分驗證者所在多有，本不限於申辦金融帳戶。從而，

    被告辯稱其係因誤信提供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行

    動電話預付卡等可用以申辦貸款，方提供上開證件資料予他

    人，並未知悉，亦無預見他人將持該等證件資料用以申辦本

    案永豐銀行數位帳戶及王道銀行數位帳戶，用以掩飾、隱匿

    如附表所示之人遭詐款贓款之去向及所在，尚非無據，自無

    從遽認被告主觀上確有幫助詐欺及幫助洗錢之直接故意或不

    確定故意存在。

　⒌再者，被告交付上開證件資料後，曾於112年5月9日掛失身分

    證、同年月12日申請廢止自然人憑證及掛失健保卡，此有彰

    化縣彰化戶政事務所113年12月12日彰戶三字第0000000000

    號函暨所附申請紀錄表影本、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南

    區業務組113年12月10日健保南服字第0000000000號書函暨

    所附晶片健保卡製卡紀錄、自然人憑證廢止申請書（原審卷

    第67至69頁、第71至73頁，偵卷一第245至247頁）附卷可憑

    ，參以證人賴韋綸於原審時亦證述其知悉康凱智有向余國彬

    詢問何時可取回被告證件等語（原審卷第255頁），又證人

    康凱智雖否認有取得被告證件資料及其後有遭被告索討證件

    資料等情，然其於偵查中檢察官詢問時亦陳稱：楊灃澤確有

    追問被告證件下落等情（偵卷一第84頁）。是被告辯稱其交

    付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行動電話預付卡後，因察

    覺異狀，即要求康凱智歸還上開證件資料，惟未能順利索回

    ，其即辦理證件掛失等語，應可採信，足信被告主觀上並未

    容任其證件資料持續陷於可供他人恣意利用之情狀。

　⒍再觀之被告於警詢及偵查時供稱：112年5月19日我要去郵局

    領錢時才發現我名下的帳戶都被警示，查詢才發現我資料被

    冒用開戶，我就到派出所報案，我也有到永豐銀行，行員說

    這是自然人憑證數位開戶，所以不能銷戶，行員給我看當初

    的開戶資料，發現開戶地點在高雄市鳳山區，且門號不是我

    的，自然人憑證也不在我這，我怕對方會再登入我的帳戶，

    所以我當時有更改聯絡電話及工作地點，之後就會有登入紀

    錄傳送至我的電子郵件，我和我先生楊灃澤後來都有對康凱

    智、賴韋綸提出詐欺、偽造文書告訴等語（偵卷一第52頁、

    第27至29頁，警卷一第1頁反面），並經永豐商業銀行112年

    7月17日函、同年8月22日函覆被告確實有於112年5月22日持

    新換發之身分證件臨櫃辦理基本資料變更無誤（偵卷一第13

    至15頁、第43至45頁），且有被告於112年5月22日報案之臺

    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立人派出所受理案件證明單附卷可

    證（偵卷一第57頁）。可見被告於得知名下帳戶遭警示且遭

    人冒用證件申辦數位帳戶後，即聯繫銀行辦理資料變更且前

    往警察機關報案，堪認被告主觀上對於提供上開個人證件資

    料之行為，可能作為他人可用以盜辦本案永豐銀行數位帳戶

    及王道銀行數位帳戶，以實行詐欺犯行及掩飾、隱匿詐欺不

    法所得之去向之用乙節，並非毫不關切，益徵被告主觀上並

    不知悉且未預見其行為可能屬他人遂行詐欺犯行及掩飾、隱

    匿詐欺不法犯罪所得去向之幫助犯罪角色，且其主觀上並無

    縱使其上開行為將作為實行詐欺犯行及掩飾、隱匿詐欺不法

    所得去向之幫助犯罪角色，亦不違反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

　⒎至檢察官雖以被告交付證件資料及預付卡均與貸款無關，且

    未填寫貸款資料，證人康凱智所提出其與楊灃澤間LINE對話

    紀錄截圖內容中更提及「一張卡一萬元」，楊灃澤亦傳送貸

    款申請書資料給賴韋綸，與證人賴韋綸所證被告有與證人余

    國彬製作貸款對話紀錄等情相符，主張被告所稱為辦貸款而

    交付證件資料僅是藉口，被告應可預見對方支付代價收取證

    件資料係與財產犯罪有關等語。然查，被告辯稱其當時有貸

    款的需求，業據被告提出其申辦貸款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為

    憑（本院卷第31至49頁），另證人余國彬於檢察事務官詢問

    時陳稱：（問：認識康凱智、賴韋綸、楊灃澤等人？）我只

    認識賴韋綸，是在夜市認識的，認識不到一年。其他兩人不

    認識，只有在彰化員林見過楊灃澤，那天我跟賴韋綸出去，

    賴韋綸說他跟楊灃澤約見面，請我開車載他過去，我不知道

    他們見面是為了什麼事。康凱智我不認識，也沒有見過，有

    聽過賴韋綸講過這個名字，我不知道他們是什麼關係。賴韋

    綸與楊灃澤見面時，有介紹楊灃澤給我認識，但我們私下沒

    有任何往來。與康凱智也沒有任何往來。不是在員林的某個

    公園，是在某個廟旁的巷子，（問：你或賴韋綸有跟楊灃澤

    之間有交付任何的金融帳戶？）沒有。賴韋綸講的話不實在

    。我當時把車子停在路邊，跟賴韋綸認識的其他兩個男性都

    站在車邊聊天，並沒有交付帳戶的事情。我知道康凱智有在

    收本子是聽賴韋綸講的，我認識康凱智第一次碰面時，有聽

    他講他好像在做徵信社的工作。（問：剛才賴韋綸稱牛皮紙

    袋上車後交給你，意見？）我沒有拿，但賴韋綸當天有跟康

    凱智講電話，但誰打給誰我不知道，之後不到一兩個小時我

    們就解散。（問：你的意思是賴韋綸把牛皮紙袋拿下車？）

    他有無拿什麼上車或下車，我不知道，因為當時公園是暗的

    ，我都在車上，我只有聽到賴韋綸在電話裡跟康凱智說他要

    拿東西給康凱智，至於其他什麼我都不清楚，時間過太久了

    。我不知道賴韋綸跟康凱智私底下講什麼，為何會扯到我等

    語（偵卷一第175至176頁，偵卷二第9頁、第12頁），顯見

    證人余國彬所述與證人康凱智、賴韋綸前開所述完全不符，

    況證人賴韋綸前開陳述及證述，每次說法均不相同，且前後

    矛盾不一，莫衷一是，可信度極低，已認定如前，則證人賴

    韋綸稱被告有與證人余國彬製作貸款對話紀錄云云，尚難信

    確與事實相符。而依證人康凱智前開所述，康凱智只有跟楊

    灃澤以LINE及微信聯絡，但從未與被告聯絡，沒有跟被告講

    過前開事情。另查，被告案發時年僅20歲，並無任何貸款經

    驗，未必清楚知悉貸款流程及所需資料，且其如何因證人楊

    灃澤與康凱智間之關係而基於貸款原因交付證件，已說明如

    前，難認違乎常情。況康凱智與楊灃澤對話時雖提及「你找

    時間去辦自然憑證」、「讓你賺錢」、「一萬」、「一張卡

    」等情（偵卷二第39頁），然此對話係存於楊灃澤與康凱智

    間，尚難逕認被告就此有所知悉並參與其中而為其不利之認

    定。至證人楊灃澤雖曾於5月4日傳送貸款範例予證人康凱智

    ，證人康凱智並請託楊灃澤代為轉傳微信（偵卷二第55至73

    頁），然此與賴韋綸所稱係在余國彬手機上見聞被告製作貸

    款對話訊息一情仍有差距，況此貸款範例之交流亦僅存於證

    人楊灃澤與康凱智間，被告是否知情並涉入其中，尚乏證據

    認定。則檢察官以證人康凱智所提出其與楊灃澤間LINE對話

    紀錄截圖內容中更提及「一張卡一萬元」，楊灃澤有傳送貸

    款申請書資料給賴韋綸，主張被告辯稱為辦貸款而交付證件

    資料僅是藉口，被告應可預見對方支付代價收取證件資料係

    與財產犯罪有關等語，即非可採。

六、綜上所述，本案依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

    主觀上有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直接故意或不確定故意

    ，自不能遽以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等罪責相繩，公訴意

    旨所指被告前揭犯行，要屬不能證明，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

七、上訴理由及說明：

　㈠上訴意旨：

　　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①被告除交付他人身分證、健保卡、

    自然人憑證外，並無填寫欲申請貸款之資料，則如何辦理貸

    款？且被告除上述證件資料外，尚申辦並交付1張行動電話

    預付卡。倘係辦貸款，應是留下使用之門號供對方聯繫，則

    該預付卡顯然不是要供被告與代辦人聯繫用，然該預付卡應

    與貸款無關，是被告辯稱交付證件是要辦貸款等語，尚難信

    為真實。②被告供稱證人康凱智曾允諾會支付其與證人楊灃

    澤申辦自然人憑證規費與行動電話預付卡費用，但事後卻未

    交付等語。倘被告認為交付證件、預付卡是要辦理貸款，為

    何申辦之費用要由證人康凱智支付？是被告辯稱為辦貸款而

    交付證件等語，與事實不符。③自楊灃澤與康凱智LINE的對

    話紀錄中，康凱智表示「辦自然人憑證、讓你賺錢應急一下

    」，可見交付身分證件是要換錢，楊灃澤雖稱康凱智是指要

    幫其辦貸款，但證人康凱智證稱其並未幫人辦貸款或介紹他

    人辦貸款等語，與證人楊灃澤之證述已有差異，且貸款與賺

    錢不同，辦貸款雖可拿到一筆金錢，但同時也會增加債務，

    與一般所說「賺錢」是指單純拿到一筆金錢不同，且兩人稍

    後之對話中提到「一萬、一張卡」，顯見確實是要以交付證

    件之方式獲得金錢，是證人楊灃澤所述不可採信。而證件資

    料並無經濟價值，但被告提供證件資料即可賺錢，可見其主

    觀上對於拿取其證件之人將可能做不法使用應有認知。④依

    被告於112年8月16日、112年12月20日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之

    供述，112年5月22日警詢時之供述，原審113年12月5日審判

    時之供述，被告對於其係將證件、自然人憑證等物品交給何

    人之過程，前後已有不一致之處。又依被告於鈞院所提出之

    LINE對話紀錄顯示，被告確有與自稱可辦理貸款者聯繫，且

    向被告說明貸款事宜及收取證件資料的又是暱稱「麻吉Pay

    融資-小楊」之人，與原判決認定「本件實不能排除被告係

    因楊灃澤之轉述或聽聞楊灃澤與康凱智之談話內容，因而認

    知係申辦貸款而交付證件」有異，則被告所辯已有不可採信

    之處。⑤證人康凱智、楊灃澤二人於112年12月20日檢察事務

    官詢問時所為陳述，並不相符，而證人楊灃澤與被告間有較

    親密之關係，加以其自身亦係提供證件資料者，是證人楊灃

    澤之供述應有不可採信之處，當可認為證人康凱智所述是以

    可獲利為由要求證人楊灃澤交付證件資料為可信。⑥證人賴

    韋綸112年10月18日、112年12月20日、113年4月17日檢察事

    務官詢問時之陳述，及原審114年4月18日審理時之證述，確

    有前後不一致之處，然就被告要以貸款為由佯裝受騙一情並

    無二致，且康凱智所提出其與楊灃澤間LINE對話紀錄中，亦

    確實有楊灃澤傳送疑似空白貸款調查文件之訊息予康凱智之

    紀錄，倘本件係被告與楊灃澤共同向他人貸款，應由貸與方

    傳送空白貸款調查文件予借貸方才是，何以會由楊灃澤自行

    傳送予康凱智，顯見證人賴韋綸所述並非全屬無據，被告於

    交付相關文件、憑證與預付卡之初，已明知目的並非為了貸

    款，被告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故意而交付證件資

    料，應可認定。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

    。

　㈡對上訴意旨之說明：

　⒈依被告所提出其申辦貸款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內，被告已在L

    INE上填寫欲申請貸款之相關資料傳送予東元融資（本院卷

    第37至41頁），又一般貸款實務上固然無須交付對方行動電

    話預付卡，惟若對方要求因辦理貸款需要借款人須提供1張

    行動電話預付卡，在交易常情上亦難逕行推論借款人主觀上

    已明知或可預見該張行動電話預付卡是要用以申辦數位帳戶

    ，作為詐欺取財、洗錢之犯罪工具使用。再者，被告雖曾供

    稱康凱智曾允諾會支付其與楊灃澤申辦自然人憑證規費與行

    動電話預付卡費用，但事後卻未交付等語，惟康凱智既係居

    間介紹被告辦理貸款之人，於一般人之認知下可能獲有居間

    介紹之報酬，故康凱智表示要負擔被告申辦自然人憑證規費

    及行動電話預付卡費用，難認有何令人啓疑或不合常理之處

    。上訴意旨以被告未提出填寫申請貸款之相關資料，以及被

    告為申辦貸款而交付1張行動電話預付卡，應與貸款無關，

    及康凱智表示要負擔被告申辦自然人憑證規費及行動電話預

    付卡費用不合理，故被告辯稱交付證件是要辦貸款，尚難信

    為真實云云，尚難憑採。

　⒉證人康凱智上開陳述及證述，及其所提出之與楊灃澤間LINE

    對話紀錄截圖，不足以證明被告明知或有預見其所交付之身

    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行動電話預付卡等是用以辦帳

    戶，作為博弈公司娛樂城的收款帳戶使用，提供帳戶及證件

    之人可以賺錢，或是用以辦貸款而貸款不用還之事。另證人

    賴韋綸上開陳述及證述，每次說法均不相同，且前後矛盾不

    一，莫衷一是，可信度極低，難以採信與事實相符，則證人

    賴韋綸上開陳述及證述自不足以證明被告明知或有預見其所

    交付之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行動電話預付卡等是

    用以申辦數位帳戶，或販賣帳戶，以作為詐欺取財、洗錢之

    犯罪工具使用，均已論述如前。上訴意旨再以證人康凱智與

    楊灃澤間LINE對話紀錄截圖提到「一萬、一張卡」，證人康

    凱智、賴韋綸之陳述及證述，欲證明被告於交付身分證、健

    保卡、自然人憑證、行動電話預付卡之初，已明知目的並非

    為了貸款，而有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故意云云，難認

    有理。

　⒊末查，被告於112年8月16日、112年12月20日檢察事務官詢問

    時之供述，112年5月22日警詢時之供述，原審113年12月5日

    審判時之供述，對於其係將證件、自然人憑證等物品交給何

    人之過程，縱有不一致之處，然此尚不足以反證被告知悉或

    有預見其所提供交付行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行動

    電話預付卡，將遭對方用以申辦永豐銀行、王道銀行數位帳

    戶，進而作為詐欺取財、洗錢犯罪工具使用，本案檢察官所

    提出之積極證據尚不足以為被告有罪之證明，已論述如前，

    檢察官上訴意旨主張被告對於其係將證件、自然人憑證等物

    品交給何人之過程，所為供述有不一致之處，指摘原判決不

    當，自非可採。

　⒋綜上，原判決認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證

    明，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其認事用法核無違誤。上訴意旨

    以其所持論據指摘原判決不當，難認有理，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聖豪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慧美提起上訴，檢察官

林仲斌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何秀燕

　　　　　　　　　　　　　　　　　　　法　官　吳育霖

　　　　　　　　　　　　　　　　　　　法　官　鄭彩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

由書，但應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第1項各款規定限制。

被告不得上訴。

　　　　　　　　　　　　　　　　　　　書記官　蘭鈺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規定，於前項案件

之審理，不適用之。



附表：

編號 告訴人/被害人 詐騙時間 詐騙方式 匯款時間 轉帳金額 匯款帳戶 1 告訴人康香蘭 112年1月中旬 透過LINE通訊軟體向康香蘭佯稱：下載Sftimo軟體投資虛擬貨幣可獲利云云。 ①112年5月15日15時26分許 ②112年5月17日10時22分許 ①5萬元  ②5萬元 ①永豐帳戶  ②王道帳戶 2 告訴人賴俊安 112年2月2日 透過LINE通訊軟體向賴俊安佯稱：下載Sftimo軟體投資虛擬貨幣可獲利云云。 112年5月15日 14時9分許 2萬5,000元 永豐帳戶 3 告訴人黃耀楣 112年4月底 透過LINE通訊軟體向黃耀楣佯稱：下載Sftimo軟體投資虛擬貨幣可獲利云云。 ①112年5月16日9時25分許 ②112年5月16日9時27分許 ③112年5月16日10時42分許 ④⑤112年5月18日8時59分許 ①5萬元  ②5萬元  ③3萬元  ④⑤ 5萬元、4萬元 ①～③王道帳戶     ④⑤ 永豐帳戶 4 被害人 李嘉彬 112年2月19日 透過LINE通訊軟體向李嘉彬佯稱：下載Sftimo軟體投資虛擬貨幣可獲利云云。 ①112年5月16日9時50分許 ②112年5月16日9時52分許 ①5萬元  ②2萬元 王道帳戶 



卷目

1.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中市警三分偵字第1120064108號卷

  【警卷一】

2.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中市警五分偵字第11200280554號

  卷【警卷二】

3.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新北警蘆刑字第1124422592號卷【

  警卷三】

4.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新北警蘆刑字第1124400213號卷【

  警卷四】

5.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9962號卷一【偵卷一】

6.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9962號卷二【偵卷二】

7.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2212號卷【原審卷】

8.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4年度金上訴字第1676號卷【本院卷

  】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上訴字第1676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江采玲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2212號中華民國114年5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9962號、第21546號、第30937號、第3342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江采玲（下稱被告）依其智識經驗，能預見提供自己之個人證件資料予他人使用，常與財產犯罪密切相關，可能被詐欺犯罪集團所利用，以遂其等詐欺犯罪之目的，亦可能遭他人使用為財產犯罪之工具，藉以取得贓款及掩飾犯行，逃避檢警人員追緝，因而幫助他人從事詐欺取財犯罪，竟仍基於幫助詐欺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2年4月26日19時許，在彰化縣埔心鄉兒童公園，與其夫楊灃澤(原名楊豐澤，所涉詐欺等罪嫌，由檢察官另案偵辦中)，將渠等所有之國民身分證、健保卡等資料，交予康凱智居間介紹之賴韋綸（現已改名為賴廷瑋，以下仍稱賴韋綸），賴韋綸再轉交給同行前往、綽號「西瓜」之余國彬；被告又於翌（27）日，與楊灃澤一同親往彰化○○○○○○○○，申辦自然人憑證並予以開通使用，及於同（27）日16時40分許，在彰化縣○○市○○路000號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員林中正門市，由被告申辦行動電話預付卡（門號詳卷）後，於同年月28日某時許，在被告及楊灃澤斯時位於彰化縣○○市○○路租屋處，一同將渠等所有之自然人憑證及前開門號SIM卡，交予受康凱智仲介之賴韋綸，賴韋綸再轉交予詐欺集團某成員，作為申辦被告名下數位帳戶之用。嗣該詐欺集團取得被告之身分證、健保卡及自然人憑證等資料後，旋於同年4月28日16時7分許及同年月8日，持以線上申辦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之數位帳戶（下稱永豐銀行數位帳戶）、王道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之數位帳戶（下稱王道銀行數位帳戶），並於如附表所示之詐騙時間，以如附表所示之詐騙方式，詐欺如附表所示之人，使其等陷於錯誤，於如附表所示之匯款時間，匯款如附表所示之金額至如附表所示被告帳戶內（其中告訴人黃耀楣於112年5月18日8時59分許分別匯款5萬元、4萬元至被告之永豐銀行數位帳戶部分，尚未遭詐欺集團成員提領外，其他如附表所示詐欺贓款業經詐欺集團成員提領）。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嫌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008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為被告涉犯幫助詐欺取財罪、幫助洗錢罪等罪嫌，無非係以：⑴被告於偵查時之供述；⑵證人楊灃澤、康凱智、賴韋綸、余國彬於偵查時之陳述；⑶證人即告訴人康香蘭、賴俊安、黃耀楣於警詢時之指訴，證人即被害人李嘉彬於警詢時之指述；⑷告訴人康香蘭、賴俊安提出之中國信託存款存摺封面影本與交易明細內頁影本，LINE對話紀錄截圖影本，告訴人黃耀楣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影本，被害人李嘉彬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影本；⑸證人楊灃澤、康凱智提出之Messenger對話紀錄截圖、LINE對話紀錄截圖；⑹彰化○○○○○○○○113年4月3日函暨所附之憑證申請書、憑證繳費暨開卡確認存根聯；⑺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113年4月8日函暨所附預付卡申請書、健保卡與身分證件；⑻永豐銀行數位帳戶、王道銀行數位帳戶之申設基本資料及往來明細表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其有將國民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行動電話預付卡交予賴韋綸之情事，然堅詞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及幫助洗錢之犯意，辯稱：當初康凱智說要幫我們辦貸款，所以請賴韋綸來跟我和楊灃澤拿資料，我因為楊灃澤與康凱智是很好的遠親關係，所以相信康凱智，我也是第一次辦貸款，不知道為何辦貸款需要自然人憑證跟預付卡，也不知道自然人憑證可以申辦數位帳戶，過2至3天後，我上網查貸款流程，覺得康凱智的流程很奇怪，有向康凱智討回證件，但康凱智不願意歸還，我就先將身分證、健保卡掛失，並重辦自然人憑證，請判決我無罪等語。
五、經查：　
　㈠被告於112年4月26日19時許，在彰化縣埔心鄉兒童公園，與其夫楊灃澤，將渠等所有之國民身分證、健保卡等資料，交予康凱智居間介紹之賴韋綸，賴韋綸再轉交給同行前往、綽號「西瓜」之余國彬；被告又於翌（27）日，與楊灃澤一同親往彰化○○○○○○○○，申辦自然人憑證並予以開通使用，及於同（27）日16時40分許，在彰化縣○○市○○路000號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員林中正門市，由被告申辦行動電話預付卡（門號詳卷）後，於同年月28日某時許，在被告及楊灃澤斯時位於彰化縣○○市○○路租屋處，一同將渠等所有之自然人憑證及前開門號SIM卡，交予受康凱智仲介之賴韋綸，賴韋綸再轉交予詐欺集團某成員，作為申辦被告名下數位帳戶之用。嗣該詐欺集團取得被告之身分證、健保卡及自然人憑證等資料後，旋於同年4月28日16時7分許及同年月8日，持以線上申辦永豐銀行數位帳戶、王道銀行數位帳戶，並於如附表所示之詐騙時間，以如附表所示之詐騙方式，詐欺如附表所示之人，使其等陷於錯誤，於如附表所示之匯款時間，匯款如附表所示之金額至如附表所示被告帳戶內（其中告訴人黃耀楣於112年5月18日8時59分許分別匯款5萬元、4萬元至被告之永豐銀行數位帳戶部分，尚未遭詐欺集團成員提領外，其他如附表所示詐欺贓款業經詐欺集團成員提領）等情，有證人即告訴人康香蘭、賴俊安、黃耀楣於警詢時之陳述（警卷一第5至6頁，警卷二第1頁至第1頁反面，警卷三第1頁至第2頁反面），證人即被害人李嘉彬於警詢時之陳述（警卷四第1至2頁）在卷可憑；且有告訴人康香蘭提出之轉帳交易紀錄截圖（警卷一第8頁至第8頁反面），告訴人賴俊安提出之中國信託銀行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警卷二第13頁至第15頁反面），被害人李嘉彬提出之轉帳交易紀錄截圖（警卷四第12頁），告訴人康香蘭提出之與詐欺集團成員間LINE對話紀錄截圖（警卷一第9頁至第9頁反面），告訴人賴俊安提出之與詐欺集團成員間LINE對話紀錄截圖（警卷二第18頁至第19頁反面），告訴人黃耀楣提出之與詐欺集團成員間LINE對話紀錄文字檔（警卷三第21頁至第39頁反面），被害人李嘉彬提出之與詐欺集團成員間LINE對話紀錄截圖（警卷四第7至10頁），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豐商業銀行）112年5月31日永豐商銀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檢附之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警卷一第11至13頁，同警卷二第20至21頁），永豐商業銀行112年7月17日永豐商銀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檢附之開戶影像及證件影本（偵卷一第13至15頁），永豐商業銀行112年8月22日永豐商銀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檢附之證件影本（偵卷一第43至45頁，同第39至41頁），永豐商業銀行112年10月3日永豐商銀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檢附之證件影本（偵卷一第99至101頁），永豐商業銀行112年11月15日永豐商銀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檢附之證件影本（偵卷一第127至129頁），永豐商業銀行作業處113年12月26日作心詢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檢附之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交易明細（原審卷第79至83頁），永豐商業銀行114年3月4日永豐商銀字第0000000000號函（原審卷第177頁），王道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王道商業銀行）112年6月6日王道銀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檢附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警卷一第14頁至第18頁反面），王道商業銀行112年7月25日王道銀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檢附之開戶基本資料（偵卷一第17至21頁），王道商業銀行112年10月12日王道銀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檢附之開戶IP位址（偵卷一第103至105頁），王道商業銀行114年3月3日王道銀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檢附之開戶證件資料（原審卷第169至175頁），彰化○○○○○○○○113年4月3日員戶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檢附之被告與楊灃澤之自然人憑證申請書、憑證繳費暨開卡確認存根聯（偵卷一第253至261頁），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113年4月8日遠傳（發）字第00000000000號函暨檢附之門號0000000000之儲值紀錄、預付卡申請書、行動寬頻服務契約、證件影本、遠傳行動上網通聯報表、上網歴程查詢（偵卷一第263至301頁）等附卷可稽，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堪信上開部分事實為真正。
　㈡按刑法上之故意，依第13條第1項、第2項規定，分為直接故意（或稱確定故意）與間接故意（或稱不確定故意）二種。惟不論何者，均具備對於犯罪構成要件之認識及實現犯罪構成要件之意欲等要素。亦即間接故意或不確定故意，仍以行為人主觀上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有所認識，並基此認識而「容任其發生」為必要。故意包括「知」與「意」的要素，所謂「明知」或「預見」其發生，均屬知的要素；所謂「有意使其發生」或「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則均屬於意的要素。不論「明知」或「預見」，均指行為人在主觀上有所認識，只是基於此認識進而「使其發生」或「容任其發生」之強弱程度有別。至判斷行為人是否明知或預見，更須依據行為人的智識、經驗，例如行為人的社會年齡、生活經驗、教育程度，以及行為時的認知與精神狀態等，綜合判斷推論（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528號、第345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第13條第2項之不確定故意，與第14條第2項之有認識過失有別：不確定故意係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此發生不違背本意，存有「認識」及容任發生之「意欲」要素；有認識過失則係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雖然預見可能發生，卻具有確定其不會發生之信念，亦即祇有「認識」，但欠缺希望或容任發生之「意欲」要素。兩者要件不同，法律效果有異，不可不辨，且過失行為之處罰，以有特別規定者為限。以詐欺集團猖獗盛行，經政府大力宣導、媒體大幅報導，人民多有提高警覺，詐欺集團取得人頭帳戶之管道或機會從而越發不易，為能取得帳戶，詐欺集團以精細計畫及分工，能言善道，鼓舌如簧，以各種名目誘騙、詐得個人證件、金融機構帳戶或提款卡及密碼，甚且設局利用智識能力或社會經驗不足者，進而出面領款轉交，陷入「車手」或「收水」角色而不自知，自不得僅以應徵工作或辦理貸款者乃出於任意性交付個人證件、金融帳戶存摺、提款卡及密碼等資料，而徒以所謂一般通常之人標準，率爾認定所為必有幫助或參與詐欺取財、洗錢等認知及故意。
　㈢本案尚難認被告有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直接故意或不確定故意：　　　
　　被告雖有依康凱智要求將其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及行動電話預付卡等均交與賴韋綸，而容任賴韋綸使用之客觀行為，然依前開說明，仍需被告有預見賴韋綸或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可能會持該等證件資料申辦金融帳戶，以該金融帳戶收受詐騙款項，並掩飾隱匿該等款項之去向與所在，且其發生至少並不違背被告之本意，方足認定被告有幫助詐欺取財與幫助洗錢之直接故意或不確定故意，而得成立上開二罪。查：
　⒈被告辯稱其當時有貸款的需求，業據被告提出其申辦貸款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為憑（本院卷第31至49頁），尚非全然無據。依證人康凱智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起初陳稱：我不認識被告，但知道這個人，因為她是我朋友楊灃澤的配偶。我根本不認識余國彬，是賴韋綸跟我講的。這是賴韋綸口頭跟我說的，只要給憑證及證件，就可以辦理貸款賺錢，因為貸款是不用還的，所以我才會這樣跟楊灃澤說。余國彬是賴韋綸聯繫的，我真的不認識他。因為我跟楊灃澤比較好，加上他曾經跟我說過他缺錢，我才會問他。我問楊灃澤時，他就知道這個貸款是不用還的。因為我後來有去他員林租屋處講。我先跟楊灃澤確認他說要去埔心一趟，我才跟賴韋綸說，叫他過去跟楊灃澤見面，余國彬我沒有聯絡他，因為不認識。我不知道楊灃澤是否知道這名義上辦理貸款，實際應該是「租」帳戶，但賴韋綸知道，我並沒有跟被告聯絡過等語 （偵卷一第1頁、第138至139頁）。我不知道他們（指賴韋綸、余國彬）去拿證件資料的過程，以及同行的人有誰。一開始賴韋綸跟我聯絡時，是叫我找人來提供帳戶及證件給他們作為博弈公司娛樂城的收款帳戶，這部分我沒有跟他收錢，但後來實際當面聯絡的時候，他卻叫我找人提供自然人憑證、行動電話預付卡，存簿跟身分證就不用了，所以我就照他講的LINE給楊灃澤叫他配合提供，才會有4月22至23日的對話紀錄，後面有一個截圖是楊灃澤把一張IG的訊息給我看，裡面有講到西瓜，就是余國彬，胖子就是賴韋綸，後面有一個群組是我跟楊灃澤及自稱楊灃澤哥哥的人，他們要我處理楊灃澤帳戶涉嫌詐欺的事情，因為他們說當初是我介紹楊灃澤給賴韋綸，所以要我負責，所以最後要我去簽本票，這部分我有去彰化的警察局報案。楊灃澤從頭到尾都知道他所提供的自然人憑證及行動電話預付卡是要透過賴韋綸賣出去的，但售價是他們自己談的，我不清楚。我本身不知道楊灃澤出售自然人憑證及行動電話預付卡會被另外拿去辦帳戶，楊灃澤自己跟賴韋綸談的時候知不知道我也不清楚。（問：從頭到尾你有跟被告見過面或聯絡過？）有見過面，因為當時楊灃澤的租屋處在我租屋處附近，但沒有就這個事情跟她講過，楊灃澤是怎麼跟被告說要拿自然人憑證及行動電話預付卡的我也不清楚，我所提供的資料中有一個手機截圖，LINE暱稱「依薰」，是被告跟她朋友間的對話紀錄，楊灃澤傳給我，叫我跟賴韋綸講把被告朋友「依薰」身分證件拿回來還，那時候我才知道楊灃澤把他自己、被告及叫「依薰」朋友的資料給賴韋綸等語（偵卷二第27至28頁）。證人康凱智於原審時證稱：我不認識被告，認識被告的先生楊灃澤。我沒有介紹被告、楊灃澤給辦貸款的人。112年4月左右我和楊灃澤常聯絡。（問：4月22日你為何會向楊灃澤表示「你找時間去辦自然憑證，讓你賺錢，應急一下」？）因為當初楊灃澤跟我說他沒有錢，賴韋綸跟我說他有可以打娛樂城的東西，問我看誰有需要，叫他去打。（問：你請楊灃澤去辦自然人憑證是要介紹楊灃澤去做什麼事情？）打娛樂城。（問：4月23日你為何又提到「一萬」、「一張卡」、「不要農會都可以」，為何會提到這些？）因為賴韋綸表示娛樂城需要出金，要用卡片，不要農會，如果要代打，一張卡一萬元。要怎麼出金我不知道，我沒有用過。（問：你於對話紀錄中表示「一萬」、「一張卡」、「不要農會都可以」、「跟冠綸那邊一樣」，為何楊灃澤會詢問「會犯法嗎？」，之後你說「不會」、「第一禮拜試車可以錢先給你」、「第二禮拜開始用，錢會先給你不會像之前用完才給你」、楊灃澤說「卡、身份證、健保卡、簿子給你就好」，你說「簿子不用」。這段話在講什麼？）一樣是在講娛樂城的部分，賴韋綸跟我說先試用他們的卡片，一張卡一萬元，第一個禮拜他們先試用那張卡片，他們先打可以先把錢領出來給楊灃澤。我不知道「試車」是什麼意思，賴韋綸就叫我這樣打。（問：為什麼還要楊灃澤提供身分證、健保卡？）應該是要確認身分的吧，我也不知道，我沒有玩過、沒用過，我不知道娛樂城的流程是怎樣。我不知道需要自然人憑證的用途，我不會去問過多的東西。需要提款卡的用途是娛樂城出金用，後面跟我說綁戶頭。（問：為何後來又講到SIM卡？）應該是娛樂城帳戶要電話號碼認證，但我也不確定，因為我沒有玩過。後來是賴韋綸找楊灃澤拿東西，是拿自然人憑證、卡片、身份證、健保卡。賴韋綸拿到上開證件後，如何處理我不知道。（問：上開筆錄中，檢察官詢問你「為何你跟楊灃澤說憑證可以賺錢」，你表示「這是賴韋綸口頭跟我說，只要給憑證跟證件就能辦理貸款賺錢，因為貸款是不用還的，我才會這樣跟揚灃澤說」，與你剛才說是用於娛樂城的部分不同，為何如此？）賴韋綸後來有跟我講，說他跟楊灃澤講好，他們兩個要用貸款，但賴韋綸是跟我講是用娛樂城。（問：上開筆錄中你為何表示「因為貸款是不用還的，所以我才會這樣跟楊灃澤講可以賺錢」？）賴韋綸跟我說貸款不用還錢，我也不知道他們怎麼用的。（問：上開筆錄中檢察官詢問「所以你在聯絡楊灃澤時就知道他跟 江采玲的證件資料名義上是辦貸款，實際上應該是賣帳戶」，你的回答說「應該是租的」，這是何意？）我不知道，楊灃澤跟我說是借帳戶給賴韋綸，楊灃澤有拿到一筆錢，加上楊灃澤有跟我借帳戶說賴韋綸要匯錢給他，所以我才是會認為是將帳戶租給賴韋綸。我沒有跟被告、楊灃澤、賴韋綸、余國彬去酒吧喝酒吃飯過。（問：楊灃澤有去辦自然人憑證，被告說是你叫他們去辦自然人憑證跟預付卡後，他們交給賴韋綸跟預付卡的嗎？）我沒有叫他們去辦，賴韋綸跟我講了後，我就傳訊息給楊灃澤，我沒有跟被告講過這些事情，我不會跟被告傳訊息或講話。我沒有叫楊灃澤、被告去補辦自然人憑證，自然人憑證只有一開始在LINE上面有跟楊灃澤講過，之後我就沒再跟他們講了，我跟他們只會用LINE跟微信聯絡。（問：微信只有你跟楊灃澤而已嗎？）對等語（原審卷第258至265頁）。綜合證人康凱智上開陳述及證述，賴韋綸叫康凱智找人來提供帳戶及證件，作為博弈公司娛樂城的收款帳戶使用，提供帳戶及證件之人可以賺錢。康凱智即介紹楊灃澤與賴韋綸聯繫，提供帳戶及證件，但後來賴韋綸改為叫康凱智找人提供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行動電話預付卡，不用提供帳戶，用途改稱是用來辦貸款使用，但是貸款不用還。康凱智照賴韋綸講的LINE給楊灃澤叫他配合提供，楊灃澤有拿到一筆錢。惟康凱智不知道為何被告的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行動電話預付卡也會一併交付給賴韋綸。且證人康凱智只有跟楊灃澤以LINE及微信聯絡，但從未與被告聯絡，沒有跟被告講過上開事情。則證人康凱智上開陳述及證述自不足以證明被告明知或有預見其所交付之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行動電話預付卡等是用以辦帳戶，作為博弈公司娛樂城的收款帳戶使用，提供帳戶及證件之人可以賺錢，或是用以辦貸款而貸款不用還之事。則證人康凱智提出之IG暱稱「weilun_1005」（賴韋綸）與「Y」（楊灃澤）間對話紀錄截圖（偵卷二第33至37頁），證人康凱智提出之其與楊灃澤間LINE對話紀錄截圖（偵卷二第39至141頁），及其與「Y」、「子勛」間LINE群組對話紀錄、簡訊、借據、超商集福門市googlemap截圖（偵卷二第143至163頁）等，均非與被告間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自亦不足以證明被告明知或有預見其所交付之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行動電話預付卡等是用以辦帳戶，作為博弈公司娛樂城的收款帳戶使用，提供帳戶及證件之人可以賺錢，或是用以辦貸款而貸款不用還之事。
　⒉證人賴韋綸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陳稱：我和康凱智是國高中學長學弟關係。他曾經叫我去找一個人，在112年3、4月間，去彰化埔心一個公園那邊找一個男生楊灃澤，楊灃澤是我國中同校學弟，所以我也認識他，只是沒有很熟。康凱智沒有說理由，就請我過去找他，我跟楊灃澤見到面後，我就跟他聊天，沒有做其他事情。我或康凱智或我們的朋友沒有在幫親朋好友辦理貸款。我跟楊灃澤見面除了聊天外，沒有跟他或他的親友取得任何帳戶或證件等資料等語（偵卷一第111至112頁）。嗣則改口陳稱：被告的證件不是經過我交給康凱智，我沒有拿到，是他上面的余國彬，就是我去找楊灃澤當天，我有在場看到，現場就是我們四人，在彰化埔心公園，當天是余國彬約康凱智，他也有約我，康凱智就叫我過去，結果他沒有去，余國彬他是收簿手，被告及楊灃澤是由康凱智以飛機通訊軟體聯絡過去，帳戶收購多少錢我不知道等語（偵卷一第136頁）。繼而又改口陳稱：我跟康凱智當面講過，余國彬那邊是可以收帳戶賺錢，並沒有提到貸款，是後來跟楊灃澤他們要以自然人憑證申辦帳戶要如何操作，也有告訴楊灃澤及被告，如果後來死車的話，可以以此理由報案，康凱智是一定知道，因為我有跟他說明，楊灃澤、被告我就不知道，但是後面余國彬有直接跟楊灃澤、被告及康凱智加飛機軟體聯絡。當天楊灃澤確實有把他及被告的證件資料交給我，但是我上車就交給余國彬，余國彬有跟我們說代收帳戶3萬元，我有跟康凱智說之後會分1萬5千元，余國彬給楊灃澤3萬元，被告的部分好像1萬5千元，但好像錢都沒有給等語（偵卷一第139頁）。後再改稱：當天我們約在彰化埔心的某公園，楊灃澤騎機車載被告過來，我當天什麼都不知道就到彰化埔心，這地點是楊灃澤跟康凱智約的，楊灃澤看到我就開口問我說最近在幹嘛，我跟楊灃澤本來是同學校學長學弟關係，聊完近況後我就去上廁所，他就直接跟余國彬聊天，所以我不知道他們在聊什麼，我上完廁所回來後，他們就聊完了，楊灃澤就再跟我聊了一下，之後楊灃澤就說他要去買晚餐，大家就走了。（問：你前次開庭表示余國彬是收簿手，被告跟楊灃澤是康凱智聯絡過去要賣帳戶的，你怎麼知道？）那時康凱智都會先問我有什麼工作可以做，我就跟康凱智講說去密余國彬，當時我不知道余國彬在收簿子，只是我覺得余國彬那邊有很多工作，後來是康凱智自己跟余國彬接洽。接洽完後康凱智就問我說你知道余國彬是在收簿子的嗎？我回他說我不太清楚。我之所以會知道被告跟楊灃澤是賣簿子給余國彬，是因為公園見面後幾個禮拜，我跟余國彬、被告、楊灃澤還有康凱智，我們五個人還有見面吃飯，他們四個人吃飯中有講到，他們為了怕被抓，以後就用貸款的方式當作他們被騙，被告跟楊灃澤要做對話紀錄，至於要跟誰做對話紀錄我不知道，所以我才會知道他們是要賣帳戶。（問：被告跟楊灃澤因為提供帳戶拿到多少錢？）我不知道。（問：你跟康凱智因為被告、楊灃澤提供帳戶有無獲得任何好處?）都沒有，我們純粹轉手介紹。（問：你跟康凱智在介紹被告、楊灃澤給余國彬的時候，是已經明知余國彬是收取帳戶的人？）我後面跟他們出去吃完飯後才知道，康凱智一開始就知道。康凱智跟被告或楊灃澤他們很常聯繫，在埔心那邊公園見面前見面後都有。（問：為何康凱智證稱，你都知道這帳戶是用租或用賣的？）康凱智打電話給我的時候，他跟我說他在忙，叫我過去公園找楊灃澤拿東西，楊灃澤先跟我閒聊，我上完廁所要走時，楊灃澤才把牛皮紙袋拿給我，拿給我只有跟我說要記得拿給康凱智這樣而已，我拿到牛皮紙袋後我沒有打開來看，我回台南就跟康凱智說叫他快過來拿等語（偵卷二第8頁、第10頁）。於原審時則證稱：我不認識被告，開庭的時候才有見過被告。112年4月26日我跟余國彬一起到彰化縣埔心鄉兒童公園後，楊灃澤有拿一個信封袋給余國彬。現場有楊灃澤及被告，被告應該是陪楊灃澤去的。被告在彰化縣埔心鄉兒童公園沒做什麼，站在旁邊。（問：楊灃澤拿信封袋給余國彬時，雙方有沒有說什麼？）當時我在旁邊，但時間已久，我忘記他們在聊什麼。（問：你之前表示你拿到牛皮紙袋以後，你再拿給余國彬，為何與今日所述不同？）之前是余國彬叫我這樣講的。（問：為什麼余國彬要叫你這樣陳述，為什麼不能老實說？）我也不知道，當時余國彬就叫我這樣講，可能是要讓我承擔等語（原審卷第221至223頁）。查證人賴韋綸上開陳述及證述，每次說法均不相同，且前後矛盾不一，莫衷一是，可信度極低，難以採信與事實相符，則證人賴韋綸上開陳述及證述自不足以證明被告明知或有預見其所交付之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行動電話預付卡等是用以申辦數位帳戶，或販賣帳戶，以作為詐欺取財、洗錢之犯罪工具使用。　　
　⒊證人即被告配偶楊灃澤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陳稱：當時我缺錢才跟康凱智聯繫，他說有認識貸款代辦人員，叫我把準備好的資料交給賴韋綸，我主要是找康凱智幫我辦貸款，我跟被告的證件資料是一起交給賴韋綸等語（偵卷一第137頁）。參諸證人康凱智上開於原審時所為證述，亦明確證稱：（問：上開筆錄中，檢察官詢問你「為何你跟楊灃澤說憑證可以賺錢」，你表示「這是賴韋綸口頭跟我說，只要給憑證跟證件就能辦理貸款賺錢，因為貸款是不用還的，我才會這樣跟楊灃澤說」，與你剛才說是用於娛樂城的部分不同，為何如此？）賴韋綸後來有跟我講，說他跟楊灃澤講好，他們兩個要用貸款，但賴韋綸跟我講是用娛樂城。（問：上開筆錄中你為何表示「因為貸款是不用還的，所以我才會這樣跟楊灃澤講可以賺錢」？）賴韋綸跟我說貸款不用還錢，我也不知道他們怎麼用的等語（原審卷第265頁）。堪認賴韋綸確有與楊灃澤談妥提供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行動電話預付卡等是為了辦貸款使用等情。則本件實不能排除被告係因其夫楊灃澤之轉述或聽聞楊灃澤與康凱智、或楊灃澤與賴韋綸之談話內容，因而認知係為申辦貸款而交付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行動電話預付卡等。又一般人申辦貸款，必當提供個人資料供對方受理貸款之申請，例如提供身分證、健保卡等身分證明文件，用以證明個人身分，而證人楊灃澤與證人康凱智係遠親及國中同學關係，此經證人賴韋綸、康凱智證述在卷（偵卷二第11頁，原審卷第258頁），被告與證人楊灃澤間復為配偶關係，則被告基於與楊灃澤間夫妻之信賴關係及楊灃澤與康凱智間之故舊親誼，相信提供身分證、健保卡等資料可用以申辦貸款，尚難認為不符常情而不可信。
　⒋況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及行動電話預付卡雖屬個人重要身分證件，但其本身並無收付款項之功能，無法直接用於向如附表所示之人收受其等受詐款項，並隱匿該等款項之去向與所在。且現在金融機構雖開放大眾得提供雙證件影像，並以讀卡機驗證後，申辦數位存款帳戶，但若無申辦該等帳戶經驗，亦非金融從業人員者，未必知悉該等帳戶之申設，只要持有上開證件資料，即得辦理，完全毋需證件上所載本人出面驗證。依本案卷存事證，尚無法得知被告曾有以自然人憑證申設數位帳戶或有從事金融相關職業之經驗，且賴韋綸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其雖有交付自然人憑證遭開通多個數位帳戶之經驗，然僅曾向康凱智說過自然人憑證可供申辦數位帳戶用途，未曾向被告或楊灃澤提過此情等語明確（原審卷第237至238頁、第247頁），復依據康凱智所提出其與楊灃澤間LINE對話紀錄截圖所示，楊灃澤於4月23日曾向康凱智詢問「啊自然人憑證是幹嘛的」，經康凱智回覆稱「證明你的身分的」等語（偵卷二第43頁），亦未提及可供申辦數位帳戶使用，則被告主觀上是否知悉或預見其所提供之身分證、健保卡等文件，可供申設數位存款帳戶用以收付款項，實非無疑。況且自然人憑證功能繁多，除向金融機構申設數位帳戶、報稅等外，尚得用以向財政部稅務入口網查調財產、所得資料、向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調閱個人信用報告等，其中眾多用途均涉及個人財信資料查詢，而與被告所稱申辦貸款之目的密切相關。至國人提供雙證件以供申辦業務時身分驗證者所在多有，本不限於申辦金融帳戶。從而，被告辯稱其係因誤信提供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行動電話預付卡等可用以申辦貸款，方提供上開證件資料予他人，並未知悉，亦無預見他人將持該等證件資料用以申辦本案永豐銀行數位帳戶及王道銀行數位帳戶，用以掩飾、隱匿如附表所示之人遭詐款贓款之去向及所在，尚非無據，自無從遽認被告主觀上確有幫助詐欺及幫助洗錢之直接故意或不確定故意存在。
　⒌再者，被告交付上開證件資料後，曾於112年5月9日掛失身分證、同年月12日申請廢止自然人憑證及掛失健保卡，此有彰化縣彰化戶政事務所113年12月12日彰戶三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所附申請紀錄表影本、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南區業務組113年12月10日健保南服字第0000000000號書函暨所附晶片健保卡製卡紀錄、自然人憑證廢止申請書（原審卷第67至69頁、第71至73頁，偵卷一第245至247頁）附卷可憑，參以證人賴韋綸於原審時亦證述其知悉康凱智有向余國彬詢問何時可取回被告證件等語（原審卷第255頁），又證人康凱智雖否認有取得被告證件資料及其後有遭被告索討證件資料等情，然其於偵查中檢察官詢問時亦陳稱：楊灃澤確有追問被告證件下落等情（偵卷一第84頁）。是被告辯稱其交付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行動電話預付卡後，因察覺異狀，即要求康凱智歸還上開證件資料，惟未能順利索回，其即辦理證件掛失等語，應可採信，足信被告主觀上並未容任其證件資料持續陷於可供他人恣意利用之情狀。
　⒍再觀之被告於警詢及偵查時供稱：112年5月19日我要去郵局領錢時才發現我名下的帳戶都被警示，查詢才發現我資料被冒用開戶，我就到派出所報案，我也有到永豐銀行，行員說這是自然人憑證數位開戶，所以不能銷戶，行員給我看當初的開戶資料，發現開戶地點在高雄市鳳山區，且門號不是我的，自然人憑證也不在我這，我怕對方會再登入我的帳戶，所以我當時有更改聯絡電話及工作地點，之後就會有登入紀錄傳送至我的電子郵件，我和我先生楊灃澤後來都有對康凱智、賴韋綸提出詐欺、偽造文書告訴等語（偵卷一第52頁、第27至29頁，警卷一第1頁反面），並經永豐商業銀行112年7月17日函、同年8月22日函覆被告確實有於112年5月22日持新換發之身分證件臨櫃辦理基本資料變更無誤（偵卷一第13至15頁、第43至45頁），且有被告於112年5月22日報案之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立人派出所受理案件證明單附卷可證（偵卷一第57頁）。可見被告於得知名下帳戶遭警示且遭人冒用證件申辦數位帳戶後，即聯繫銀行辦理資料變更且前往警察機關報案，堪認被告主觀上對於提供上開個人證件資料之行為，可能作為他人可用以盜辦本案永豐銀行數位帳戶及王道銀行數位帳戶，以實行詐欺犯行及掩飾、隱匿詐欺不法所得之去向之用乙節，並非毫不關切，益徵被告主觀上並不知悉且未預見其行為可能屬他人遂行詐欺犯行及掩飾、隱匿詐欺不法犯罪所得去向之幫助犯罪角色，且其主觀上並無縱使其上開行為將作為實行詐欺犯行及掩飾、隱匿詐欺不法所得去向之幫助犯罪角色，亦不違反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
　⒎至檢察官雖以被告交付證件資料及預付卡均與貸款無關，且未填寫貸款資料，證人康凱智所提出其與楊灃澤間LINE對話紀錄截圖內容中更提及「一張卡一萬元」，楊灃澤亦傳送貸款申請書資料給賴韋綸，與證人賴韋綸所證被告有與證人余國彬製作貸款對話紀錄等情相符，主張被告所稱為辦貸款而交付證件資料僅是藉口，被告應可預見對方支付代價收取證件資料係與財產犯罪有關等語。然查，被告辯稱其當時有貸款的需求，業據被告提出其申辦貸款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為憑（本院卷第31至49頁），另證人余國彬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陳稱：（問：認識康凱智、賴韋綸、楊灃澤等人？）我只認識賴韋綸，是在夜市認識的，認識不到一年。其他兩人不認識，只有在彰化員林見過楊灃澤，那天我跟賴韋綸出去，賴韋綸說他跟楊灃澤約見面，請我開車載他過去，我不知道他們見面是為了什麼事。康凱智我不認識，也沒有見過，有聽過賴韋綸講過這個名字，我不知道他們是什麼關係。賴韋綸與楊灃澤見面時，有介紹楊灃澤給我認識，但我們私下沒有任何往來。與康凱智也沒有任何往來。不是在員林的某個公園，是在某個廟旁的巷子，（問：你或賴韋綸有跟楊灃澤之間有交付任何的金融帳戶？）沒有。賴韋綸講的話不實在。我當時把車子停在路邊，跟賴韋綸認識的其他兩個男性都站在車邊聊天，並沒有交付帳戶的事情。我知道康凱智有在收本子是聽賴韋綸講的，我認識康凱智第一次碰面時，有聽他講他好像在做徵信社的工作。（問：剛才賴韋綸稱牛皮紙袋上車後交給你，意見？）我沒有拿，但賴韋綸當天有跟康凱智講電話，但誰打給誰我不知道，之後不到一兩個小時我們就解散。（問：你的意思是賴韋綸把牛皮紙袋拿下車？）他有無拿什麼上車或下車，我不知道，因為當時公園是暗的，我都在車上，我只有聽到賴韋綸在電話裡跟康凱智說他要拿東西給康凱智，至於其他什麼我都不清楚，時間過太久了。我不知道賴韋綸跟康凱智私底下講什麼，為何會扯到我等語（偵卷一第175至176頁，偵卷二第9頁、第12頁），顯見證人余國彬所述與證人康凱智、賴韋綸前開所述完全不符，況證人賴韋綸前開陳述及證述，每次說法均不相同，且前後矛盾不一，莫衷一是，可信度極低，已認定如前，則證人賴韋綸稱被告有與證人余國彬製作貸款對話紀錄云云，尚難信確與事實相符。而依證人康凱智前開所述，康凱智只有跟楊灃澤以LINE及微信聯絡，但從未與被告聯絡，沒有跟被告講過前開事情。另查，被告案發時年僅20歲，並無任何貸款經驗，未必清楚知悉貸款流程及所需資料，且其如何因證人楊灃澤與康凱智間之關係而基於貸款原因交付證件，已說明如前，難認違乎常情。況康凱智與楊灃澤對話時雖提及「你找時間去辦自然憑證」、「讓你賺錢」、「一萬」、「一張卡」等情（偵卷二第39頁），然此對話係存於楊灃澤與康凱智間，尚難逕認被告就此有所知悉並參與其中而為其不利之認定。至證人楊灃澤雖曾於5月4日傳送貸款範例予證人康凱智，證人康凱智並請託楊灃澤代為轉傳微信（偵卷二第55至73頁），然此與賴韋綸所稱係在余國彬手機上見聞被告製作貸款對話訊息一情仍有差距，況此貸款範例之交流亦僅存於證人楊灃澤與康凱智間，被告是否知情並涉入其中，尚乏證據認定。則檢察官以證人康凱智所提出其與楊灃澤間LINE對話紀錄截圖內容中更提及「一張卡一萬元」，楊灃澤有傳送貸款申請書資料給賴韋綸，主張被告辯稱為辦貸款而交付證件資料僅是藉口，被告應可預見對方支付代價收取證件資料係與財產犯罪有關等語，即非可採。
六、綜上所述，本案依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主觀上有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直接故意或不確定故意，自不能遽以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等罪責相繩，公訴意旨所指被告前揭犯行，要屬不能證明，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七、上訴理由及說明：
　㈠上訴意旨：
　　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①被告除交付他人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外，並無填寫欲申請貸款之資料，則如何辦理貸款？且被告除上述證件資料外，尚申辦並交付1張行動電話預付卡。倘係辦貸款，應是留下使用之門號供對方聯繫，則該預付卡顯然不是要供被告與代辦人聯繫用，然該預付卡應與貸款無關，是被告辯稱交付證件是要辦貸款等語，尚難信為真實。②被告供稱證人康凱智曾允諾會支付其與證人楊灃澤申辦自然人憑證規費與行動電話預付卡費用，但事後卻未交付等語。倘被告認為交付證件、預付卡是要辦理貸款，為何申辦之費用要由證人康凱智支付？是被告辯稱為辦貸款而交付證件等語，與事實不符。③自楊灃澤與康凱智LINE的對話紀錄中，康凱智表示「辦自然人憑證、讓你賺錢應急一下」，可見交付身分證件是要換錢，楊灃澤雖稱康凱智是指要幫其辦貸款，但證人康凱智證稱其並未幫人辦貸款或介紹他人辦貸款等語，與證人楊灃澤之證述已有差異，且貸款與賺錢不同，辦貸款雖可拿到一筆金錢，但同時也會增加債務，與一般所說「賺錢」是指單純拿到一筆金錢不同，且兩人稍後之對話中提到「一萬、一張卡」，顯見確實是要以交付證件之方式獲得金錢，是證人楊灃澤所述不可採信。而證件資料並無經濟價值，但被告提供證件資料即可賺錢，可見其主觀上對於拿取其證件之人將可能做不法使用應有認知。④依被告於112年8月16日、112年12月20日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之供述，112年5月22日警詢時之供述，原審113年12月5日審判時之供述，被告對於其係將證件、自然人憑證等物品交給何人之過程，前後已有不一致之處。又依被告於鈞院所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顯示，被告確有與自稱可辦理貸款者聯繫，且向被告說明貸款事宜及收取證件資料的又是暱稱「麻吉Pay融資-小楊」之人，與原判決認定「本件實不能排除被告係因楊灃澤之轉述或聽聞楊灃澤與康凱智之談話內容，因而認知係申辦貸款而交付證件」有異，則被告所辯已有不可採信之處。⑤證人康凱智、楊灃澤二人於112年12月20日檢察事務官詢問時所為陳述，並不相符，而證人楊灃澤與被告間有較親密之關係，加以其自身亦係提供證件資料者，是證人楊灃澤之供述應有不可採信之處，當可認為證人康凱智所述是以可獲利為由要求證人楊灃澤交付證件資料為可信。⑥證人賴韋綸112年10月18日、112年12月20日、113年4月17日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之陳述，及原審114年4月18日審理時之證述，確有前後不一致之處，然就被告要以貸款為由佯裝受騙一情並無二致，且康凱智所提出其與楊灃澤間LINE對話紀錄中，亦確實有楊灃澤傳送疑似空白貸款調查文件之訊息予康凱智之紀錄，倘本件係被告與楊灃澤共同向他人貸款，應由貸與方傳送空白貸款調查文件予借貸方才是，何以會由楊灃澤自行傳送予康凱智，顯見證人賴韋綸所述並非全屬無據，被告於交付相關文件、憑證與預付卡之初，已明知目的並非為了貸款，被告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故意而交付證件資料，應可認定。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
　㈡對上訴意旨之說明：
　⒈依被告所提出其申辦貸款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內，被告已在LINE上填寫欲申請貸款之相關資料傳送予東元融資（本院卷第37至41頁），又一般貸款實務上固然無須交付對方行動電話預付卡，惟若對方要求因辦理貸款需要借款人須提供1張行動電話預付卡，在交易常情上亦難逕行推論借款人主觀上已明知或可預見該張行動電話預付卡是要用以申辦數位帳戶，作為詐欺取財、洗錢之犯罪工具使用。再者，被告雖曾供稱康凱智曾允諾會支付其與楊灃澤申辦自然人憑證規費與行動電話預付卡費用，但事後卻未交付等語，惟康凱智既係居間介紹被告辦理貸款之人，於一般人之認知下可能獲有居間介紹之報酬，故康凱智表示要負擔被告申辦自然人憑證規費及行動電話預付卡費用，難認有何令人啓疑或不合常理之處。上訴意旨以被告未提出填寫申請貸款之相關資料，以及被告為申辦貸款而交付1張行動電話預付卡，應與貸款無關，及康凱智表示要負擔被告申辦自然人憑證規費及行動電話預付卡費用不合理，故被告辯稱交付證件是要辦貸款，尚難信為真實云云，尚難憑採。
　⒉證人康凱智上開陳述及證述，及其所提出之與楊灃澤間LINE對話紀錄截圖，不足以證明被告明知或有預見其所交付之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行動電話預付卡等是用以辦帳戶，作為博弈公司娛樂城的收款帳戶使用，提供帳戶及證件之人可以賺錢，或是用以辦貸款而貸款不用還之事。另證人賴韋綸上開陳述及證述，每次說法均不相同，且前後矛盾不一，莫衷一是，可信度極低，難以採信與事實相符，則證人賴韋綸上開陳述及證述自不足以證明被告明知或有預見其所交付之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行動電話預付卡等是用以申辦數位帳戶，或販賣帳戶，以作為詐欺取財、洗錢之犯罪工具使用，均已論述如前。上訴意旨再以證人康凱智與楊灃澤間LINE對話紀錄截圖提到「一萬、一張卡」，證人康凱智、賴韋綸之陳述及證述，欲證明被告於交付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行動電話預付卡之初，已明知目的並非為了貸款，而有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故意云云，難認有理。
　⒊末查，被告於112年8月16日、112年12月20日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之供述，112年5月22日警詢時之供述，原審113年12月5日審判時之供述，對於其係將證件、自然人憑證等物品交給何人之過程，縱有不一致之處，然此尚不足以反證被告知悉或有預見其所提供交付行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行動電話預付卡，將遭對方用以申辦永豐銀行、王道銀行數位帳戶，進而作為詐欺取財、洗錢犯罪工具使用，本案檢察官所提出之積極證據尚不足以為被告有罪之證明，已論述如前，檢察官上訴意旨主張被告對於其係將證件、自然人憑證等物品交給何人之過程，所為供述有不一致之處，指摘原判決不當，自非可採。
　⒋綜上，原判決認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證明，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其認事用法核無違誤。上訴意旨以其所持論據指摘原判決不當，難認有理，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聖豪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慧美提起上訴，檢察官林仲斌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何秀燕
　　　　　　　　　　　　　　　　　　　法　官　吳育霖
　　　　　　　　　　　　　　　　　　　法　官　鄭彩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但應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第1項各款規定限制。
被告不得上訴。
　　　　　　　　　　　　　　　　　　　書記官　蘭鈺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附表：
		編號

		告訴人/被害人

		詐騙時間

		詐騙方式

		匯款時間

		轉帳金額

		匯款帳戶



		1

		告訴人康香蘭

		112年1月中旬

		透過LINE通訊軟體向康香蘭佯稱：下載Sftimo軟體投資虛擬貨幣可獲利云云。

		①112年5月15日15時26分許
②112年5月17日10時22分許

		①5萬元


②5萬元

		①永豐帳戶


②王道帳戶



		2

		告訴人賴俊安

		112年2月2日

		透過LINE通訊軟體向賴俊安佯稱：下載Sftimo軟體投資虛擬貨幣可獲利云云。

		112年5月15日
14時9分許

		2萬5,000元

		永豐帳戶



		3

		告訴人黃耀楣

		112年4月底

		透過LINE通訊軟體向黃耀楣佯稱：下載Sftimo軟體投資虛擬貨幣可獲利云云。

		①112年5月16日9時25分許
②112年5月16日9時27分許
③112年5月16日10時42分許
④⑤112年5月18日8時59分許

		①5萬元


②5萬元


③3萬元


④⑤
5萬元、4萬元

		①～③王道帳戶








④⑤
永豐帳戶



		4

		被害人
李嘉彬

		112年2月19日

		透過LINE通訊軟體向李嘉彬佯稱：下載Sftimo軟體投資虛擬貨幣可獲利云云。

		①112年5月16日9時50分許
②112年5月16日9時52分許

		①5萬元


②2萬元

		王道帳戶









卷目
1.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中市警三分偵字第1120064108號卷【警卷一】
2.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中市警五分偵字第11200280554號卷【警卷二】
3.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新北警蘆刑字第1124422592號卷【警卷三】
4.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新北警蘆刑字第1124400213號卷【警卷四】
5.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9962號卷一【偵卷一】
6.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9962號卷二【偵卷二】
7.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2212號卷【原審卷】
8.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4年度金上訴字第1676號卷【本院卷】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上訴字第1676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江采玲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2212號中華民國114年5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9962號、第21546號、第30937號、第3342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江采玲（下稱被告）依其智識經驗，能預見提供自己之個人證件資料予他人使用，常與財產犯罪密切相關，可能被詐欺犯罪集團所利用，以遂其等詐欺犯罪之目的，亦可能遭他人使用為財產犯罪之工具，藉以取得贓款及掩飾犯行，逃避檢警人員追緝，因而幫助他人從事詐欺取財犯罪，竟仍基於幫助詐欺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2年4月26日19時許，在彰化縣埔心鄉兒童公園，與其夫楊灃澤(原名楊豐澤，所涉詐欺等罪嫌，由檢察官另案偵辦中)，將渠等所有之國民身分證、健保卡等資料，交予康凱智居間介紹之賴韋綸（現已改名為賴廷瑋，以下仍稱賴韋綸），賴韋綸再轉交給同行前往、綽號「西瓜」之余國彬；被告又於翌（27）日，與楊灃澤一同親往彰化○○○○○○○○，申辦自然人憑證並予以開通使用，及於同（27）日16時40分許，在彰化縣○○市○○路000號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員林中正門市，由被告申辦行動電話預付卡（門號詳卷）後，於同年月28日某時許，在被告及楊灃澤斯時位於彰化縣○○市○○路租屋處，一同將渠等所有之自然人憑證及前開門號SIM卡，交予受康凱智仲介之賴韋綸，賴韋綸再轉交予詐欺集團某成員，作為申辦被告名下數位帳戶之用。嗣該詐欺集團取得被告之身分證、健保卡及自然人憑證等資料後，旋於同年4月28日16時7分許及同年月8日，持以線上申辦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之數位帳戶（下稱永豐銀行數位帳戶）、王道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之數位帳戶（下稱王道銀行數位帳戶），並於如附表所示之詐騙時間，以如附表所示之詐騙方式，詐欺如附表所示之人，使其等陷於錯誤，於如附表所示之匯款時間，匯款如附表所示之金額至如附表所示被告帳戶內（其中告訴人黃耀楣於112年5月18日8時59分許分別匯款5萬元、4萬元至被告之永豐銀行數位帳戶部分，尚未遭詐欺集團成員提領外，其他如附表所示詐欺贓款業經詐欺集團成員提領）。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嫌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008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為被告涉犯幫助詐欺取財罪、幫助洗錢罪等罪嫌，無非係以：⑴被告於偵查時之供述；⑵證人楊灃澤、康凱智、賴韋綸、余國彬於偵查時之陳述；⑶證人即告訴人康香蘭、賴俊安、黃耀楣於警詢時之指訴，證人即被害人李嘉彬於警詢時之指述；⑷告訴人康香蘭、賴俊安提出之中國信託存款存摺封面影本與交易明細內頁影本，LINE對話紀錄截圖影本，告訴人黃耀楣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影本，被害人李嘉彬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影本；⑸證人楊灃澤、康凱智提出之Messenger對話紀錄截圖、LINE對話紀錄截圖；⑹彰化○○○○○○○○113年4月3日函暨所附之憑證申請書、憑證繳費暨開卡確認存根聯；⑺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113年4月8日函暨所附預付卡申請書、健保卡與身分證件；⑻永豐銀行數位帳戶、王道銀行數位帳戶之申設基本資料及往來明細表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其有將國民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行動電話預付卡交予賴韋綸之情事，然堅詞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及幫助洗錢之犯意，辯稱：當初康凱智說要幫我們辦貸款，所以請賴韋綸來跟我和楊灃澤拿資料，我因為楊灃澤與康凱智是很好的遠親關係，所以相信康凱智，我也是第一次辦貸款，不知道為何辦貸款需要自然人憑證跟預付卡，也不知道自然人憑證可以申辦數位帳戶，過2至3天後，我上網查貸款流程，覺得康凱智的流程很奇怪，有向康凱智討回證件，但康凱智不願意歸還，我就先將身分證、健保卡掛失，並重辦自然人憑證，請判決我無罪等語。

五、經查：　

　㈠被告於112年4月26日19時許，在彰化縣埔心鄉兒童公園，與其夫楊灃澤，將渠等所有之國民身分證、健保卡等資料，交予康凱智居間介紹之賴韋綸，賴韋綸再轉交給同行前往、綽號「西瓜」之余國彬；被告又於翌（27）日，與楊灃澤一同親往彰化○○○○○○○○，申辦自然人憑證並予以開通使用，及於同（27）日16時40分許，在彰化縣○○市○○路000號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員林中正門市，由被告申辦行動電話預付卡（門號詳卷）後，於同年月28日某時許，在被告及楊灃澤斯時位於彰化縣○○市○○路租屋處，一同將渠等所有之自然人憑證及前開門號SIM卡，交予受康凱智仲介之賴韋綸，賴韋綸再轉交予詐欺集團某成員，作為申辦被告名下數位帳戶之用。嗣該詐欺集團取得被告之身分證、健保卡及自然人憑證等資料後，旋於同年4月28日16時7分許及同年月8日，持以線上申辦永豐銀行數位帳戶、王道銀行數位帳戶，並於如附表所示之詐騙時間，以如附表所示之詐騙方式，詐欺如附表所示之人，使其等陷於錯誤，於如附表所示之匯款時間，匯款如附表所示之金額至如附表所示被告帳戶內（其中告訴人黃耀楣於112年5月18日8時59分許分別匯款5萬元、4萬元至被告之永豐銀行數位帳戶部分，尚未遭詐欺集團成員提領外，其他如附表所示詐欺贓款業經詐欺集團成員提領）等情，有證人即告訴人康香蘭、賴俊安、黃耀楣於警詢時之陳述（警卷一第5至6頁，警卷二第1頁至第1頁反面，警卷三第1頁至第2頁反面），證人即被害人李嘉彬於警詢時之陳述（警卷四第1至2頁）在卷可憑；且有告訴人康香蘭提出之轉帳交易紀錄截圖（警卷一第8頁至第8頁反面），告訴人賴俊安提出之中國信託銀行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警卷二第13頁至第15頁反面），被害人李嘉彬提出之轉帳交易紀錄截圖（警卷四第12頁），告訴人康香蘭提出之與詐欺集團成員間LINE對話紀錄截圖（警卷一第9頁至第9頁反面），告訴人賴俊安提出之與詐欺集團成員間LINE對話紀錄截圖（警卷二第18頁至第19頁反面），告訴人黃耀楣提出之與詐欺集團成員間LINE對話紀錄文字檔（警卷三第21頁至第39頁反面），被害人李嘉彬提出之與詐欺集團成員間LINE對話紀錄截圖（警卷四第7至10頁），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豐商業銀行）112年5月31日永豐商銀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檢附之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警卷一第11至13頁，同警卷二第20至21頁），永豐商業銀行112年7月17日永豐商銀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檢附之開戶影像及證件影本（偵卷一第13至15頁），永豐商業銀行112年8月22日永豐商銀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檢附之證件影本（偵卷一第43至45頁，同第39至41頁），永豐商業銀行112年10月3日永豐商銀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檢附之證件影本（偵卷一第99至101頁），永豐商業銀行112年11月15日永豐商銀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檢附之證件影本（偵卷一第127至129頁），永豐商業銀行作業處113年12月26日作心詢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檢附之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交易明細（原審卷第79至83頁），永豐商業銀行114年3月4日永豐商銀字第0000000000號函（原審卷第177頁），王道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王道商業銀行）112年6月6日王道銀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檢附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警卷一第14頁至第18頁反面），王道商業銀行112年7月25日王道銀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檢附之開戶基本資料（偵卷一第17至21頁），王道商業銀行112年10月12日王道銀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檢附之開戶IP位址（偵卷一第103至105頁），王道商業銀行114年3月3日王道銀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檢附之開戶證件資料（原審卷第169至175頁），彰化○○○○○○○○113年4月3日員戶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檢附之被告與楊灃澤之自然人憑證申請書、憑證繳費暨開卡確認存根聯（偵卷一第253至261頁），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113年4月8日遠傳（發）字第00000000000號函暨檢附之門號0000000000之儲值紀錄、預付卡申請書、行動寬頻服務契約、證件影本、遠傳行動上網通聯報表、上網歴程查詢（偵卷一第263至301頁）等附卷可稽，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堪信上開部分事實為真正。

　㈡按刑法上之故意，依第13條第1項、第2項規定，分為直接故意（或稱確定故意）與間接故意（或稱不確定故意）二種。惟不論何者，均具備對於犯罪構成要件之認識及實現犯罪構成要件之意欲等要素。亦即間接故意或不確定故意，仍以行為人主觀上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有所認識，並基此認識而「容任其發生」為必要。故意包括「知」與「意」的要素，所謂「明知」或「預見」其發生，均屬知的要素；所謂「有意使其發生」或「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則均屬於意的要素。不論「明知」或「預見」，均指行為人在主觀上有所認識，只是基於此認識進而「使其發生」或「容任其發生」之強弱程度有別。至判斷行為人是否明知或預見，更須依據行為人的智識、經驗，例如行為人的社會年齡、生活經驗、教育程度，以及行為時的認知與精神狀態等，綜合判斷推論（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528號、第345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第13條第2項之不確定故意，與第14條第2項之有認識過失有別：不確定故意係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此發生不違背本意，存有「認識」及容任發生之「意欲」要素；有認識過失則係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雖然預見可能發生，卻具有確定其不會發生之信念，亦即祇有「認識」，但欠缺希望或容任發生之「意欲」要素。兩者要件不同，法律效果有異，不可不辨，且過失行為之處罰，以有特別規定者為限。以詐欺集團猖獗盛行，經政府大力宣導、媒體大幅報導，人民多有提高警覺，詐欺集團取得人頭帳戶之管道或機會從而越發不易，為能取得帳戶，詐欺集團以精細計畫及分工，能言善道，鼓舌如簧，以各種名目誘騙、詐得個人證件、金融機構帳戶或提款卡及密碼，甚且設局利用智識能力或社會經驗不足者，進而出面領款轉交，陷入「車手」或「收水」角色而不自知，自不得僅以應徵工作或辦理貸款者乃出於任意性交付個人證件、金融帳戶存摺、提款卡及密碼等資料，而徒以所謂一般通常之人標準，率爾認定所為必有幫助或參與詐欺取財、洗錢等認知及故意。

　㈢本案尚難認被告有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直接故意或不確定故意：　　　

　　被告雖有依康凱智要求將其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及行動電話預付卡等均交與賴韋綸，而容任賴韋綸使用之客觀行為，然依前開說明，仍需被告有預見賴韋綸或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可能會持該等證件資料申辦金融帳戶，以該金融帳戶收受詐騙款項，並掩飾隱匿該等款項之去向與所在，且其發生至少並不違背被告之本意，方足認定被告有幫助詐欺取財與幫助洗錢之直接故意或不確定故意，而得成立上開二罪。查：

　⒈被告辯稱其當時有貸款的需求，業據被告提出其申辦貸款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為憑（本院卷第31至49頁），尚非全然無據。依證人康凱智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起初陳稱：我不認識被告，但知道這個人，因為她是我朋友楊灃澤的配偶。我根本不認識余國彬，是賴韋綸跟我講的。這是賴韋綸口頭跟我說的，只要給憑證及證件，就可以辦理貸款賺錢，因為貸款是不用還的，所以我才會這樣跟楊灃澤說。余國彬是賴韋綸聯繫的，我真的不認識他。因為我跟楊灃澤比較好，加上他曾經跟我說過他缺錢，我才會問他。我問楊灃澤時，他就知道這個貸款是不用還的。因為我後來有去他員林租屋處講。我先跟楊灃澤確認他說要去埔心一趟，我才跟賴韋綸說，叫他過去跟楊灃澤見面，余國彬我沒有聯絡他，因為不認識。我不知道楊灃澤是否知道這名義上辦理貸款，實際應該是「租」帳戶，但賴韋綸知道，我並沒有跟被告聯絡過等語 （偵卷一第1頁、第138至139頁）。我不知道他們（指賴韋綸、余國彬）去拿證件資料的過程，以及同行的人有誰。一開始賴韋綸跟我聯絡時，是叫我找人來提供帳戶及證件給他們作為博弈公司娛樂城的收款帳戶，這部分我沒有跟他收錢，但後來實際當面聯絡的時候，他卻叫我找人提供自然人憑證、行動電話預付卡，存簿跟身分證就不用了，所以我就照他講的LINE給楊灃澤叫他配合提供，才會有4月22至23日的對話紀錄，後面有一個截圖是楊灃澤把一張IG的訊息給我看，裡面有講到西瓜，就是余國彬，胖子就是賴韋綸，後面有一個群組是我跟楊灃澤及自稱楊灃澤哥哥的人，他們要我處理楊灃澤帳戶涉嫌詐欺的事情，因為他們說當初是我介紹楊灃澤給賴韋綸，所以要我負責，所以最後要我去簽本票，這部分我有去彰化的警察局報案。楊灃澤從頭到尾都知道他所提供的自然人憑證及行動電話預付卡是要透過賴韋綸賣出去的，但售價是他們自己談的，我不清楚。我本身不知道楊灃澤出售自然人憑證及行動電話預付卡會被另外拿去辦帳戶，楊灃澤自己跟賴韋綸談的時候知不知道我也不清楚。（問：從頭到尾你有跟被告見過面或聯絡過？）有見過面，因為當時楊灃澤的租屋處在我租屋處附近，但沒有就這個事情跟她講過，楊灃澤是怎麼跟被告說要拿自然人憑證及行動電話預付卡的我也不清楚，我所提供的資料中有一個手機截圖，LINE暱稱「依薰」，是被告跟她朋友間的對話紀錄，楊灃澤傳給我，叫我跟賴韋綸講把被告朋友「依薰」身分證件拿回來還，那時候我才知道楊灃澤把他自己、被告及叫「依薰」朋友的資料給賴韋綸等語（偵卷二第27至28頁）。證人康凱智於原審時證稱：我不認識被告，認識被告的先生楊灃澤。我沒有介紹被告、楊灃澤給辦貸款的人。112年4月左右我和楊灃澤常聯絡。（問：4月22日你為何會向楊灃澤表示「你找時間去辦自然憑證，讓你賺錢，應急一下」？）因為當初楊灃澤跟我說他沒有錢，賴韋綸跟我說他有可以打娛樂城的東西，問我看誰有需要，叫他去打。（問：你請楊灃澤去辦自然人憑證是要介紹楊灃澤去做什麼事情？）打娛樂城。（問：4月23日你為何又提到「一萬」、「一張卡」、「不要農會都可以」，為何會提到這些？）因為賴韋綸表示娛樂城需要出金，要用卡片，不要農會，如果要代打，一張卡一萬元。要怎麼出金我不知道，我沒有用過。（問：你於對話紀錄中表示「一萬」、「一張卡」、「不要農會都可以」、「跟冠綸那邊一樣」，為何楊灃澤會詢問「會犯法嗎？」，之後你說「不會」、「第一禮拜試車可以錢先給你」、「第二禮拜開始用，錢會先給你不會像之前用完才給你」、楊灃澤說「卡、身份證、健保卡、簿子給你就好」，你說「簿子不用」。這段話在講什麼？）一樣是在講娛樂城的部分，賴韋綸跟我說先試用他們的卡片，一張卡一萬元，第一個禮拜他們先試用那張卡片，他們先打可以先把錢領出來給楊灃澤。我不知道「試車」是什麼意思，賴韋綸就叫我這樣打。（問：為什麼還要楊灃澤提供身分證、健保卡？）應該是要確認身分的吧，我也不知道，我沒有玩過、沒用過，我不知道娛樂城的流程是怎樣。我不知道需要自然人憑證的用途，我不會去問過多的東西。需要提款卡的用途是娛樂城出金用，後面跟我說綁戶頭。（問：為何後來又講到SIM卡？）應該是娛樂城帳戶要電話號碼認證，但我也不確定，因為我沒有玩過。後來是賴韋綸找楊灃澤拿東西，是拿自然人憑證、卡片、身份證、健保卡。賴韋綸拿到上開證件後，如何處理我不知道。（問：上開筆錄中，檢察官詢問你「為何你跟楊灃澤說憑證可以賺錢」，你表示「這是賴韋綸口頭跟我說，只要給憑證跟證件就能辦理貸款賺錢，因為貸款是不用還的，我才會這樣跟揚灃澤說」，與你剛才說是用於娛樂城的部分不同，為何如此？）賴韋綸後來有跟我講，說他跟楊灃澤講好，他們兩個要用貸款，但賴韋綸是跟我講是用娛樂城。（問：上開筆錄中你為何表示「因為貸款是不用還的，所以我才會這樣跟楊灃澤講可以賺錢」？）賴韋綸跟我說貸款不用還錢，我也不知道他們怎麼用的。（問：上開筆錄中檢察官詢問「所以你在聯絡楊灃澤時就知道他跟 江采玲的證件資料名義上是辦貸款，實際上應該是賣帳戶」，你的回答說「應該是租的」，這是何意？）我不知道，楊灃澤跟我說是借帳戶給賴韋綸，楊灃澤有拿到一筆錢，加上楊灃澤有跟我借帳戶說賴韋綸要匯錢給他，所以我才是會認為是將帳戶租給賴韋綸。我沒有跟被告、楊灃澤、賴韋綸、余國彬去酒吧喝酒吃飯過。（問：楊灃澤有去辦自然人憑證，被告說是你叫他們去辦自然人憑證跟預付卡後，他們交給賴韋綸跟預付卡的嗎？）我沒有叫他們去辦，賴韋綸跟我講了後，我就傳訊息給楊灃澤，我沒有跟被告講過這些事情，我不會跟被告傳訊息或講話。我沒有叫楊灃澤、被告去補辦自然人憑證，自然人憑證只有一開始在LINE上面有跟楊灃澤講過，之後我就沒再跟他們講了，我跟他們只會用LINE跟微信聯絡。（問：微信只有你跟楊灃澤而已嗎？）對等語（原審卷第258至265頁）。綜合證人康凱智上開陳述及證述，賴韋綸叫康凱智找人來提供帳戶及證件，作為博弈公司娛樂城的收款帳戶使用，提供帳戶及證件之人可以賺錢。康凱智即介紹楊灃澤與賴韋綸聯繫，提供帳戶及證件，但後來賴韋綸改為叫康凱智找人提供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行動電話預付卡，不用提供帳戶，用途改稱是用來辦貸款使用，但是貸款不用還。康凱智照賴韋綸講的LINE給楊灃澤叫他配合提供，楊灃澤有拿到一筆錢。惟康凱智不知道為何被告的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行動電話預付卡也會一併交付給賴韋綸。且證人康凱智只有跟楊灃澤以LINE及微信聯絡，但從未與被告聯絡，沒有跟被告講過上開事情。則證人康凱智上開陳述及證述自不足以證明被告明知或有預見其所交付之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行動電話預付卡等是用以辦帳戶，作為博弈公司娛樂城的收款帳戶使用，提供帳戶及證件之人可以賺錢，或是用以辦貸款而貸款不用還之事。則證人康凱智提出之IG暱稱「weilun_1005」（賴韋綸）與「Y」（楊灃澤）間對話紀錄截圖（偵卷二第33至37頁），證人康凱智提出之其與楊灃澤間LINE對話紀錄截圖（偵卷二第39至141頁），及其與「Y」、「子勛」間LINE群組對話紀錄、簡訊、借據、超商集福門市googlemap截圖（偵卷二第143至163頁）等，均非與被告間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自亦不足以證明被告明知或有預見其所交付之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行動電話預付卡等是用以辦帳戶，作為博弈公司娛樂城的收款帳戶使用，提供帳戶及證件之人可以賺錢，或是用以辦貸款而貸款不用還之事。

　⒉證人賴韋綸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陳稱：我和康凱智是國高中學長學弟關係。他曾經叫我去找一個人，在112年3、4月間，去彰化埔心一個公園那邊找一個男生楊灃澤，楊灃澤是我國中同校學弟，所以我也認識他，只是沒有很熟。康凱智沒有說理由，就請我過去找他，我跟楊灃澤見到面後，我就跟他聊天，沒有做其他事情。我或康凱智或我們的朋友沒有在幫親朋好友辦理貸款。我跟楊灃澤見面除了聊天外，沒有跟他或他的親友取得任何帳戶或證件等資料等語（偵卷一第111至112頁）。嗣則改口陳稱：被告的證件不是經過我交給康凱智，我沒有拿到，是他上面的余國彬，就是我去找楊灃澤當天，我有在場看到，現場就是我們四人，在彰化埔心公園，當天是余國彬約康凱智，他也有約我，康凱智就叫我過去，結果他沒有去，余國彬他是收簿手，被告及楊灃澤是由康凱智以飛機通訊軟體聯絡過去，帳戶收購多少錢我不知道等語（偵卷一第136頁）。繼而又改口陳稱：我跟康凱智當面講過，余國彬那邊是可以收帳戶賺錢，並沒有提到貸款，是後來跟楊灃澤他們要以自然人憑證申辦帳戶要如何操作，也有告訴楊灃澤及被告，如果後來死車的話，可以以此理由報案，康凱智是一定知道，因為我有跟他說明，楊灃澤、被告我就不知道，但是後面余國彬有直接跟楊灃澤、被告及康凱智加飛機軟體聯絡。當天楊灃澤確實有把他及被告的證件資料交給我，但是我上車就交給余國彬，余國彬有跟我們說代收帳戶3萬元，我有跟康凱智說之後會分1萬5千元，余國彬給楊灃澤3萬元，被告的部分好像1萬5千元，但好像錢都沒有給等語（偵卷一第139頁）。後再改稱：當天我們約在彰化埔心的某公園，楊灃澤騎機車載被告過來，我當天什麼都不知道就到彰化埔心，這地點是楊灃澤跟康凱智約的，楊灃澤看到我就開口問我說最近在幹嘛，我跟楊灃澤本來是同學校學長學弟關係，聊完近況後我就去上廁所，他就直接跟余國彬聊天，所以我不知道他們在聊什麼，我上完廁所回來後，他們就聊完了，楊灃澤就再跟我聊了一下，之後楊灃澤就說他要去買晚餐，大家就走了。（問：你前次開庭表示余國彬是收簿手，被告跟楊灃澤是康凱智聯絡過去要賣帳戶的，你怎麼知道？）那時康凱智都會先問我有什麼工作可以做，我就跟康凱智講說去密余國彬，當時我不知道余國彬在收簿子，只是我覺得余國彬那邊有很多工作，後來是康凱智自己跟余國彬接洽。接洽完後康凱智就問我說你知道余國彬是在收簿子的嗎？我回他說我不太清楚。我之所以會知道被告跟楊灃澤是賣簿子給余國彬，是因為公園見面後幾個禮拜，我跟余國彬、被告、楊灃澤還有康凱智，我們五個人還有見面吃飯，他們四個人吃飯中有講到，他們為了怕被抓，以後就用貸款的方式當作他們被騙，被告跟楊灃澤要做對話紀錄，至於要跟誰做對話紀錄我不知道，所以我才會知道他們是要賣帳戶。（問：被告跟楊灃澤因為提供帳戶拿到多少錢？）我不知道。（問：你跟康凱智因為被告、楊灃澤提供帳戶有無獲得任何好處?）都沒有，我們純粹轉手介紹。（問：你跟康凱智在介紹被告、楊灃澤給余國彬的時候，是已經明知余國彬是收取帳戶的人？）我後面跟他們出去吃完飯後才知道，康凱智一開始就知道。康凱智跟被告或楊灃澤他們很常聯繫，在埔心那邊公園見面前見面後都有。（問：為何康凱智證稱，你都知道這帳戶是用租或用賣的？）康凱智打電話給我的時候，他跟我說他在忙，叫我過去公園找楊灃澤拿東西，楊灃澤先跟我閒聊，我上完廁所要走時，楊灃澤才把牛皮紙袋拿給我，拿給我只有跟我說要記得拿給康凱智這樣而已，我拿到牛皮紙袋後我沒有打開來看，我回台南就跟康凱智說叫他快過來拿等語（偵卷二第8頁、第10頁）。於原審時則證稱：我不認識被告，開庭的時候才有見過被告。112年4月26日我跟余國彬一起到彰化縣埔心鄉兒童公園後，楊灃澤有拿一個信封袋給余國彬。現場有楊灃澤及被告，被告應該是陪楊灃澤去的。被告在彰化縣埔心鄉兒童公園沒做什麼，站在旁邊。（問：楊灃澤拿信封袋給余國彬時，雙方有沒有說什麼？）當時我在旁邊，但時間已久，我忘記他們在聊什麼。（問：你之前表示你拿到牛皮紙袋以後，你再拿給余國彬，為何與今日所述不同？）之前是余國彬叫我這樣講的。（問：為什麼余國彬要叫你這樣陳述，為什麼不能老實說？）我也不知道，當時余國彬就叫我這樣講，可能是要讓我承擔等語（原審卷第221至223頁）。查證人賴韋綸上開陳述及證述，每次說法均不相同，且前後矛盾不一，莫衷一是，可信度極低，難以採信與事實相符，則證人賴韋綸上開陳述及證述自不足以證明被告明知或有預見其所交付之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行動電話預付卡等是用以申辦數位帳戶，或販賣帳戶，以作為詐欺取財、洗錢之犯罪工具使用。　　

　⒊證人即被告配偶楊灃澤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陳稱：當時我缺錢才跟康凱智聯繫，他說有認識貸款代辦人員，叫我把準備好的資料交給賴韋綸，我主要是找康凱智幫我辦貸款，我跟被告的證件資料是一起交給賴韋綸等語（偵卷一第137頁）。參諸證人康凱智上開於原審時所為證述，亦明確證稱：（問：上開筆錄中，檢察官詢問你「為何你跟楊灃澤說憑證可以賺錢」，你表示「這是賴韋綸口頭跟我說，只要給憑證跟證件就能辦理貸款賺錢，因為貸款是不用還的，我才會這樣跟楊灃澤說」，與你剛才說是用於娛樂城的部分不同，為何如此？）賴韋綸後來有跟我講，說他跟楊灃澤講好，他們兩個要用貸款，但賴韋綸跟我講是用娛樂城。（問：上開筆錄中你為何表示「因為貸款是不用還的，所以我才會這樣跟楊灃澤講可以賺錢」？）賴韋綸跟我說貸款不用還錢，我也不知道他們怎麼用的等語（原審卷第265頁）。堪認賴韋綸確有與楊灃澤談妥提供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行動電話預付卡等是為了辦貸款使用等情。則本件實不能排除被告係因其夫楊灃澤之轉述或聽聞楊灃澤與康凱智、或楊灃澤與賴韋綸之談話內容，因而認知係為申辦貸款而交付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行動電話預付卡等。又一般人申辦貸款，必當提供個人資料供對方受理貸款之申請，例如提供身分證、健保卡等身分證明文件，用以證明個人身分，而證人楊灃澤與證人康凱智係遠親及國中同學關係，此經證人賴韋綸、康凱智證述在卷（偵卷二第11頁，原審卷第258頁），被告與證人楊灃澤間復為配偶關係，則被告基於與楊灃澤間夫妻之信賴關係及楊灃澤與康凱智間之故舊親誼，相信提供身分證、健保卡等資料可用以申辦貸款，尚難認為不符常情而不可信。

　⒋況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及行動電話預付卡雖屬個人重要身分證件，但其本身並無收付款項之功能，無法直接用於向如附表所示之人收受其等受詐款項，並隱匿該等款項之去向與所在。且現在金融機構雖開放大眾得提供雙證件影像，並以讀卡機驗證後，申辦數位存款帳戶，但若無申辦該等帳戶經驗，亦非金融從業人員者，未必知悉該等帳戶之申設，只要持有上開證件資料，即得辦理，完全毋需證件上所載本人出面驗證。依本案卷存事證，尚無法得知被告曾有以自然人憑證申設數位帳戶或有從事金融相關職業之經驗，且賴韋綸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其雖有交付自然人憑證遭開通多個數位帳戶之經驗，然僅曾向康凱智說過自然人憑證可供申辦數位帳戶用途，未曾向被告或楊灃澤提過此情等語明確（原審卷第237至238頁、第247頁），復依據康凱智所提出其與楊灃澤間LINE對話紀錄截圖所示，楊灃澤於4月23日曾向康凱智詢問「啊自然人憑證是幹嘛的」，經康凱智回覆稱「證明你的身分的」等語（偵卷二第43頁），亦未提及可供申辦數位帳戶使用，則被告主觀上是否知悉或預見其所提供之身分證、健保卡等文件，可供申設數位存款帳戶用以收付款項，實非無疑。況且自然人憑證功能繁多，除向金融機構申設數位帳戶、報稅等外，尚得用以向財政部稅務入口網查調財產、所得資料、向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調閱個人信用報告等，其中眾多用途均涉及個人財信資料查詢，而與被告所稱申辦貸款之目的密切相關。至國人提供雙證件以供申辦業務時身分驗證者所在多有，本不限於申辦金融帳戶。從而，被告辯稱其係因誤信提供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行動電話預付卡等可用以申辦貸款，方提供上開證件資料予他人，並未知悉，亦無預見他人將持該等證件資料用以申辦本案永豐銀行數位帳戶及王道銀行數位帳戶，用以掩飾、隱匿如附表所示之人遭詐款贓款之去向及所在，尚非無據，自無從遽認被告主觀上確有幫助詐欺及幫助洗錢之直接故意或不確定故意存在。

　⒌再者，被告交付上開證件資料後，曾於112年5月9日掛失身分證、同年月12日申請廢止自然人憑證及掛失健保卡，此有彰化縣彰化戶政事務所113年12月12日彰戶三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所附申請紀錄表影本、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南區業務組113年12月10日健保南服字第0000000000號書函暨所附晶片健保卡製卡紀錄、自然人憑證廢止申請書（原審卷第67至69頁、第71至73頁，偵卷一第245至247頁）附卷可憑，參以證人賴韋綸於原審時亦證述其知悉康凱智有向余國彬詢問何時可取回被告證件等語（原審卷第255頁），又證人康凱智雖否認有取得被告證件資料及其後有遭被告索討證件資料等情，然其於偵查中檢察官詢問時亦陳稱：楊灃澤確有追問被告證件下落等情（偵卷一第84頁）。是被告辯稱其交付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行動電話預付卡後，因察覺異狀，即要求康凱智歸還上開證件資料，惟未能順利索回，其即辦理證件掛失等語，應可採信，足信被告主觀上並未容任其證件資料持續陷於可供他人恣意利用之情狀。

　⒍再觀之被告於警詢及偵查時供稱：112年5月19日我要去郵局領錢時才發現我名下的帳戶都被警示，查詢才發現我資料被冒用開戶，我就到派出所報案，我也有到永豐銀行，行員說這是自然人憑證數位開戶，所以不能銷戶，行員給我看當初的開戶資料，發現開戶地點在高雄市鳳山區，且門號不是我的，自然人憑證也不在我這，我怕對方會再登入我的帳戶，所以我當時有更改聯絡電話及工作地點，之後就會有登入紀錄傳送至我的電子郵件，我和我先生楊灃澤後來都有對康凱智、賴韋綸提出詐欺、偽造文書告訴等語（偵卷一第52頁、第27至29頁，警卷一第1頁反面），並經永豐商業銀行112年7月17日函、同年8月22日函覆被告確實有於112年5月22日持新換發之身分證件臨櫃辦理基本資料變更無誤（偵卷一第13至15頁、第43至45頁），且有被告於112年5月22日報案之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立人派出所受理案件證明單附卷可證（偵卷一第57頁）。可見被告於得知名下帳戶遭警示且遭人冒用證件申辦數位帳戶後，即聯繫銀行辦理資料變更且前往警察機關報案，堪認被告主觀上對於提供上開個人證件資料之行為，可能作為他人可用以盜辦本案永豐銀行數位帳戶及王道銀行數位帳戶，以實行詐欺犯行及掩飾、隱匿詐欺不法所得之去向之用乙節，並非毫不關切，益徵被告主觀上並不知悉且未預見其行為可能屬他人遂行詐欺犯行及掩飾、隱匿詐欺不法犯罪所得去向之幫助犯罪角色，且其主觀上並無縱使其上開行為將作為實行詐欺犯行及掩飾、隱匿詐欺不法所得去向之幫助犯罪角色，亦不違反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

　⒎至檢察官雖以被告交付證件資料及預付卡均與貸款無關，且未填寫貸款資料，證人康凱智所提出其與楊灃澤間LINE對話紀錄截圖內容中更提及「一張卡一萬元」，楊灃澤亦傳送貸款申請書資料給賴韋綸，與證人賴韋綸所證被告有與證人余國彬製作貸款對話紀錄等情相符，主張被告所稱為辦貸款而交付證件資料僅是藉口，被告應可預見對方支付代價收取證件資料係與財產犯罪有關等語。然查，被告辯稱其當時有貸款的需求，業據被告提出其申辦貸款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為憑（本院卷第31至49頁），另證人余國彬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陳稱：（問：認識康凱智、賴韋綸、楊灃澤等人？）我只認識賴韋綸，是在夜市認識的，認識不到一年。其他兩人不認識，只有在彰化員林見過楊灃澤，那天我跟賴韋綸出去，賴韋綸說他跟楊灃澤約見面，請我開車載他過去，我不知道他們見面是為了什麼事。康凱智我不認識，也沒有見過，有聽過賴韋綸講過這個名字，我不知道他們是什麼關係。賴韋綸與楊灃澤見面時，有介紹楊灃澤給我認識，但我們私下沒有任何往來。與康凱智也沒有任何往來。不是在員林的某個公園，是在某個廟旁的巷子，（問：你或賴韋綸有跟楊灃澤之間有交付任何的金融帳戶？）沒有。賴韋綸講的話不實在。我當時把車子停在路邊，跟賴韋綸認識的其他兩個男性都站在車邊聊天，並沒有交付帳戶的事情。我知道康凱智有在收本子是聽賴韋綸講的，我認識康凱智第一次碰面時，有聽他講他好像在做徵信社的工作。（問：剛才賴韋綸稱牛皮紙袋上車後交給你，意見？）我沒有拿，但賴韋綸當天有跟康凱智講電話，但誰打給誰我不知道，之後不到一兩個小時我們就解散。（問：你的意思是賴韋綸把牛皮紙袋拿下車？）他有無拿什麼上車或下車，我不知道，因為當時公園是暗的，我都在車上，我只有聽到賴韋綸在電話裡跟康凱智說他要拿東西給康凱智，至於其他什麼我都不清楚，時間過太久了。我不知道賴韋綸跟康凱智私底下講什麼，為何會扯到我等語（偵卷一第175至176頁，偵卷二第9頁、第12頁），顯見證人余國彬所述與證人康凱智、賴韋綸前開所述完全不符，況證人賴韋綸前開陳述及證述，每次說法均不相同，且前後矛盾不一，莫衷一是，可信度極低，已認定如前，則證人賴韋綸稱被告有與證人余國彬製作貸款對話紀錄云云，尚難信確與事實相符。而依證人康凱智前開所述，康凱智只有跟楊灃澤以LINE及微信聯絡，但從未與被告聯絡，沒有跟被告講過前開事情。另查，被告案發時年僅20歲，並無任何貸款經驗，未必清楚知悉貸款流程及所需資料，且其如何因證人楊灃澤與康凱智間之關係而基於貸款原因交付證件，已說明如前，難認違乎常情。況康凱智與楊灃澤對話時雖提及「你找時間去辦自然憑證」、「讓你賺錢」、「一萬」、「一張卡」等情（偵卷二第39頁），然此對話係存於楊灃澤與康凱智間，尚難逕認被告就此有所知悉並參與其中而為其不利之認定。至證人楊灃澤雖曾於5月4日傳送貸款範例予證人康凱智，證人康凱智並請託楊灃澤代為轉傳微信（偵卷二第55至73頁），然此與賴韋綸所稱係在余國彬手機上見聞被告製作貸款對話訊息一情仍有差距，況此貸款範例之交流亦僅存於證人楊灃澤與康凱智間，被告是否知情並涉入其中，尚乏證據認定。則檢察官以證人康凱智所提出其與楊灃澤間LINE對話紀錄截圖內容中更提及「一張卡一萬元」，楊灃澤有傳送貸款申請書資料給賴韋綸，主張被告辯稱為辦貸款而交付證件資料僅是藉口，被告應可預見對方支付代價收取證件資料係與財產犯罪有關等語，即非可採。

六、綜上所述，本案依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主觀上有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直接故意或不確定故意，自不能遽以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等罪責相繩，公訴意旨所指被告前揭犯行，要屬不能證明，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七、上訴理由及說明：

　㈠上訴意旨：

　　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①被告除交付他人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外，並無填寫欲申請貸款之資料，則如何辦理貸款？且被告除上述證件資料外，尚申辦並交付1張行動電話預付卡。倘係辦貸款，應是留下使用之門號供對方聯繫，則該預付卡顯然不是要供被告與代辦人聯繫用，然該預付卡應與貸款無關，是被告辯稱交付證件是要辦貸款等語，尚難信為真實。②被告供稱證人康凱智曾允諾會支付其與證人楊灃澤申辦自然人憑證規費與行動電話預付卡費用，但事後卻未交付等語。倘被告認為交付證件、預付卡是要辦理貸款，為何申辦之費用要由證人康凱智支付？是被告辯稱為辦貸款而交付證件等語，與事實不符。③自楊灃澤與康凱智LINE的對話紀錄中，康凱智表示「辦自然人憑證、讓你賺錢應急一下」，可見交付身分證件是要換錢，楊灃澤雖稱康凱智是指要幫其辦貸款，但證人康凱智證稱其並未幫人辦貸款或介紹他人辦貸款等語，與證人楊灃澤之證述已有差異，且貸款與賺錢不同，辦貸款雖可拿到一筆金錢，但同時也會增加債務，與一般所說「賺錢」是指單純拿到一筆金錢不同，且兩人稍後之對話中提到「一萬、一張卡」，顯見確實是要以交付證件之方式獲得金錢，是證人楊灃澤所述不可採信。而證件資料並無經濟價值，但被告提供證件資料即可賺錢，可見其主觀上對於拿取其證件之人將可能做不法使用應有認知。④依被告於112年8月16日、112年12月20日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之供述，112年5月22日警詢時之供述，原審113年12月5日審判時之供述，被告對於其係將證件、自然人憑證等物品交給何人之過程，前後已有不一致之處。又依被告於鈞院所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顯示，被告確有與自稱可辦理貸款者聯繫，且向被告說明貸款事宜及收取證件資料的又是暱稱「麻吉Pay融資-小楊」之人，與原判決認定「本件實不能排除被告係因楊灃澤之轉述或聽聞楊灃澤與康凱智之談話內容，因而認知係申辦貸款而交付證件」有異，則被告所辯已有不可採信之處。⑤證人康凱智、楊灃澤二人於112年12月20日檢察事務官詢問時所為陳述，並不相符，而證人楊灃澤與被告間有較親密之關係，加以其自身亦係提供證件資料者，是證人楊灃澤之供述應有不可採信之處，當可認為證人康凱智所述是以可獲利為由要求證人楊灃澤交付證件資料為可信。⑥證人賴韋綸112年10月18日、112年12月20日、113年4月17日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之陳述，及原審114年4月18日審理時之證述，確有前後不一致之處，然就被告要以貸款為由佯裝受騙一情並無二致，且康凱智所提出其與楊灃澤間LINE對話紀錄中，亦確實有楊灃澤傳送疑似空白貸款調查文件之訊息予康凱智之紀錄，倘本件係被告與楊灃澤共同向他人貸款，應由貸與方傳送空白貸款調查文件予借貸方才是，何以會由楊灃澤自行傳送予康凱智，顯見證人賴韋綸所述並非全屬無據，被告於交付相關文件、憑證與預付卡之初，已明知目的並非為了貸款，被告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故意而交付證件資料，應可認定。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

　㈡對上訴意旨之說明：

　⒈依被告所提出其申辦貸款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內，被告已在LINE上填寫欲申請貸款之相關資料傳送予東元融資（本院卷第37至41頁），又一般貸款實務上固然無須交付對方行動電話預付卡，惟若對方要求因辦理貸款需要借款人須提供1張行動電話預付卡，在交易常情上亦難逕行推論借款人主觀上已明知或可預見該張行動電話預付卡是要用以申辦數位帳戶，作為詐欺取財、洗錢之犯罪工具使用。再者，被告雖曾供稱康凱智曾允諾會支付其與楊灃澤申辦自然人憑證規費與行動電話預付卡費用，但事後卻未交付等語，惟康凱智既係居間介紹被告辦理貸款之人，於一般人之認知下可能獲有居間介紹之報酬，故康凱智表示要負擔被告申辦自然人憑證規費及行動電話預付卡費用，難認有何令人啓疑或不合常理之處。上訴意旨以被告未提出填寫申請貸款之相關資料，以及被告為申辦貸款而交付1張行動電話預付卡，應與貸款無關，及康凱智表示要負擔被告申辦自然人憑證規費及行動電話預付卡費用不合理，故被告辯稱交付證件是要辦貸款，尚難信為真實云云，尚難憑採。

　⒉證人康凱智上開陳述及證述，及其所提出之與楊灃澤間LINE對話紀錄截圖，不足以證明被告明知或有預見其所交付之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行動電話預付卡等是用以辦帳戶，作為博弈公司娛樂城的收款帳戶使用，提供帳戶及證件之人可以賺錢，或是用以辦貸款而貸款不用還之事。另證人賴韋綸上開陳述及證述，每次說法均不相同，且前後矛盾不一，莫衷一是，可信度極低，難以採信與事實相符，則證人賴韋綸上開陳述及證述自不足以證明被告明知或有預見其所交付之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行動電話預付卡等是用以申辦數位帳戶，或販賣帳戶，以作為詐欺取財、洗錢之犯罪工具使用，均已論述如前。上訴意旨再以證人康凱智與楊灃澤間LINE對話紀錄截圖提到「一萬、一張卡」，證人康凱智、賴韋綸之陳述及證述，欲證明被告於交付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行動電話預付卡之初，已明知目的並非為了貸款，而有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故意云云，難認有理。

　⒊末查，被告於112年8月16日、112年12月20日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之供述，112年5月22日警詢時之供述，原審113年12月5日審判時之供述，對於其係將證件、自然人憑證等物品交給何人之過程，縱有不一致之處，然此尚不足以反證被告知悉或有預見其所提供交付行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行動電話預付卡，將遭對方用以申辦永豐銀行、王道銀行數位帳戶，進而作為詐欺取財、洗錢犯罪工具使用，本案檢察官所提出之積極證據尚不足以為被告有罪之證明，已論述如前，檢察官上訴意旨主張被告對於其係將證件、自然人憑證等物品交給何人之過程，所為供述有不一致之處，指摘原判決不當，自非可採。

　⒋綜上，原判決認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證明，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其認事用法核無違誤。上訴意旨以其所持論據指摘原判決不當，難認有理，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聖豪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慧美提起上訴，檢察官林仲斌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何秀燕

　　　　　　　　　　　　　　　　　　　法　官　吳育霖

　　　　　　　　　　　　　　　　　　　法　官　鄭彩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但應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第1項各款規定限制。

被告不得上訴。

　　　　　　　　　　　　　　　　　　　書記官　蘭鈺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附表：

編號 告訴人/被害人 詐騙時間 詐騙方式 匯款時間 轉帳金額 匯款帳戶 1 告訴人康香蘭 112年1月中旬 透過LINE通訊軟體向康香蘭佯稱：下載Sftimo軟體投資虛擬貨幣可獲利云云。 ①112年5月15日15時26分許 ②112年5月17日10時22分許 ①5萬元  ②5萬元 ①永豐帳戶  ②王道帳戶 2 告訴人賴俊安 112年2月2日 透過LINE通訊軟體向賴俊安佯稱：下載Sftimo軟體投資虛擬貨幣可獲利云云。 112年5月15日 14時9分許 2萬5,000元 永豐帳戶 3 告訴人黃耀楣 112年4月底 透過LINE通訊軟體向黃耀楣佯稱：下載Sftimo軟體投資虛擬貨幣可獲利云云。 ①112年5月16日9時25分許 ②112年5月16日9時27分許 ③112年5月16日10時42分許 ④⑤112年5月18日8時59分許 ①5萬元  ②5萬元  ③3萬元  ④⑤ 5萬元、4萬元 ①～③王道帳戶     ④⑤ 永豐帳戶 4 被害人 李嘉彬 112年2月19日 透過LINE通訊軟體向李嘉彬佯稱：下載Sftimo軟體投資虛擬貨幣可獲利云云。 ①112年5月16日9時50分許 ②112年5月16日9時52分許 ①5萬元  ②2萬元 王道帳戶 



卷目

1.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中市警三分偵字第1120064108號卷【警卷一】

2.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中市警五分偵字第11200280554號卷【警卷二】

3.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新北警蘆刑字第1124422592號卷【警卷三】

4.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新北警蘆刑字第1124400213號卷【警卷四】

5.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9962號卷一【偵卷一】

6.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9962號卷二【偵卷二】

7.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2212號卷【原審卷】

8.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4年度金上訴字第1676號卷【本院卷】



